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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令  
 

水 利  

 

經 濟 部 令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經 授 水 字 第 ０ ９ ２ ２ ０ ２ ２ １ ４ ７ ０ 號  
 

湧 泉 湧 出 地 面 後 始 予 引 取 ， 其 取 用 為 地 面 水 ； 湧 泉 尚 未 湧 出 地 面 即 予 引 取 ， 其 取 用 為 地 下 水 ， 包 括 挖 鑿 或 設 置 於 地 面 以 下 之 井 或 管

以 引 取 之 水 。 在 私 有 土 地 內 挖 塘 取 用 湧 泉 ， 若 係 取 用 地 面 水 ， 適 用 水 利 法 第 四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免 為 水 權 登 記 之 規 定 ； 若 係 取 用 地 下 水

且 其 出 水 量 每 分 鐘 在 一 百 公 升 以 下 者 ， 亦 適 用 免 為 水 權 登 記 之 規 定 ， 惟 涉 及 鑿 井 者 ， 其 鑿 井 ︵ 抽 汲 地 下 水 之 建 造 物 ︶ 應 依 水 利 法 第

四 十 六 條 規 定 經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 該 鑿 井 引 水 若 在 地 下 水 管 制 區 內 ， 並 應 依 ﹁ 地 下 水 管 制 辦 法 ﹂ 辦 理 。 前 述 免 為 水 權 登 記 者 ， 經 主 管

機 關 依 水 利 法 第 四 十 二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裁 量 ， 係 足 以 妨 害 公 共 水 利 事 業 ， 或 他 人 用 水 之 利 益 時 ， 得 酌 予 限 制 或 令 其 辦 理 登 記 。 另 請 注

意 前 述 免 為 水 權 登 記 若 係 於 地 下 水 管 制 區 內 者 ， 主 管 機 關 之 裁 量 、 限 制 等 ， 應 從 嚴 為 之 ， 以 免 影 響 地 下 水 保 育 。  
 

部 長 林 義 夫  

本 案 授 權 水 利 署 ︵ 北 ︶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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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部 令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二 日  

經 授 水 字 第 ０ ９ ２ ２ ０ ２ ０ ４ １ ４ ０ 號  
 

訂 定 ﹁ 石 岡 壩 水 門 操 作 規 定 ﹂ 及 廢 止 ﹁ 石 岡 壩 九 二 一 震 後 操 作 管 理 暫 行 要 點 ﹂ ， 並 自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二 日 起 實 施 。 
 附 ﹁ 石 岡 壩 水 門 操 作 規 定 ﹂ 
 

部 長 林 義 夫  

本 案 授 權 水 利 署 決 行 
 

石 岡 壩 水 門 操 作 規 定  

一 、 經 濟 部 為 規 範 石 岡 壩 ︵ 以 下 簡 稱 本 壩 ︶ 各 水 門 啟 用 之 標 準 時 間 及 方 法 ， 特 訂 定 本 規 定 。 

二 、 本 壩 位 於 大 甲 溪 下 游 石 岡 鄉 與 東 勢 鎮 交 界 處 ， 由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中 區 水 資 源 局 負 責 操 作 維 護 管 理 。 

三 、 本 壩 於 九 二 一 地 震 搶 修 復 建 後 主 要 數 據 如 下 ： 

︵ 一 ︶ 壩 頂 長 度 ： 約 二 七 五 ‧ 五 公 尺 。 

︵ 二 ︶ 壩 頂 橋 全 寬 度 ： 八 公 尺 。 

︵ 三 ︶ 溢 洪 道 堰 頂 高 程 ： 如 附 表 一 。 

︵ 四 ︶ 排 砂 道 堰 頂 高 程 ： 如 附 表 二 。 

︵ 五 ︶ 有 效 蓄 水 量 ： 七 十 五 萬 立 方 公 尺 ︵ 蓄 水 位 二 七 三 公 尺 ︶ 

四 、 本 壩 相 關 設 施 及 所 設 閘 門 如 下 ： 



 

 

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五  卷            第 十 三 期        三

︵ 一 ︶ 溢 洪 道 ： 位 於 壩 頂 ， 設 弧 形 閘 門 十 五 座 ， 由 左 至 右 岸 依 序 編 號 為 第 一 號 至 第 十 五 號 閘 門 。 第 一 號 閘 門 寬 一 一 ‧ 四 公 尺 、

高 八 ‧ ○ 公 尺 ； 第 二 號 至 第 十 四 號 閘 門 ， 每 門 寬 一 二 ‧ 八 公 尺 、 高 八 ‧ ○ 公 尺 ； 第 十 五 號 閘 門 ， 寬 一 一 ‧ 七 五 公 尺 、 高

八 ‧ ○ 公 尺 。 第 八 、 九 、 十 、 十 一 號 閘 門 為 第 一 組 ， 第 六 、 七 、 十 二 、 十 三 號 閘 門 為 第 二 組 ， 第 四 、 五 、 十 四 、 十 五 號

閘 門 為 第 三 組 ， 第 一 、 二 、 三 號 閘 門 為 第 四 組 。 

︵ 二 ︶ 排 砂 道 ： 位 於 壩 左 端 ， 設 弧 形 閘 門 二 座 ， 由 左 至 右 岸 依 序 編 號 為 第 一 號 與 第 二 號 閘 門 ， 每 門 寬 八 ‧ ○ 公 尺 、 高 六 ‧ ○ 公

尺 。 

︵ 三 ︶ 第 一 進 水 口 ： 底 檻 標 高 二 六 七 ‧ 六 八 公 尺 ， 設 調 節 閘 門 二 座 ， 每 門 寬 三 ‧ 五 公 尺 、 高 三 ‧ ○ 公 尺 ； 輸 水 隧 道 入 口 設 緊 急

閘 門 一 座 ， 寬 四 ‧ ○ 公 尺 、 高 四 ‧ ○ 公 尺 。 

︵ 四 ︶ 第 二 進 水 口 ： 底 檻 標 高 二 七 二 ‧ 一 二 公 尺 ， 設 調 節 閘 門 及 緊 急 閘 門 各 一 座 ， 每 門 寬 二 ‧ 六 公 尺 、 高 二 ‧ 六 公 尺 。 

︵ 五 ︶ 魚 道 ： 位 於 壩 右 端 ， 門 檻 標 高 二 六 九 ‧ 四 公 尺 ， 設 控 制 閘 門 一 座 ， 閘 門 寬 二 ‧ ○ 公 尺 、 高 一 ‧ 六 公 尺 。 

五 、 溢 洪 道 閘 門 操 作 規 定 如 下 ： 

︵ 一 ︶ 閘 門 操 作 分 取 水 調 節 操 作 及 排 洪 操 作 。 取 水 操 作 配 合 進 水 口 取 水 ， 在 原 則 維 持 最 高 水 位 標 高 二 七 三 公 尺 下 開 啟 閘 門 調 節

放 水 。 

︵ 二 ︶ 閘 門 之 開 啟 原 則 以 四 門 為 一 組 ， 但 亦 可 單 獨 開 啟 。  

︵ 三 ︶ 排 洪 操 作 時 先 開 啟 第 一 組 閘 門 ， 待 完 全 開 啟 後 再 繼 續 開 啟 第 二 組 閘 門 ， 餘 類 推 。 洪 水 退 水 期 間 當 水 位 降 至 標 高 二 七 三 公

尺 以 下 時 ， 依 開 啟 順 序 反 向 操 作 關 閉 閘 門 ， 控 制 最 高 水 位 在 二 七 三 公 尺 。 

︵ 四 ︶ 排 洪 或 調 節 取 水 放 水 初 期 應 先 少 量 放 水 示 警 ， 其 最 初 放 水 量 在 十 秒 立 方 公 尺 以 內 ︵ 不 包 括 下 游 灌 溉 用 水 及 已 洩 放 之 水

量 ︶ ， 再 視 需 要 逐 漸 增 加 放 水 量 。 

︵ 五 ︶ 進 行 檢 查 、 補 強 施 工 及 疏 浚 時 ， 得 視 需 要 開 啟 閘 門 降 低 水 位 。 

六 、 排 砂 道 閘 門 操 作 規 定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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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平 時 關 閉 ， 視 進 水 口 閘 門 前 淤 積 情 況 於 河 川 流 量 增 加 時 ， 採 單 門 或 雙 門 開 啟 排 砂 ， 於 檢 視 清 除 淤 積 物 後 關 閉 。 
︵ 二 ︶ 防 洪 操 作 時 ， 俟 溢 洪 道 閘 門 全 開 後 ， 依 序 開 啟 第 一 、 二 號 閘 門 協 助 排 洪 ； 洪 水 退 水 期 間 當 第 三 組 溢 洪 道 閘 門 關 閉 後 ， 反

向 操 作 關 閉 閘 門 。 

︵ 三 ︶ 排 砂 初 期 應 先 少 量 放 水 示 警 ， 其 最 初 放 水 量 在 十 秒 立 方 公 尺 以 內 ， 再 視 需 要 逐 漸 增 加 放 水 量 ， 防 洪 操 作 期 間 之 協 助 洩 洪

免 示 警 放 水 。 

︵ 四 ︶ 進 行 檢 查 、 補 強 施 工 及 疏 浚 時 ， 得 視 需 要 開 啟 閘 門 降 低 水 位 。 

七 、 進 水 口 閘 門 操 作 規 定 如 下 ： 

︵ 一 ︶ 取 水 調 節 閘 門 依 灌 溉 用 水 及 公 共 給 水 進 水 之 需 要 啟 閉 之 ， 當 水 質 混 濁 或 進 行 排 砂 操 作 時 ， 應 先 通 知 台 灣 省 自 來 水 公 司 豐

原 給 水 廠 。 

︵ 二 ︶ 緊 急 閘 門 平 時 全 開 ， 取 水 調 節 閘 門 故 障 、 輸 水 隧 道 損 壞 或 其 他 緊 急 狀 況 時 ， 得 關 閉 之 。 

八 、 魚 道 閘 門 操 作 規 定 如 下 ： 

︵ 一 ︶ 取 水 調 節 操 作 時 ， 魚 道 閘 門 視 河 川 生 態 需 水 量 開 啟 放 水 。 

︵ 二 ︶ 防 洪 操 作 水 位 高 於 標 高 二 七 三 公 尺 時 ， 控 制 閘 門 開 度 ， 使 其 放 水 量 不 低 於 ○ ‧ 三 六 五 秒 立 方 公 尺 。 

︵ 三 ︶ 魚 道 檢 查 維 護 、 清 除 污 物 、 損 壞 或 其 他 緊 急 狀 況 時 ， 得 關 閉 控 制 閘 門 。 

九 、 溢 洪 道 或 排 砂 道 閘 門 開 啟 前 三 十 分 鐘 ， 應 先 發 布 放 水 警 報 後 開 啟 閘 門 洩 放 水 量 ； 閘 門 之 調 整 開 度 或 增 減 閘 門 數 目 時 ， 不 再 施 放

警 報 。 

十 、 溢 洪 道 閘 門 、 排 砂 道 閘 門 、 進 水 口 閘 門 均 備 有 現 場 及 遙 控 兩 種 電 動 操 作 設 備 ； 惟 魚 道 閘 門 之 操 作 限 現 場 為 之 。 

十 一 、 本 壩 各 閘 門 操 作 情 形 應 確 實 記 錄 。 

十 二 、 本 壩 各 水 門 檢 查 維 修 規 定 依 據 ﹁ 石 岡 壩 閘 門 操 作 及 維 護 手 冊 ﹂ 辦 理 。 

十 三 、 本 壩 遇 緊 急 情 況 得 開 啟 各 水 門 降 低 水 位 或 作 必 要 之 緊 急 措 施 ， 事 後 並 即 陳 報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備 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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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部 令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四 日  

經 授 水 字 第 ０ ９ ２ ２ ０ ２ ０ ４ １ ８ ０ 號  
 

修 正 ﹁ 甲 仙 攔 河 堰 水 門 操 作 規 定 ﹂ ， 並 自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四 日 起 實 施 。 
 附 ﹁ 甲 仙 攔 河 堰 水 門 操 作 規 定 ﹂ 
 

部 長 林 義 夫  

本 案 授 權 水 利 署 決 行 
 

甲 仙 攔 河 堰 水 門 操 作 規 定  

一 、 經 濟 部 為 規 範 甲 仙 攔 河 堰 ︵ 以 下 簡 稱 本 堰 ︶ 各 水 門 啟 用 之 標 準 、 時 間 及 方 法 ， 特 訂 定 本 規 定 。 

二 、 本 堰 位 於 高 雄 縣 甲 仙 鄉 旗 山 溪 甲 仙 橋 上 游 四 五 ○ 公 尺 處 ， 由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南 區 水 資 源 局 負 責 操 作 維 護 管 理 。 

三 、 本 堰 主 要 設 施 及 相 關 水 門 ： 

︵ 一 ︶ 溢 洪 道 ： 直 落 式 自 由 溢 流 堰 ， 堰 頂 標 高 二 四 六 ． ○ 公 尺 ， 堰 頂 長 度 一 二 ○ 公 尺 。 

︵ 二 ︶ 排 砂 道 ： 閘 門 控 制 溢 流 堰 ， 堰 頂 標 高 二 四 二 ． 五 ○ 公 尺 ， 設 固 定 輪 閘 門 三 門 ， 閘 門 寬 一 ○ ． ○ 公 尺 、 高 四 ． ○ 公 尺 。 

︵ 三 ︶ 取 水 口 ： 位 於 右 岸 ， 設 計 取 水 量 三 ○ 秒 立 方 公 尺 ， 起 點 設 攔 污 柵 ， 門 檻 標 高 二 四 三 ． 八 九 公 尺 ， 沉 砂 池 入 口 前 設 取 水 固

定 輪 閘 門 三 座 ， 閘 門 寬 三 ． 五 公 尺 、 高 二 ． 五 公 尺 ， 另 設 緊 急 閘 門 一 座 ， 寬 三 ． 五 公 尺 、 高 二 ． 五 公 尺 ； 攔 污 柵 與 取 水

口 閘 門 間 設 排 砂 油 壓 滑 動 閘 門 一 座 ， 寬 一 ． 五 公 尺 、 高 一 ． 五 公 尺 。 

︵ 四 ︶ 沉 砂 池 ： 位 於 進 水 口 後 ， 全 長 七 ○ ． 九 七 公 尺 ， 沉 砂 溝 六 道 ， 末 端 設 排 砂 油 壓 滑 動 閘 門 一 座 ， 寬 三 公 尺 、 高 三 公 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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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本 堰 各 閘 門 操 作 規 定 如 下 ： 
︵ 一 ︶ 排 砂 道 擋 水 閘 門 ： 平 時 關 閉 ； 當 河 川 水 位 上 昇 超 過 標 高 二 四 七 ． ○ 公 尺 時 ， 依 序 開 啟 排 洪 。 當 取 水 口 控 制 閘 門 因 河 水 含

泥 砂 過 高 而 關 閉 時 ， 得 全 數 開 啟 排 砂 。 

︵ 二 ︶ 取 水 口 控 制 閘 門 ： 豐 水 期 依 可 引 取 之 水 量 調 節 開 度 取 水 。 當 河 川 水 位 上 漲 且 排 砂 道 擋 水 閘 門 已 全 數 開 啟 ， 並 河 川 水 位 標

高 仍 高 於 二 四 七 ． 五 公 尺 時 全 數 關 閉 。 河 川 含 砂 量 、 濁 度 過 高 或 疑 有 有 害 物 質 時 ， 或 沉 砂 池 或 輸 水 隧 道 需 斷 水 維 修 時 ，

關 閉 之 。 

︵ 三 ︶ 取 水 口 緊 急 擋 水 閘 門 ： 平 時 開 啟 ； 於 任 一 取 水 口 控 制 閘 門 故 障 或 維 修 時 ， 關 閉 之 。 

︵ 四 ︶ 取 水 口 排 砂 閘 門 ： 平 時 關 閉 ； 攔 砂 溝 淤 積 過 高 時 ， 開 啟 以 排 砂 ， 必 要 時 可 關 閉 取 水 口 控 制 閘 門 ， 以 提 高 排 砂 效 果 。 

︵ 五 ︶ 沉 砂 池 排 砂 閘 門 ： 平 時 關 閉 ， 視 沉 砂 池 淤 積 情 況 開 啟 以 排 除 淤 砂 ； 排 砂 時 需 配 合 取 水 口 控 制 閘 門 之 開 啟 。 

五 、 本 堰 放 水 警 報 發 布 分 自 動 與 手 動 二 種 ， 規 定 如 下 ： 

︵ 一 ︶ 在 自 動 模 式 時 ， 當 河 川 水 位 上 昇 至 二 四 七 ． ○ 公 尺 時 ， 警 報 器 發 布 第 一 次 警 報 ， 於 三 十 分 鐘 後 再 發 布 第 二 次 警 報 ， 再 於

三 十 分 鐘 以 後 開 啟 排 砂 道 擋 水 閘 門 進 行 放 水 。 

︵ 二 ︶ 當 河 水 暴 漲 或 緊 急 狀 況 時 ， 得 改 以 手 動 模 式 進 行 警 報 發 布 ， 於 第 一 次 警 報 發 布 三 十 分 鐘 後 再 發 布 第 二 次 警 報 ， 再 於 三 十

分 鐘 以 後 開 啟 排 砂 道 擋 水 閘 門 進 行 放 水 。 

六 、 本 堰 各 水 門 操 作 方 式 除 取 水 口 緊 急 擋 水 閘 門 由 現 場 開 關 控 制 外 ， 餘 閘 門 由 控 制 室 遠 方 遙 控 操 作 ， 必 要 時 可 在 現 場 控 制 操 作 。 

七 、 本 堰 各 閘 門 於 開 啟 或 關 閉 後 應 詳 細 記 錄 開 啟 或 關 閉 之 時 間 及 開 度 。 

八 、 本 堰 各 閘 門 應 定 期 檢 查 維 修 ， 並 詳 細 記 載 其 情 形 。 

九 、 本 堰 運 轉 操 作 中 ， 如 遇 緊 急 事 故 或 異 常 狀 況 時 ， 得 採 取 必 要 之 應 變 措 施 ， 事 後 應 陳 報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備 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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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業  
 
 

經濟部工業局外銷品原料核退標準 

受 文 者：財政部關稅總局、財政部台北關稅局、高雄關稅局、基隆關稅局、台中關稅局 

標準類別：通案  發文日期：92/03/28  文號：工證(92)化字第09202034300號  有效期限：至97年03月31日 

適用廠商：各廠適用 

外銷成品：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單位   數量   

9506610000-7 0003  硬式網球  Tennis Ball    Pc  0.00   

應用原料： 

項次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單位  應用數量  備註編號 

1  5111900000-7  毛毯布  Tenins Felt Felt      0.018M2/pc   

2  8309901010-9  易開鋁蓋  Full Panel Aluminum  

Easy Open Ends for 

Tennis Ball Cans 

     0.00   

備註： 

損耗部份之利用價值已予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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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料或配方如有改變，應即重新申請查定用料標準，不得用本標準。 

本表所列之C C C CODE（中華民國商品分類號碼），僅供本局電腦作業參考用，務請填寫，若有疑問，請逕向國貿局貨

品分類委員會查詢。 

成品多於一種時，請將本表影印，分開填寫。 

成品出口時，廠商應申報成品所用之各種原料名稱及其出口淨重、數量，經關核驗後，另加表列之損耗率核退，未使用者

不退。 
 
 

經濟部工業局外銷品原料核退標準 

受 文 者：財政部關稅總局、財政部台北關稅局、高雄關稅局、基隆關稅局、台中關稅局 

標準類別：通案  發文日期：92/03/28  文號：工證(92)金字第09202060850號  有效期限：至94年05月31日 

適用廠商：各廠適用 

外銷成品：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單位   數量   

8708299000-7 0014  車門  CAB DOOR (DOOR), 

DOOR SKIN 

   KG  1.00   

應用原料： 

項次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單位  應用數量  備註編號 

1  7210909000-4  雙面鍍鋅鎳鋼捲  TOW SIZE ZI-NI  出口自行報明規  KG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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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TED SHEET IN 

COIL 

格或編號 

備註： 

·損耗數已包括於應用數量內。 

損耗部份之利用價值已予扣除。 

用料或配方如有改變，應立即重新申請查定用料標準，不得用本標準。 

本表所列之C C C CODE（中華民國商品分類號碼），僅供本局電腦作業參考用，務請填寫，若有疑問，請逕向國貿局貨

品分類委員會查詢。 

成品多於一種時，請將本表影印，分開填寫。 

本案係89.06.02工證(89)1字第2175890號原料核退稅通案標準之應用原料增列部份，懇請予以併案辦理。 
 
 

經濟部工業局外銷品原料核退標準 

受 文 者：財政部關稅總局、財政部台北關稅局、高雄關稅局、基隆關稅局、台中關稅局 

標準類別：通案  發文日期：92/03/28  文號：工證(92)金字第09202060850號  有效期限：至94年05月31日 

適用廠商：各廠適用 

外銷成品：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單位   數量   

8708299000-7 0015  後牆板  TAIL GATE    KG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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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原料： 

項次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單位  應用數量  備註編號 

1  7210909000-4  雙面鍍鋅鎳鋼捲  TOW SIZE ZI-NI 

COATED SHEET IN 

COIL 

 出口自行報明規

格或編號 

 KG  1.185   

備註： 

·損耗數已包括於應用數量內。 

損耗部份之利用價值已予扣除。 

用料或配方如有改變，應立即重新申請查定用料標準，不得用本標準。 

本表所列之C C C CODE（中華民國商品分類號碼），僅供本局電腦作業參考用，務請填寫，若有疑問，請逕向國貿局貨

品分類委員會查詢。 

成品多於一種時，請將本表影印，分開填寫。 

本案係89.06.02工證(89)1字第2175890號原料核退稅通案標準之應用原料增列部份，懇請予以併案辦理。 
 
 

經濟部工業局外銷品原料核退標準 

受 文 者：財政部關稅總局、財政部台北關稅局、高雄關稅局、基隆關稅局、台中關稅局 

標準類別：通案  發文日期：92/03/28  文號：工證(92)金字第09202060850號  有效期限：至94年05月31日 

適用廠商：各廠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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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銷成品：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單位   數量   

8708299000-7 0016  水箱支架  PADIATOR SUPPORT 

SUPPORT 

   KG  1.00   

應用原料： 

項次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單位  應用數量  備註編號 

1  7210909000-4  雙面鍍鋅鎳鋼捲  TOW SIZE ZI-NI 

COATED SHEET IN 

COIL 

 出口自行報明規

格或編號 

 KG  1.59   

備註： 

·損耗數已包括於應用數量內。 

損耗部份之利用價值已予扣除。 

用料或配方如有改變，應立即重新申請查定用料標準，不得用本標準。 

本表所列之C C C CODE（中華民國商品分類號碼），僅供本局電腦作業參考用，務請填寫，若有疑問，請逕向國貿局貨

品分類委員會查詢。 

成品多於一種時，請將本表影印，分開填寫。 

本案係89.06.02工證(89)1字第2175890號原料核退稅通案標準之應用原料增列部份，懇請予以併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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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工業局外銷品原料核退標準 

受 文 者：財政部關稅總局、財政部台北關稅局、高雄關稅局、基隆關稅局、台中關稅局 

標準類別：通案  發文日期：92/03/28  文號：工證(92)金字第09202060850號  有效期限：至94年05月31日 

適用廠商：各廠適用 

外銷成品：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單位   數量   

8708299000-2 0021  後邊板上端組立  RR PANEL ASSY-UPR  各種規格  KG  1.00   

應用原料： 

項次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單位  應用數量  備註編號 

1  7210909000-4  雙面鍍鋅鎳鋼捲  TOW SIZE ZI-NI 

COATED SHEET IN 

COIL 

 出口自行報明規

格或編號 

 KG  1.15   

備註： 

·損耗數已包括於應用數量內。 

損耗部份之利用價值已予扣除。 

用料或配方如有改變，應立即重新申請查定用料標準，不得用本標準。 

本表所列之C C C CODE（中華民國商品分類號碼），僅供本局電腦作業參考用，務請填寫，若有疑問，請逕向國貿局貨

品分類委員會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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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多於一種時，請將本表影印，分開填寫。 

本案係89.06.02工證(89)1字第2175890號原料核退稅通案標準之應用原料增列部份，懇請予以併案辦理。 
 
 

經濟部工業局外銷品原料核退標準 

受 文 者：財政部關稅總局、財政部台北關稅局、高雄關稅局、基隆關稅局、台中關稅局 

標準類別：通案  發文日期：92/03/28  文號：工證(92)金字第09202060850號  有效期限：至94年05月31日 

適用廠商：各廠適用 

外銷成品：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單位   數量   

8708299000-2 0020  後橫樑座  MBR ASSY-RR SEAT 

CRO 

 各種規格  KG  1.00   

應用原料： 

項次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單位  應用數量  備註編號 

1  7210909000-4  雙面鍍鋅鎳鋼捲  TOW SIZE ZI-NI 

COATED SHEET IN 

COIL 

 出口自行報明規

格或編號 

 KG  1.28   

備註： 

·損耗數已包括於應用數量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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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耗部份之利用價值已予扣除。 

用料或配方如有改變，應立即重新申請查定用料標準，不得用本標準。 

本表所列之C C C CODE（中華民國商品分類號碼），僅供本局電腦作業參考用，務請填寫，若有疑問，請逕向國貿局貨

品分類委員會查詢。 

成品多於一種時，請將本表影印，分開填寫。 

本案係89.06.02工證(89)1字第2175890號原料核退稅通案標準之應用原料增列部份，懇請予以併案辦理。 
 
 

經濟部工業局外銷品原料核退標準 

受 文 者：財政部關稅總局、財政部台北關稅局、高雄關稅局、基隆關稅局、台中關稅局 

標準類別：通案  發文日期：92/03/28  文號：工證(92)金字第09202060850號  有效期限：至94年05月31日 

適用廠商：各廠適用 

外銷成品：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單位   數量   

8708999000-2 0019  後大樑組立／右  MBR ASSY-RR  

SIDE/RH 

 各種規格  KG  1.00   

應用原料： 

項次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單位  應用數量  備註編號 

1  7210909000-4  雙面鍍鋅鎳鋼捲  TOW SIZE ZI-NI  出口自行報明規  KG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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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TED SHEET IN 

COIL 

格或編號 

備註： 

·損耗數已包括於應用數量內。 

損耗部份之利用價值已予扣除。 

用料或配方如有改變，應立即重新申請查定用料標準，不得用本標準。 

本表所列之C C C CODE（中華民國商品分類號碼），僅供本局電腦作業參考用，務請填寫，若有疑問，請逕向國貿局貨

品分類委員會查詢。 

成品多於一種時，請將本表影印，分開填寫。 

本案係89.06.02工證(89)1字第2175890號原料核退稅通案標準之應用原料增列部份，懇請予以併案辦理。 
 
 

經濟部工業局外銷品原料核退標準 

受 文 者：財政部關稅總局、財政部台北關稅局、高雄關稅局、基隆關稅局、台中關稅局 

標準類別：通案  發文日期：92/03/28  文號：工證(92)金字第09202060850號  有效期限：至94年05月31日 

適用廠商：各廠適用 

外銷成品：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單位   數量   

8708999000-2 0018  後大樑組立／左  MBR ASSY-RR 

SIDE/LH 

 各種規格  KG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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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原料： 

項次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單位  應用數量  備註編號 

1  7210909000-4  雙面鍍鋅鎳鋼捲  TOW SIZE ZI-NI 

COATED SHEET IN 

COIL 

 出口自行報明規

格或編號 

 KG  1.25   

備註： 

·損耗數已包括於應用數量內。 

損耗部份之利用價值已予扣除。 

用料或配方如有改變，應立即重新申請查定用料標準，不得用本標準。 

本表所列之C C C CODE（中華民國商品分類號碼），僅供本局電腦作業參考用，務請填寫，若有疑問，請逕向國貿局貨

品分類委員會查詢。 

成品多於一種時，請將本表影印，分開填寫。 

本案係89.06.02工證(89)1字第2175890號原料核退稅通案標準之應用原料增列部份，懇請予以併案辦理。 
 
 

經濟部工業局外銷品原料核退標準 

受 文 者：財政部關稅總局、財政部台北關稅局、高雄關稅局、基隆關稅局、台中關稅局 

標準類別：通案  發文日期：92/03/28  文號：工證(92)金字第09202060850號  有效期限：至94年05月31日 

適用廠商：各廠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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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銷成品：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單位   數量   

8708999000-2 0017  門檻封閉板／右  CLOSING 

PLATE-SILL/R 

 各種規格  KG  1.00   

應用原料： 

項次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單位  應用數量  備註編號 

備註： 

·損耗數已包括於應用數量內。 

損耗部份之利用價值已予扣除。 

用料或配方如有改變，應立即重新申請查定用料標準，不得用本標準。 

本表所列之C C C CODE（中華民國商品分類號碼），僅供本局電腦作業參考用，務請填寫，若有疑問，請逕向國貿局貨

品分類委員會查詢。 

成品多於一種時，請將本表影印，分開填寫。 

本案係89.06.02工證(89)1字第2175890號原料核退稅通案標準之應用原料增列部份，懇請予以併案辦理。 
 
 

經濟部工業局外銷品原料核退標準 

受 文 者：財政部關稅總局、財政部台北關稅局、高雄關稅局、基隆關稅局、台中關稅局 

標準類別：通案  發文日期：92/03/28  文號：工證(92)金字第09202060850號  有效期限：至94年0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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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廠商：各廠適用 

外銷成品：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單位   數量   

8708999000-2 0022  門檻封閉板／左  CLOSING 

PLATE-SILL/L 

 各種規格  KG  1.00   

應用原料： 

項次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單位  應用數量  備註編號 

1  7210909000-4  雙面鍍鋅鎳鋼捲  TOW SIZE ZI-NI 

COATED SHEET IN 

COIL 

 出口自行報明規

格或編號 

 KG  1.18   

備註： 

·損耗數已包括於應用數量內。 

損耗部份之利用價值已予扣除。 

用料或配方如有改變，應立即重新申請查定用料標準，不得用本標準。 

本表所列之C C C CODE（中華民國商品分類號碼），僅供本局電腦作業參考用，務請填寫，若有疑問，請逕向國貿局貨

品分類委員會查詢。 

成品多於一種時，請將本表影印，分開填寫。 

本案係89.06.02工證(89)1字第2175890號原料核退稅通案標準之應用原料增列部份，懇請予以併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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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工業局外銷品原料核退標準 

受 文 者：財政部關稅總局、財政部台北關稅局、高雄關稅局、基隆關稅局、台中關稅局 

標準類別：通案  發文日期：92/03/28  文號：工證(92)金字第09202060850號  有效期限：至94年05月31日 

適用廠商：各廠適用 

外銷成品：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單位   數量   

8708999000-2 0023  後內輪延伸板／右  EXT-RR WHINR/RH  各種規格  KG  1.00   

應用原料： 

項次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單位  應用數量  備註編號 

1  7210909000-4  雙面鍍鋅鎳鋼捲  TOW SIZE ZI-NI 

COATED SHEET IN 

COIL 

 出口自行報明規

格或編號 

 KG  1.28   

備註： 

·損耗數已包括於應用數量內。 

損耗部份之利用價值已予扣除。 

用料或配方如有改變，應立即重新申請查定用料標準，不得用本標準。 

本表所列之C C C CODE（中華民國商品分類號碼），僅供本局電腦作業參考用，務請填寫，若有疑問，請逕向國貿局貨

品分類委員會查詢。 

成品多於一種時，請將本表影印，分開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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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係89.06.02工證(89)1字第2175890號原料核退稅通案標準之應用原料增列部份，懇請予以併案辦理。 
 
 

經濟部工業局外銷品原料核退標準 

受 文 者：財政部關稅總局、財政部台北關稅局、高雄關稅局、基隆關稅局、台中關稅局 

標準類別：通案  發文日期：92/03/28  文號：工證(92)金字第09202060850號  有效期限：至94年05月31日 

適用廠商：各廠適用 

外銷成品：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單位   數量   

8708999000-2 0024  後內輪延伸板／左  EXT-RR WHINR/LH  各種規格  KG  1.00   

應用原料： 

項次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單位  應用數量  備註編號 

1  7210909000-4  雙面鍍鋅鎳鋼捲  TOW SIZE ZI-NI 

COATED SHEET IN 

COIL 

 出口自行報明規

格或編號 

 KG  1.28   

備註： 

·損耗數已包括於應用數量內。 

損耗部份之利用價值已予扣除。 

用料或配方如有改變，應立即重新申請查定用料標準，不得用本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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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所列之C C C CODE（中華民國商品分類號碼），僅供本局電腦作業參考用，務請填寫，若有疑問，請逕向國貿局貨

品分類委員會查詢。 

成品多於一種時，請將本表影印，分開填寫。 

本案係89.06.02工證(89)1字第2175890號原料核退稅通案標準之應用原料增列部份，懇請予以併案辦理。 
 
 

經濟部工業局外銷品原料核退標準 

受 文 者：財政部關稅總局、財政部台北關稅局、高雄關稅局、基隆關稅局、台中關稅局 

標準類別：通案  發文日期：92/04/03  文號：(92)電字第09202062860號  有效期限：自92年05月01日至97年04月30日 

適用廠商：各廠適用 

外銷成品：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8541909000-2 0004  電子零件連接用導線  LEAD WIRE FOR 

ELECTRONIC 

COMPONENTS 

 VARIOUS 

TYPES 

      

應用原料： 

項次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損耗率  損耗率備註  備註編號 

1  7217901000-4  銅包鋼線  COPPER CLAD STEEL 

WIRE (MAGNA CU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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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E) 

備註： 

損耗部份之利用價值已予扣除。 

本表所列之C C C CODE（中華民國商品分類號碼），僅供本局電腦作業參考用。 

成品出口時，廠商應申報成品所用之各種原料名稱、規格及其出口淨重、數量，經關核驗後，另加表列之損耗率核退，未

使用者不退。 
 
 

經濟部工業局外銷品原料核退標準 

受 文 者：財政部關稅總局、財政部台北關稅局、高雄關稅局、基隆關稅局、台中關稅局 

標準類別：通案  發文日期：92/04/07  文號：(92)化字第09202066380號  有效期限：自92年06月01日至97年05月31日 

適用廠商：各廠適用 

外銷成品：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單位  數量   

4823110000-4 0005  合板用水性膠帶  GUMMED TAPE FOR 

PLYWOOD 

 各種規格  捲  100M2   

應用原料： 

項次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單位  應用數量  備註編號 

1  3505102000-8  非食用澱粉  POTATO STARCH     公斤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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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EDIBLE) 

備註： 

·損耗數已包括於應用數量內。 

損耗部份之利用價值已予扣除。 

用料或配方如有改變，應即重新申請查定用料標準，不得用本標準。 

本表所列之C C C CODE（中華民國商品分類號碼），僅供本局電腦作業參考用。 

台北、高雄、基隆、台中稅局另隨附本案產品照片目錄一張。 
 
 

經濟部工業局外銷品原料核退標準 

受 文 者：財政部關稅總局、財政部台北關稅局、高雄關稅局、基隆關稅局、台中關稅局 

標準類別：通案  發文日期：92/04/11  文號：(92)化字第09202083150號  有效期限：至97年04月30日 

適用廠商：各廠適用 

外銷成品：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9401790000-3 0007  座椅  STACKING CHAIR         

應用原料： 

項次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損耗率  損耗率備註  備註編號 

1  5903903000-3  各種織布  TEXTILE FABRICS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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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損耗部份之利用價值已予扣除。 

本表所列之C C C CODE（中華民國商品分類號碼），僅供本局電腦作業參考用。 

成品出口時，廠商應申報成品所用之各種原料名稱、規格及其出口淨重、數量，經關核驗後，另加表列之損耗率核退，未

使用者不退。 

台北、基隆、台中、高雄關稅局，另隨附本案產品照片一張。 
 
 

經濟部工業局外銷品原料核退標準 

受 文 者：財政部關稅總局、財政部台北關稅局、高雄關稅局、基隆關稅局、台中關稅局 

標準類別：通案  發文日期：92/04/09  文號：(92)化字第09202064980號  有效期限：至97年04月30日 

適用廠商：各廠適用 

外銷成品：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63079090000-0 0003  仿雞皮布  100% polyester suede  

with both side laser cut 

 出口報明       

應用原料： 

項次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損耗率  損耗率備註  備註編號 

1  6002930000-4  仿雞皮布  100% polyester suede  進口報明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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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損耗部份之利用價值已予扣除。 

本表所列之C C C CODE（中華民國商品分類號碼），僅供本局電腦作業參考用。 

成品出口時，廠商應申報成品所用之各種原料名稱、規格及其出口淨重、數量，經關核驗後，另加表列之損耗率核退，未

使用者不退。 

台北、基隆、台中、高雄關稅局，另隨附本案產品照片一張。 
 
 

經濟部工業局外銷品原料核退標準 

受 文 者：財政部關稅總局、財政部台北關稅局、高雄關稅局、基隆關稅局、台中關稅局 

標準類別：通案  發文日期：92/04/09  文號：(92)金字第09202082600號  有效期限：至97年04月04日 

適用廠商：各廠適用 

外銷成品：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單位  數量   

7223000090-8 0019  不銹鋼線  STAINLESS STEEL  

WIRE 

 0.6mm（含以下）  KGS  100.00   

應用原料： 

項次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單位  應用數量  備註編號 

1  7223000090-8  不銹鋼線  STAINLESS STEEL   1.86mm-10mm  KGS  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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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E 

備註： 

·損耗數已包括於應用數量內。 

損耗部份之利用價值已予扣除。 

用料或配方如有改變，應即重新申請查定用料標準，不得用本標準。 

本表所列之C C C CODE（中華民國商品分類號碼），僅供本局電腦作業參考用。 

台北、基隆、台中、高雄關稅局，另隨附本案產品照片一張。 
 
 

經濟部工業局外銷品原料核退標準 

受 文 者：財政部關稅總局、財政部台北關稅局、高雄關稅局、基隆關稅局、台中關稅局 

標準類別：通案  發文日期：92/04/09  文號：(92)金字第09202067790號  有效期限：至97年04月04日 

適用廠商：各廠適用 

外銷成品：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單位  數量   

7210120000-8 0003  馬口鐵板、片、帶或捲  Electrolytic Tinplate, 

Sheet, strip or in coil 

 出口報明  KG  100.00   

應用原料： 

項次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單位  應用數量  備註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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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210120000-8  馬口鐵板、片、帶或捲  Electrolytic Tinplate, 

Sheet, strip or in coil 

 出口報明  KG  101.00   

備註： 

·損耗數已包括於應用數量內。 

損耗部份之利用價值已予扣除。 

用料或配方如有改變，應即重新申請查定用料標準，不得用本標準。 

本表所列之C C C CODE（中華民國商品分類號碼），僅供本局電腦作業參考用。 

廠商出口時應報明成品原料之長度、寬度、厚度等尺寸規格，唯成捲時不需報明長度。 

原料寬度應大於或等於成品之寬度，唯寬度相等時，原料之長度應大於成品之長度。 
 
 

經 濟 部 令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一 日  

經 工 字 第 ○ 九 二 ○ 四 六 ○ 五 六 六 ○ 號  
 

﹁ 工 廠 管 理 輔 導 法 ﹂ 第 二 十 三 條 所 指 之 ﹁ 行 為 人 ﹂ ， 如 該 未 登 記 工 廠 ﹁ 屬 法 人 ﹂ 所 有 者 ， 則 該 法 人 即 為 行 為 人 ； 如 ﹁ 非 屬 法 人 所 有 ﹂

時 ， 即 以 該 現 場 負 責 人 為 行 為 人 ， 若 無 現 場 負 責 人 ， 則 認 定 ﹁ 於 該 現 場 實 際 從 事 作 業 行 為 之 人 ﹂ 為 行 為 人 。 
 

部 長 林 義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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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部 工 業 局 公 文 勘 誤 表  
 

發 文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八 日  

發 文 字 號 ： 工 證 金 字 第 ○ 九 二 ○ 二 ○ 六 一 六 二 ○ 號  
 

日 期 文  號 文 別 原 文 錯 誤 ︵ 漏 繕 ︶ 部 份 更 正 內 容 備   考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三 十

日 

工 證 ︵ ○ 九 一 ︶

金 字 第 ○ 九 一 ○

二 一 二 四 六 四 ○

號 
工 證 ︻ 外 銷 成 品 ︼ ︻ 中 文 名 稱 ︼ 

木 螺 絲 

︻ 外 銷 成 品 ︼ ︻ 英 文 名 稱 ︼ 
WOOD SCREW OR LAG SCREW 
OR COACH SCREW 

︻ 外 銷 成 品 ︼ ︻ 中 文 名 稱 ︼ 

木 螺 絲 

︻ 外 銷 成 品 ︼ ︻ 英 文 名 稱 ︼ 
WOOD SCREW OR LAG SCREW 
OR COACH SCREW OR  
CHIPBOARD SCREWS 

 

請 查 照 更 ︵ 補 ︶ 正 為 荷 。 
 

經 濟 部 工 業 局  
 

商 業  
 

經 濟 部 、 內 政 部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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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二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 四 八 四 九 ○ 號  

內 授 中 社 字 第 ○ 九 二 ○ ○ 七 五 五 七 二 號  
 

商 業 團 體 分 業 標 準 增 列 ﹁ 預 拌 混 凝 土 商 業 ﹂ 。 
 附 商 業 團 體 分 業 標 準 ﹁ 預 拌 混 凝 土 商 業 ﹂ 業 別 及 業 務 範 圍 。 
 

部 長 林 義 夫  

部 長 余 政 憲  
 

商 業 團 體 分 業 標 準 團 體 業 別 及 業 務 範 圍  

團  體  業  別 業  務  範  圍 

預 拌 混 凝 土 商 業 經 營 預 拌 混 凝 土 及 水 泥 製 品 之 買 賣 業 務 

 

 

經 濟 部 國 際 貿 易 局 令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十 日  

貿 服 字 第 ○ 九 二 ○ 一 五 ○ 四 一 九 ︱ ○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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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 定 ﹁ 紡 織 品 出 口 違 規 案 件 處 分 原 則 ﹂ ， 並 自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十 日 起 實 施 。 
附 ﹁ 紡 織 品 出 口 違 規 案 件 處 分 原 則 ﹂ 。 

 

局 長 黃 志 鵬 公 出  

副 局 長 梁 國 新 代 行  
 

紡 織 品 出 口 違 規 案 件 處 分 原 則                                         
違 反 規 定  型

態 

項
次 

違 規 事 實  

處 分 依 據  

初    次 再    次 累    次 備      註 

貿 易 法 第 十 六 條 第 四

項 第 一 款 

一 

偽 造 、 變 造 紡 織 品

配 額 有 關 文 件 或

使 用 該 文 件 出 口 同 法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撤 銷 出 進 口 廠 商 登

記 
   

貿 易 法 第 十 六 條 第 四

項 第 一 款 

壹
、 偽

造
變 

造
配

額
文

件 

二 

使 用 他 人 偽 造 、 變

造 之 紡 織 品 配 額

有 關 文 件 出 口 同 法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停 止 涉 案 類 別 紡 織

品 四 個 月 之 出 口 ， 並

取 銷 涉 案 紡 織 品 出

口 實 績 

撤 銷 出 進 口 廠 商 登

記 
  

貳
、 違

三 

明 知 非 國 產 紡 織

品 而 違 規 轉 運 輸

貿 易 法 第 十 六 條 第 四

項 第 二 款 

收 回 涉 案 類 別 未 利

用 出 口 配 額 ， 並 取 銷

撤 銷 出 進 口 廠 商 登

記 
 如 經 查 證 進 口 人 擅

改 產 地 標 示 ， 致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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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 設 限 國 家 同 法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涉 案 類 別 出 口 實 績   口 人 違 規 轉 運 ， 停

止 進 口 人 輸 出 入 貨

品 五 個 月 。 

貿 易 法 第 十 六 條 第 四

項 第 二 款 

規
轉

運 

四 

非 國 產 紡 織 品 違

規 轉 運 輸 銷 設 限

國 家 ， 出 口 人 係 在

應 注 意 能 注 意 而

未 注 意 之 情 況 下

所 造 成 
同 法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停 止 涉 案 類 別 紡 織

品 三 個 月 之 出 口 ， 並

取 銷 涉 案 紡 織 品 出

口 實 績 

停 止 涉 案 類 別 紡 織

品 四 個 月 之 出 口 ， 並

取 銷 涉 案 紡 織 品 出

口 實 績 

收 回 涉 案 類 別 未 利

用 出 口 配 額 ， 並 取 銷

涉 案 類 別 出 口 實 績 

如 經 查 證 進 口 人 擅

改 產 地 標 示 ， 致 出

口 人 違 規 轉 運 ， 停

止 進 口 人 輸 出 入 貨

品 五 個 月 。 
貿 易 法 第 十 六 條 第 四

項 第 二 款 

五 

涉 嫌 違 規 轉 運 拒

絕 檢 查 

同 法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收 回 涉 案 類 別 未 利

用 出 口 配 額 ， 並 取 銷

涉 案 類 別 出 口 實 績 

撤 銷 出 進 口 廠 商 登

記 
  

貿 易 法 第 十 六 條 第 四

項 第 二 款 

紡 織 品 出 口 配 額 處 理

辦 法 第 四 十 七 條 

參
、 

規
避

稽
查 

六 

出 口 人 利 用 配 額

出 口 ， 拒 絕 配 合 提

供 相 關 生 產 資

料 、 文 件 ， 致 無 法

查 證 其 出 口 紡 織

品 之 原 產 地 

貿 易 法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停 止 涉 案 類 別 紡 織

品 三 個 月 之 出 口 ， 並

取 銷 涉 案 紡 織 品 出

口 實 績 

停 止 涉 案 類 別 紡 織

品 四 個 月 之 出 口 ， 並

取 銷 涉 案 紡 織 品 出

口 實 績 

收 回 涉 案 類 別 未 利

用 出 口 配 額 ， 並 取 銷

涉 案 類 別 出 口 實 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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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 易 法 第 十 六 條 第 四

項 第 二 款 

紡 織 品 出 口 配 額 處 理

辦 法 第 四 十 七 條 

 
七 

出 口 人 利 用 配 額

出 口 ， 未 依 規 定 保

存 稽 查 所 需 相 關

生 產 資 料 、 文 件 ，

惟 可 由 旁 證 認 定

出 口 紡 織 品 係 在

台 產 製 

貿 易 法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停 止 涉 案 類 別 紡 織

品 三 個 月 之 出 口 

停 止 涉 案 類 別 紡 織

品 四 個 月 之 出 口 

收 回 涉 案 類 別 未 利

用 出 口 配 額 
 

貿 易 法 第 十 六 條 第 四

項 第 三 款 
紡 織 品 出 口 配 額 處 理

辦 法 第 九 

肆
利

、 用
不

配
當

額 

八 

獲 配 配 額 廠 商 利

用 配 額 出 口 ， 未 符

非 自 行 產 製 者 利

用 配 額 要 件 

條 貿 易 法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停 止 涉 案 類 別 紡 織

品 三 個 月 之 出 口 ， 並

取 銷 涉 案 紡 織 品 出

口 實 績 。 

停 止 涉 案 類 別 紡 織

品 四 個 月 之 出 口 ， 並

取 銷 涉 案 紡 織 品 出

口 實 績 。 

收 回 涉 案 類 別 未 利

用 出 口 配 額 ， 並 取 銷

涉 案 類 別 出 口 實 績 

 
貿 易 法 第 十 六 條 第 四

項 第 四 款 

伍
、 逃

避
配

額
管

制 

九 

逃 避 配 額 管 制 ， 經

查 明 屬 實 者 

同 法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二

項 

停 止 涉 案 類 別 紡 織

品 三 個 月 之 出 口 

停 止 涉 案 類 別 紡 織

品 四 個 月 之 出 口 

收 回 涉 案 類 別 未 利

用 出 口 配 額 
 



＞  

 

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五  卷            第 十 三 期        三 四

貿 易 法 第 十 六 條 第 四

項 第 五 款 

紡 織 品 出 口 配 額 處 理

辦 法 第 四 十 三 條 至 四

十 六 條 

陸
、 海

外
加

工 

十 

未 依 海 外 加 工 程

序 規 定 或 核 定 事

項 辦 理 

貿 易 法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二 項 

停 止 涉 案 類 別 紡 織

品 一 個 月 之 出 口 

停 止 涉 案 類 別 紡 織

品 二 個 月 之 出 口 

停 止 涉 案 類 別 紡 織

品 三 個 月 之 出 口 
 

貿 易 法 第 十 六 條 第 四

項 第 六 款 

柒
、 申

報
不

實 

 

十
一 

 

輸 美 出 口 配 額 證

明 書 之 承 製 廠 商

申 報 不 實 ， 遭 美 國

擋 關 後 申 請 修

改 ， 且 修 改 錯 誤 

同 法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二

項 

停 止 涉 案 類 別 紡 織

品 二 個 月 之 出 口 

停 止 涉 案 類 別 紡 織

品 三 個 月 之 出 口 

停 止 涉 案 類 別 紡 織

品 三 個 月 之 出 口 ， 並

停 止 該 類 別 三 個 月

配 額 申 請 資 格 

 
貿 易 法 第 十 六 條 第 四

項 第 六 款 

十
二 

輸 美 出 口 配 額 證

明 書 之 承 製 廠 商

申 報 不 實 ， 遭 美 國

擋 關 後 申 請 修 改 同 法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二

項 

停 止 涉 案 類 別 紡 織

品 一 個 月 之 出 口 

停 止 涉 案 類 別 紡 織

品 二 個 月 之 出 口 

停 止 涉 案 類 別 紡 織

品 二 個 月 之 出 口 ， 並

停 止 該 類 別 二 個 月

配 額 申 請 資 格 

 柒
、 申

報
不

實 

十
三 

廠 商 主 動 申 請 修

改 輸 美 出 口 配 額

貿 易 法 第 十 六 條 第 四

項 第 六 款 

停 止 涉 案 類 別 紡 織

品 一 個 月 之 出 口 
停 止 涉 案 類 別 紡 織

品 二 個 月 之 出 口 

停 止 涉 案 類 別 紡 織

品 二 個 月 之 出 口 ，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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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明 書 之 承 製 廠

商 ， 嗣 經 查 證 修 改

錯 誤 

同 法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二

項 
  停 止 該 類 別 二 個 月

配 額 申 請 資 格 
 

貿 易 法 第 十 六 條 第 四

項 第 六 款 

十
四 

出 口 設 限 紡 織

品 ， 事 先 未 依 規 定

申 請 輸 出 單 證 ︵ 下

稱 Ｅ ／ Ｐ ︶ ， 事 後

亦 未 依 規 定 程 序

補 簽 ， 逕 另 申 簽 一

份 Ｅ ／ Ｐ 

同 法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二

項 

停 止 涉 案 類 別 紡 織

品 二 個 月 之 出 口 

停 止 涉 案 類 別 紡 織

品 三 個 月 之 出 口 

停 止 涉 案 類 別 紡 織

品 三 個 月 之 出 口 ， 並

停 止 該 類 別 三 個 月

配 額 申 請 資 格 

 

貿 易 法 第 十 六 條 第 四

項 第 六 款 

 
十

五 

出 口 設 限 紡 織 品

後 ， 因 故 需 辦 理 修

改 Ｅ ／ Ｐ ， 惟 未 依

規 定 辦 理 修 改 ， 逕

另 申 簽 一 份 Ｅ ／

Ｐ 

同 法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二

項 
停 止 涉 案 類 別 紡 織

品 一 個 月 之 出 口 

停 止 涉 案 類 別 紡 織

品 二 個 月 之 出 口 

停 止 涉 案 類 別 紡 織

品 二 個 月 之 出 口 ， 並

停 止 該 類 別 二 個 月

配 額 申 請 資 格 

 

捌
定

、 辦
未

理

十
六 

出 口 設 限 紡 織

品 ， 事 先 未 依 規 定

申 請 Ｅ ／ Ｐ ， 係 事

後 補 簽 ， 經 查 核 廠

商 有 過 失 且 具 可

貿 易 法 第 十 一 條 第 二

項 

貨 品 輸 出 管 理 辦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及

第 二 項 

警 告 警 告 停 止 涉 案 類 別 紡 織

品 一 個 月 之 出 口 

如 經 查 證 涉 案 貨 品

分 類 屬 不 易 混 淆 ，

廠 商 曾 有 簽 證 出 口

相 同 產 品 之 紀 錄 ，

且 出 口 時 無 該 類 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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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簽

規
證 

 罰 性 貿 易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及 第 二 項 
   額 者 ， 依 逃 避 配 額

管 制 案 件 議 處 。 

附 註 ： 

一 、 前 述 處 分 案 件 援 引 條 文 依 據 ： 

︵ 一 ︶ 總 統 九 十 一 年 六 月 十 二 日 華 總 一 義 字 第 ○ 九 一 ○ ○ 一 一 六 八 二 ○ 號 令 修 正 之 ﹁ 貿 易 法 ﹂ 。 

︵ 二 ︶ 本 部 九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經 貿 字 第 ○ 九 一 ○ 四 六 二 五 六 四 ○ 號 令 修 正 之 ﹁ 紡 織 品 出 口 配 額 處 理 辦 法 ﹂ 。 

︵ 三 ︶ 本 部 九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十 一 日 經 貿 字 第○ 九 一○ 四 六 二 八 七 二 三 號 令 修 正 之 ﹁ 貨 品 輸 出 管 理 辦 法 ﹂ 。 

二 、 違 規 次 數 之 認 定 ： 再 次 違 規 ， 係 指 第 二 次 違 規 行 為 發 生 在 第 一 次 違 規 案 經 本 局 予 以 處 分 之 後 ， 且 於 一 年 內 再 犯 者 。 

三 、 處 分 方 式 為 收 回 涉 案 類 別 未 利 用 出 口 配 額 者 ， 如 行 為 時 年 度 已 無 配 額 可 資 收 回 ， 改 處 停 止 涉 案 類 別 紡 織 品 三 至 六 個 月 之 出 口 。 

四 、 如 違 規 事 實 特 殊 或 案 情 重 大 ， 無 法 依 據 上 述 原 則 處 分 時 ， 得 敘 明 理 由 個 案 簽 報 處 分 方 式 。 
 
 

標 準 檢 驗  

 

經 濟 部   令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二 日  

經 授 標 字 第 ０ ９ ２ ２ ０ ０ ５ ０ １ ７ ０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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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 度 量 衡 器 施 檢 規 範 ﹂ 部 分 條 文 。 

附 ﹁ 度 量 衡 器 施 檢 規 範 ﹂ 部 分 條 文 。 
 

部 長 林 義 夫  

本 案 授 權 標 準 檢 驗 局 決 行 
 

度 量 衡 器 施 檢 規 範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條 文  

第 二 章 各 器 之 檢 定 檢 查 

第 三 節 衡 器 

第 一 款  構 造 

第 六 十 七 條  ︵ 刪 除 ︶ 

第 六 十 八 條  ︵ 刪 除 ︶ 

第 六 十 九 條  ︵ 刪 除 ︶ 

第 七 十 條  ︵ 刪 除 ︶ 

第 七 十 一 條  ︵ 刪 除 ︶ 

第 七 十 二 條  ︵ 刪 除 ︶ 

第 七 十 三 條  ︵ 刪 除 ︶ 

第 七 十 四 條  ︵ 刪 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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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十 五 條  ︵ 刪 除 ︶ 
第 七 十 六 條  ︵ 刪 除 ︶ 

第 七 十 七 條  ︵ 刪 除 ︶ 

第 七 十 八 條  ︵ 刪 除 ︶ 

第 七 十 九 條  ︵ 刪 除 ︶ 

第 八 十 條  ︵ 刪 除 ︶ 

第 八 十 一 條  ︵ 刪 除 ︶ 

第 八 十 二 條  ︵ 刪 除 ︶ 

第 八 十 三 條  ︵ 刪 除 ︶ 

第 八 十 四 條  ︵ 刪 除 ︶ 

第 八 十 五 條  ︵ 刪 除 ︶ 

第 八 十 五 條 之 一  ︵ 刪 除 ︶ 

第 八 十 六 條  ︵ 刪 除 ︶ 

第 八 十 七 條  ︵ 刪 除 ︶ 

第 八 十 八 條  ︵ 刪 除 ︶ 

第 八 十 九 條  ︵ 刪 除 ︶ 

第 二 款 檢 定 、 檢 查 與 公 差 

第 九 十 條  ︵ 刪 除 ︶ 

第 九 十 一 條  ︵ 刪 除 ︶ 

第 九 十 二 條  ︵ 刪 除 ︶ 

第 九 十 三 條  ︵ 刪 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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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十 四 條  ︵ 刪 除 ︶ 
第 九 十 五 條  ︵ 刪 除 ︶ 

第 九 十 五 條 之 一  ︵ 刪 除 ︶ 

第 九 十 五 條 之 二  ︵ 刪 除 ︶ 

第 九 十 五 條 之 三  ︵ 刪 除 ︶ 

第 九 十 五 條 之 四  ︵ 刪 除 ︶ 

第 九 十 五 條 之 五  ︵ 刪 除 ︶ 

第 九 十 五 條 之 六  ︵ 刪 除 ︶ 

第 九 十 五 條 之 七  ︵ 刪 除 ︶ 

第 九 十 五 條 之 八  ︵ 刪 除 ︶ 

第 九 十 五 條 之 九  ︵ 刪 除 ︶ 

第 九 十 五 條 之 十  ︵ 刪 除 ︶ 

第 九 十 五 條 之 十 一  ︵ 刪 除 ︶ 

第 九 十 五 條 之 十 二  ︵ 刪 除 ︶ 

第 九 十 五 條 之 十 三  ︵ 刪 除 ︶ 

第 九 十 六 條  ︵ 刪 除 ︶ 

第 九 十 七 條  ︵ 刪 除 ︶ 

第 九 十 八 條  ︵ 刪 除 ︶ 

第 九 十 九 條  ︵ 刪 除 ︶ 

第 一 百 條  ︵ 刪 除 ︶ 

第 一 百 零 一 條  ︵ 刪 除 ︶ 

第 一 百 零 二 條  ︵ 刪 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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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百 零 三 條  ︵ 刪 除 ︶ 
第 一 百 零 四 條  ︵ 刪 除 ︶ 

第 一 百 零 五 條  ︵ 刪 除 ︶ 

第 一 百 零 六 條  ︵ 刪 除 ︶ 

第 一 百 零 七 條  ︵ 刪 除 ︶ 

第 一 百 零 八 條  ︵ 刪 除 ︶ 

第 一 百 零 九 條  ︵ 刪 除 ︶ 

第 三 款 檢 定 合 格 印 證 

第 一 百 十 條  ︵ 刪 除 ︶ 

第 九 節 水 量 計 

第 一 款 構 造 

第 二 百 六 十 四 條  ︵ 刪 除 ︶ 

第 二 百 六 十 五 條  ︵ 刪 除 ︶ 

第 二 百 六 十 六 條  ︵ 刪 除 ︶ 

第 二 百 六 十 七 條  ︵ 刪 除 ︶ 

第 二 百 六 十 八 條  ︵ 刪 除 ︶ 

第 二 百 六 十 九 條  ︵ 刪 除 ︶ 

第 二 百 七 十 條  ︵ 刪 除 ︶ 

第 二 百 七 十 一 條  ︵ 刪 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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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百 七 十 一 條 之 一  ︵ 刪 除 ︶ 
第 二 百 七 十 二 條  ︵ 刪 除 ︶ 

第 二 百 七 十 三 條  ︵ 刪 除 ︶ 

第 二 百 七 十 四 條  ︵ 刪 除 ︶ 

第 二 百 七 十 五 條  ︵ 刪 除 ︶ 

第 二 百 七 十 六 條  ︵ 刪 除 ︶ 

第 二 百 七 十 七 條  ︵ 刪 除 ︶ 

第 二 百 七 十 八 條  ︵ 刪 除 ︶ 

第 二 百 七 十 九 條  ︵ 刪 除 ︶ 

第 二 百 八 十 條  ︵ 刪 除 ︶ 

第 二 百 八 十 一 條  ︵ 刪 除 ︶ 

第 二 百 八 十 二 條  ︵ 刪 除 ︶ 

第 二 款 檢 定 、 檢 查 與 公 差 

第 二 百 八 十 三 條  ︵ 刪 除 ︶ 

第 二 百 八 十 四 條  ︵ 刪 除 ︶ 

第 二 百 八 十 五 條  ︵ 刪 除 ︶ 

第 二 百 八 十 六 條  ︵ 刪 除 ︶ 

第 二 百 八 十 七 條  ︵ 刪 除 ︶ 

第 二 百 八 十 八 條  ︵ 刪 除 ︶ 

第 二 百 八 十 九 條  ︵ 刪 除 ︶ 

第 二 百 九 十 條  ︵ 刪 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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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百 九 十 一 條  ︵ 刪 除 ︶ 
第 二 百 九 十 二 條  ︵ 刪 除 ︶ 

第 三 款 檢 定 合 格 印 證 

第 二 百 九 十 三 條  ︵ 刪 除 ︶ 
 
 

智 財  

 

經 濟 部   令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一 日  

經 智 字 第 ○ 九 二 ○ ○ 五 二 六 五 八 ○ 號  
 

修 正 ﹁ 經 濟 部 查 禁 仿 冒 商 品 案 件 給 獎 要 點 ﹂ ， 並 自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起 實 施 。 

附 ﹁ 經 濟 部 查 禁 仿 冒 商 品 案 件 給 獎 要 點 ﹂ 。 
 

部 長 林 義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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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部 查 禁 仿 冒 商 品 案 件 給 獎 要 點 
一 、 為 加 強 查 禁 仿 冒 商 品 ， 貫 徹 防 治 仿 冒 工 作 政 策 ， 對 查 獲 仿 冒 案 件 之 人 員 予 以 獎 勵 ， 特 訂 定 本 要 點 。 

二 、 本 要 點 所 稱 查 禁 仿 冒 商 品 案 件 ， 係 指 查 獲 製 造 或 販 賣 侵 害 他 人 商 標 專 用 權 或 著 作 權 之 仿 冒 案 件 。 

三 、 有 下 列 情 事 之 一 者 ， 得 依 本 要 點 申 請 獎 勵 ： 

︵ 一 ︶ 查 獲 全 部 或 部 分 犯 罪 嫌 疑 人 或 證 物 ， 全 案 移 送 檢 察 機 關 偵 查 終 結 經 提 起 公 訴 者 ， 或 除 因 犯 罪 嫌 疑 不 足 為 不 起 訴 處 分 外 ，

其 餘 經 檢 察 機 關 認 定 有 犯 罪 事 實 惟 依 法 為 不 起 訴 處 分 或 為 緩 起 訴 處 分 者 。 

︵ 二 ︶ 查 獲 全 部 或 部 分 犯 罪 嫌 疑 人 ， 經 執 行 搜 索 未 發 現 仿 冒 品 ， 惟 有 其 他 證 據 足 以 證 明 涉 有 仿 冒 嫌 疑 ， 全 案 移 送 檢 察 機 關 偵 查

終 結 經 提 起 公 訴 者 ， 或 除 因 犯 罪 嫌 疑 不 足 為 不 起 訴 處 分 外 ， 其 餘 經 檢 察 機 關 認 定 有 犯 罪 事 實 惟 依 法 為 不 起 訴 處 分 或 為 緩

起 訴 處 分 者 。 

︵ 三 ︶ 執 行 人 員 查 獲 犯 罪 嫌 疑 人 不 明 或 因 其 他 事 故 無 法 發 還 之 仿 冒 品 ， 經 有 關 單 位 將 其 移 送 管 轄 之 檢 察 機 關 ， 並 經 檢 察 官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四 百 七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公 告 者 。 

四 、 獎 金 核 發 基 準 如 下 ： 

︵ 一 ︶ 查 獲 仿 冒 品 者 ， 執 行 人 員 及 檢 舉 人 各 依 仿 冒 品 零 售 價 格 總 值 之 百 分 之 五 計 算 發 給 獎 金 ， 其 金 額 最 高 為 新 臺 幣 ︵ 以 下 同 ︶

二 十 萬 元 。 仿 冒 品 零 售 價 格 得 以 對 犯 罪 嫌 疑 人 之 偵 訊 筆 錄 或 起 訴 書 所 載 或 其 他 客 觀 上 可 供 認 定 之 零 售 價 格 總 值 最 高 額 者

為 計 算 基 準 。 

︵ 二 ︶ 查 獲 製 造 光 碟 之 射 出 成 型 機 、 刻 版 機 、 燒 錄 機 等 產 製 設 備 者 ， 其 獎 金 除 依 前 款 計 算 外 ， 另 按 查 獲 之 射 出 成 型 機 、 刻 版 機 、

燒 錄 機 及 相 關 產 製 設 備 總 值 合 計 之 百 分 之 三 計 算 發 給 獎 金 ， 二 者 合 計 其 總 金 額 最 高 為 二 百 萬 元 。 產 製 設 備 總 值 得 以 對 犯

罪 嫌 疑 人 之 偵 訊 筆 錄 或 起 訴 書 所 載 或 相 關 公 會 提 供 客 觀 上 可 供 認 定 之 價 值 為 計 算 基 準 。 

︵ 三 ︶ 前 二 款 獎 金 金 額 ， 以 百 元 為 單 位 ， 其 畸 零 之 數 不 滿 百 元 者 ， 以 百 元 計 算 。 

︵ 四 ︶ 數 案 合 併 起 訴 時 ， 獎 金 之 發 放 ， 按 各 別 查 獲 之 案 件 分 別 核 算 。 

五 、 獎 金 核 發 對 象 如 下 ： 

︵ 一 ︶ 直 接 查 獲 仿 冒 案 件 有 功 人 員 。 但 同 一 案 件 已 依 其 他 規 定 領 取 獎 金 者 ， 不 得 再 請 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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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海 關 執 行 商 品 出 口 查 驗 ， 查 獲 仿 冒 品 有 功 人 員 。 但 同 一 案 件 已 依 其 他 規 定 領 取 獎 金 者 ， 不 得 再 請 領 。 

︵ 三 ︶ 提 供 具 體 事 實 證 據 ， 因 而 查 獲 仿 冒 案 件 之 檢 舉 人 。 但 檢 舉 人 須 非 該 商 標 權 人 或 著 作 權 人 ， 且 檢 舉 人 與 該 權 利 人 無 僱 傭 、

代 理 、 委 任 、 職 務 上 關 係 或 配 偶 、 三 親 等 內 之 親 屬 關 係 。 

六 、 獎 金 申 請 方 式 如 下 ： 

︵ 一 ︶ 仿 冒 案 件 經 提 起 公 訴 後 三 個 月 內 ， 由 查 獲 單 位 填 列 ﹁ 經 濟 部 查 禁 仿 冒 商 品 案 件 獎 金 申 請 書 ﹂ ︵ 格 式 如 附 件 ︶ 連 同 扣 押 筆

錄 、 偵 訊 筆 錄 、 移 送 書 或 起 訴 書 等 文 件 影 本 ， 送 請 經 濟 部 智 慧 財 產 局 核 定 金 額 後 發 給 有 功 人 員 或 檢 舉 人 。 

︵ 二 ︶ 仿 冒 案 件 經 檢 察 機 關 為 不 起 訴 處 分 或 緩 起 訴 處 分 者 ， 查 獲 單 位 應 於 不 起 訴 處 分 書 或 緩 起 訴 處 分 書 送 達 移 送 機 關 後 三 個 月

內 ， 檢 附 不 起 訴 處 分 書 或 緩 起 訴 處 分 書 及 前 款 規 定 之 相 關 文 件 ， 送 請 經 濟 部 智 慧 財 產 局 核 定 獎 金 發 給 之 。 

︵ 三 ︶ 仿 冒 案 件 因 無 法 查 獲 犯 罪 嫌 疑 人 ， 經 移 送 檢 察 機 關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四 百 七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公 告 者 ， 查 獲 單 位 應 於 公 告 後 三

個 月 內 ， 由 查 獲 單 位 填 列 第 一 款 之 申 請 書 、 連 同 扣 押 筆 錄 、 查 獲 報 告 、 權 利 人 主 張 之 證 明 文 件 、 檢 察 機 關 公 告 影 本 等 相

關 文 件 ， 送 請 經 濟 部 智 慧 財 產 局 核 定 獎 金 發 給 之 。 

七 、 查 獲 單 位 未 按 前 點 規 定 期 間 內 填 報 ， 或 所 報 案 情 不 明 確 或 所 附 資 料 不 全 者 ， 不 予 核 獎 。 但 不 得 因 此 損 害 檢 舉 人 權 益 。 

八 、 獎 金 所 需 經 費 ， 由 經 濟 部 智 慧 財 產 局 編 列 預 算 支 應 。 
 
 

經 濟 部   令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四 日  

經 智 字 第 ○ 九 二 ○ ○ 五 二 七 三 ○ ○ 號  
 

訂 定 ﹁ 經 濟 部 鼓 勵 檢 舉 盜 版 光 碟 製 造 工 廠 給 獎 實 施 方 案 ﹂ ， 並 溯 自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一 日 起 實 施 。 

附 ﹁ 經 濟 部 鼓 勵 檢 舉 盜 版 光 碟 製 造 工 廠 給 獎 實 施 方 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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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長 林 義 夫  
 

經 濟 部 鼓 勵 檢 舉 盜 版 光 碟 製 造 工 廠 給 獎 實 施 方 案  

一 、 依 據 

依 行 政 院 院 長 於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十 七 日 聽 取 外 交 部 及 經 濟 部 ︵ 以 下 簡 稱 本 部 ︶ 所 作 ﹁ 智 慧 財 產 權 與 臺 美 諮 商 會 議 ﹂ 報 告 後 之 裁 示

事 項 辦 理 。 

二 、 目 的 

    為 加 強 查 緝 盜 版 光 碟 工 廠 ， 以 保 障 合 法 ， 打 擊 不 法 ， 特 針 對 依 檢 舉 而 查 獲 盜 版 光 碟 工 廠 之 檢 舉 人 予 以 獎 勵 。 

三 、 適 用 範 圍 

本 方 案 適 用 範 圍 ， 以 查 獲 具 有 製 造 光 碟 射 出 成 型 機 或 刻 版 機 等 製 造 機 具 之 工 廠 為 限 。 

四 、 給 獎 對 象 

本 方 案 之 給 獎 對 象 如 下 ： 

︵ 一 ︶ 於 檢 察 機 關 、 警 察 機 關 、 本 部 及 其 他 有 權 受 理 檢 舉 機 關 未 發 覺 前 ， 首 先 提 供 具 體 事 實 證 據 ， 因 而 查 獲 盜 版 光 碟 工 廠 之 檢

舉 人 。 

︵ 二 ︶ 數 人 共 同 檢 舉 者 ， 其 獎 金 平 均 分 配 ； 數 人 分 別 檢 舉 而 無 法 辨 明 檢 舉 時 間 先 後 者 ， 亦 同 。 數 人 先 後 分 別 檢 舉 者 ， 其 獎 金 給

與 最 先 檢 舉 之 人 。 

五 、 給 獎 基 準 

    依 本 方 案 發 給 之 檢 舉 獎 金 為 新 臺 幣 一 百 萬 元 ， 並 按 查 獲 盜 版 光 碟 成 品 、 光 碟 母 版 、 射 出 成 型 機 、 刻 版 機 及 相 關 產 製 設 備 價 值 合

計 之 百 分 之 十 計 算 另 發 給 獎 金 ； 二 者 合 計 ， 其 總 金 額 最 高 為 新 台 幣 一 千 萬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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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核 發 程 序 
依 本 方 案 核 發 獎 金 之 程 序 如 下 ： 

︵ 一 ︶ 依 檢 舉 人 檢 舉 查 獲 盜 版 光 碟 工 廠 ， 全 案 經 移 送 檢 察 官 偵 查 者 ， 發 給 檢 舉 人 獎 金 四 分 之 一 。 

︵ 二 ︶ 前 款 情 形 ， 經 檢 察 官 偵 查 終 結 者 ， 再 發 給 檢 舉 人 獎 金 四 分 之 一 ； 但 因 犯 罪 嫌 疑 不 足 為 不 起 訴 處 分 者 ， 不 再 發 給 。 

︵ 三 ︶ 前 款 前 段 情 形 ， 經 第 一 審 法 院 判 決 有 罪 者 ， 再 發 給 檢 舉 人 獎 金 二 分 之 一 ； 其 因 不 能 證 明 被 告 犯 罪 而 諭 知 無 罪 之 判 決 者 ，

不 再 發 給 。 

︵ 四 ︶ 已 發 給 之 獎 金 ， 經 無 罪 判 決 確 定 者 ， 不 予 追 回 。 但 檢 舉 人 因 誣 告 受 有 罪 判 決 確 定 者 ， 應 予 追 回 。 

七 、 申 請 方 式 

    檢 舉 獎 金 之 申 請 ， 由 查 獲 單 位 填 列 申 請 書 ， 並 檢 具 扣 押 筆 錄 、 偵 訊 筆 錄 、 移 送 書 、 起 訴 書 、 緩 起 訴 處 分 書 、 判 決 書 及 有 關 檢 舉

資 料 ， 送 請 本 部 智 慧 財 產 局 核 定 金 額 後 發 給 檢 舉 人 。 

八 、 其 他 事 項 

︵ 一 ︶ 獎 金 之 給 與 ， 如 發 現 有 詐 領 情 事 ， 除 依 法 追 究 外 ， 並 追 繳 其 已 領 之 獎 金 。 

︵ 二 ︶ 檢 察 機 關 、 警 察 機 關 、 本 部 及 其 他 有 權 受 理 檢 舉 機 關 之 人 員 ， 不 適 用 本 方 案 規 定 。 

︵ 三 ︶ 不 符 合 本 方 案 規 定 之 檢 舉 案 件 ， 而 符 合 其 他 請 領 獎 金 之 規 定 者 ， 仍 得 依 該 其 他 規 定 請 領 獎 金 。 

︵ 四 ︶ 同 一 案 件 僅 能 於 本 方 案 或 其 他 規 定 ， 擇 一 請 領 獎 金 。 

︵ 五 ︶ 獎 金 所 需 經 費 ， 由 本 部 智 慧 財 產 局 編 列 預 算 支 應 。 

︵ 六 ︶ 受 理 檢 舉 之 機 關 或 人 員 ， 對 於 檢 舉 人 之 身 分 等 相 關 資 料 ， 應 嚴 予 保 密 ； 如 有 洩 密 情 事 ， 應 依 刑 法 或 其 他 法 律 懲 處 。 

︵ 七 ︶ 本 方 案 實 施 期 間 ， 自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一 日 至 九 十 四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 

︵ 八 ︶ 檢 舉 電 話 ：0800211039  E.Mail ：ipoacc@mail.moeaipo.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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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合  

 

經 濟 部   令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九 日  

經 人 字 第 ○ 九 二 ○ ○ 五 二 八 二 二 ○ 號  
 

廢 止 ﹁ 臺 灣 省 農 工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暫 行 組 織 規 程 ﹂ 及 暫 行 編 制 表 、 ﹁ 臺 灣 省 農 工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基 隆 粉 料 廠 暫 行 組 織 規 程 ﹂ 及

暫 行 編 制 表 、 ﹁ 臺 灣 省 農 工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嘉 義 機 械 廠 暫 行 組 織 規 程 ﹂ 及 暫 行 編 制 表 
 

部 長 林 義 夫  
 
 

公 告  
 

商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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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十 一 日  

經 商 字 第 ０ ９ ２ ０ ２ ０ ７ ８ １ ６ ０ 號  
 

主  旨 ： 公 告 ﹁ 公 司 行 號 營 業 項 目 代 碼 表 ﹂ 計 增 列 一 項 、 修 正 二 項 代 碼 。 

公 告 事 項 ： 公 司 行 號 營 業 項 目 代 碼 表 增 修 代 碼 內 容 ︵ 如 附 件 ︶ 。 
 

部 長 林 義 夫  

依 照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單 位 主 管 決 行 
 

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碼表增修代碼內容 

壹、增列部分 

項次 營業項目代碼及業務別 定義及內容 

1 JZ99130婚姻媒合業 指專門從事居間報告結婚機會或介紹婚姻對象而酌收費用之行

業。 

 
 

貳、修正部分 

項次 營業項目代碼及業務別 定義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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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601010 電器承裝業 
（原E601011） 

指承裝電業供電設備及用戶用電設備裝設維修工程之行業。 

2 H702010建築經理業 
（原H702011） 

凡受託從事下列業務之行業： 
一、興建計畫審查與諮詢。 
二、契約鑑證。 
三、不動產評估及徵信。 
四、財務稽核。 
五、工程進度查核及營建管理。 
六、代辦履約保證手續。 
七、不動產之買賣或其他清理處分事項。 
八、其他有關業務之諮詢及顧問事項。 

 
 

經 濟 部 國 際 貿 易 局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貿 服 字 第 ○ 九 二 七 ○ ○ 四 八 五 四 ｜ ○ 號   
 

主  旨 ： 公 告 自 即 日 起 修 正 ﹁ 中 華 民 國 進 出 口 貨 品 分 類 表 ﹂ 有 關 船 舶 之 輸 入 規 定 代 號 ﹁ 六 ○ 六 ﹂ 之 內 容 。  

依  據 ： 貨 品 輸 入 管 理 辦 法 第 八 條 暨 交 通 部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三 日 交 航 字 第 ０ ９ ２ ０ ０ ２ ３ ４ ７ ３ 號 函 。  

公 告 事 項 ：  

一 、 船 舶 之 輸 入 規 定 代 號 ﹁ 六 ○ 六 ﹂ 之 內 容 修 正 為 ﹁ 進 口 船 舶 ： ︵ 一 ︶ 二 十 總 噸 以 上 之 動 力 船 舶 或 五 十 總 噸 以 上 之 非 動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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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舶 ， 應 檢 附 交 通 部 同 意 文 件 。 ︵ 二 ︶ 未 滿 二 十 總 噸 之 動 力 船 舶 或 未 滿 五 十 總 噸 之 非 動 力 船 舶 ︵ 長 度 未 滿 五 公 尺 之 帆

船 除 外 ︶ ，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經 審 核 主 管 機 關 函 轉 交 通 部 核 發 同 意 文 件 ， 俾 憑 辦 理 進 口 ： 一 、 擬 航 行 海 域 及 其 停 泊 地 點 、

港 口 、 船 澳 之 主 管 機 關 ， 為 商 漁 港 管 理 機 關 。 二 、 擬 航 行 水 域 ︵ 內 陸 水 域 ︶ 及 其 停 泊 地 點 、 港 口 、 船 澳 之 主 管 機 關 ，

該 水 域 有 特 定 管 理 機 關 者 為 該 水 域 管 理 機 關 ， 無 特 定 管 理 機 關 者 為 當 地 地 方 政 府 ﹂ 。 
二 、 檢 附 ﹁ 貨 品 輸 入 規 定 變 更 明 細 表 ﹂ 一 份 。 

 

局 長 黃 志 鵬 公 出  

副 局 長 梁 國 新 代 行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貨品輸入規定變更明細表 

商品號列 貨品名稱 
原  列 
輸入規定 

改  列 
輸入規定 

8901.10.00.00-2 遊覽船、旅行船及類似之主要設計供載客之船舶；各種渡船 606 
MW0 

606＊ 
MW0 

8901.20.00.00-0 油輪 606 
MW0 

606＊ 
MW0 

8901.30.00.00-8 冷凍船（包括冷藏船） 606 
MW0 

606＊ 
MW0 

8901.90.10.00-3 雜貨船 606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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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W0 MW0 
8901.90.20.00-1 散裝貨船 606 

MW0 
606＊ 
MW0 

8901.90.30.00-9 貨櫃船 606 
MW0 

606＊ 
MW0 

8901.90.90.00-6 其他載貨船舶及其他客貨兩用船舶 606 
MW0 

606＊ 
MW0 

8903.91.00.00-2 帆船，已裝配或未裝配者，有無輔助發動機均在內 606 606＊ 
8903.92.00.00-1 機動船，已裝配或未裝配者，但不包括舷外機動力船 606 

MW0 
606＊  MW0 

8904.00.00.00-1 拖船及推船 606 
MW0 

606＊  MW0 

8905.10.00.00-8 挖泥船 606 
MW0 

606＊  MW0 

8905.90.20.00-7 燈船、消防船、起重船及其他非以航行為主要任務之船舶 606 606＊ 
8906.00.90.00-0 其他船隻 606 

MW0 
606＊ 
MW0 

 
 

輸入規定代號說明： 

（空白） 准許（免除簽發許可證） 

606 進口船舶：（一）二十總噸以上之動力船舶或五十總噸以上之非動力船舶，應檢附交通部同意文件。（二）未滿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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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噸之動力船舶或未滿五十總噸之非動力船舶（小船），應依下列規定經審核主管機關函轉交通部核發同意文件，俾

憑辦理進口：一、擬航行海域及其停泊地點、港口、船澳之主管機關，為商漁港管理機關。二、擬航行水域（內陸水

域）及其停泊地點、港口、船澳之主管機關，該水域有特定管理機關者為該水域管理機關，無特定管理機關者為當地

地方政府。 

606* 

進口船舶：（一）二十總噸以上之動力船舶或五十總噸以上之非動力船舶，應檢附交通部同意文件。（二）未滿二十

總噸之動力船舶或未滿五十總噸之非動力船舶（長度未滿五公尺之帆船除外），應依下列規定經審核主管機關函轉交

通部核發同意文件，俾憑辦理進口：一、擬航行海域及其停泊地點、港口、船澳之主管機關，為商漁港管理機關。二、

擬航行水域（內陸水域）及其停泊地點、港口、船澳之主管機關，該水域有特定管理機關者為該水域管理機關，無特

定管理機關者為當地地方政府。 

MW0 大陸物品不准輸入。 
 
 

經 濟 部 貿 易 調 查 委 員 會 函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七 日  

貿 委 調 字 第 ０ ９ ２ ０ ０ ０ １ ２ ０ ２ ０ 號   
 

主  旨 ： 合 一 紙 業 有 限 公 司 申 請 停 止 對 日 本 進 口 銅 版 紙 課 徵 反 傾 銷 稅 案 ， 有 關 產 業 損 害 調 查 部 分 ， 業 經 本 部 調 查 認 定 ， 無 積 極 證

據 證 明 課 徵 原 因 業 已 消 滅 或 變 更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本 案 有 關 我 國 銅 版 紙 產 業 危 害 有 無 消 滅 或 變 更 ， 業 經 本 會 第 四 十 次 委 員 會 議 完 成 調 查 認 定 ， 並 經 本 部 於 本 ︵ 九 十 二 ︶

年 四 月 二 日 以 經 調 字 第 ○ 九 二 ○ 二 六 ○ 四 八 ○ ○ 號 函 通 知 財 政 部 。 本 案 調 查 認 定 略 為 ： ﹁ 本 案 經 就 我 國 銅 版 紙 產 業 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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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情 形 調 查 發 現 ， 自 八 十 九 年 七 月 二 十 日 對 自 日 本 進 口 銅 版 紙 課 徵 反 傾 銷 稅 後 ， 由 日 本 進 口 數 量 、 對 國 內 同 類 貨 物 價

格 之 影 響 及 國 內 產 業 各 項 經 濟 因 素 等 指 標 顯 示 ， 其 所 受 損 害 程 度 確 有 改 善 ， 足 證 課 稅 效 果 ； 惟 自 九 十 一 年 開 始 前 述 指

標 之 變 化 趨 勢 ， 無 法 呈 現 此 一 產 業 損 害 改 善 為 持 續 現 象 。 復 由 市 場 競 爭 狀 況 、 未 來 日 本 銅 版 紙 進 口 數 量 、 對 國 內 同 類

貨 物 可 能 造 成 之 價 格 效 果 及 對 國 內 產 業 影 響 之 分 析 顯 示 ， 停 止 課 徵 反 傾 銷 稅 後 ， 難 以 排 除 繼 續 或 再 度 發 生 國 內 產 業 損

害 之 可 能 。 本 案 產 業 損 害 調 查 結 果 ， 無 積 極 證 據 證 明 課 徵 原 因 業 已 消 滅 或 變 更 。 ﹂ 

二 、 依 據 ﹁ 平 衡 稅 及 反 傾 銷 稅 課 徵 實 施 辦 法 ﹂ 第 四 十 四 條 規 定 ， 經 本 部 調 查 認 定 產 業 危 害 有 無 消 滅 或 變 更 者 ， 財 政 部 應 併

傾 銷 有 無 消 滅 或 變 更 之 調 查 認 定 ， 提 交 該 部 關 稅 稅 率 委 員 會 審 議 。 

三 、 本 案 申 請 人 及 利 害 關 係 人 如 欲 瞭 解 產 業 損 害 調 查 結 果 ， 可 於 本 ︵ 九 十 二 ︶ 年 四 月 十 八 日 起 自 本 會 網 站 ︵ 網 址 ：

www.moeaitc.gov.tw ︶ ﹁ 調 查 案 件 ﹂ 項 下 ﹁ 我 國 案 例 ﹂ 下 載 該 案 件 調 查 報 告 ︵ 公 開 版 ︶ ， 或 至 本 會 進 口 救 濟 圖 書 資 料

中 心 閱 覽 ， 本 會 聯 絡 電 話 ： ︵ ○ 二 ︶ 二 七 五 八 九 五 六 六 轉 三 ○ 三 李 淑 卿 或 五 二 一 張 碧 鳳 。 
 

經 濟 部 貿 易 調 查 委 員 會  
 
 

標 準 檢 驗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七 日  

經 授 標 字 第 ０ ９ ２ ２ ０ ０ ５ ０ １ ８ ０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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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旨 ： 公 告 禁 止 陳 列 、 銷 售 表 列 一 項 商 品 。 

依  據 ： 商 品 檢 驗 法 第 六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辦 理 。 

公 告 事 項 ： 
一 、 本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高 雄 分 局 於 清 查 國 內 市 場 商 品 時 發 現 表 列 商 品 未 符 合 檢 驗 規 定 且 經 購 ︵ 取 ︶ 樣 檢 驗 均 不 合 格 ， 為 保 障

消 費 者 權 益 ， 依 法 公 告 禁 止 陳 列 、 銷 售 該 項 商 品 ， 商 品 名 稱 及 製 造 商 如 附 表 。 

二 、 凡 持 有 附 表 所 列 商 品 之 公 司 或 行 號 應 自 即 日 起 停 止 陳 列 銷 售 ， 報 驗 義 務 人 違 反 前 項 命 令 者 ， 將 依 商 品 檢 驗 法 第 六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處 新 台 幣 二 十 五 萬 元 以 上 二 百 五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按 次 連 續 處 罰 ； 經 銷 者 違 反 前 項 命 令 ， 將 依 同 法

第 六 十 三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處 新 台 幣 一 萬 元 以 上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按 次 連 續 處 罰 。 
 

部 長 林 義 夫  

本 案 授 權 標 準 檢 驗 局 決 行 
 

經 濟 部 公 告 禁 止 陳 列 、 銷 售 商 品 明 細 表  

製 表 日 期 ：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二 日  

項 次 商  品  名  稱  及  規  格 原  因 製 造 ︵ 經 銷 ︶ 商 名 稱 製 造 ︵ 經 銷 ︶ 商 住 址 

一 

九 十 年 五 月 一 日 至 七 月 二 十 二 日 間 運 出 廠 場 銷 售 未 貼 附

檢 驗 合 格 標 識 之 附 繩 塑 膠 旋 轉 玩 具 ︵ 溜 溜 球 玩 具 ︶ 

未 符 合 檢 驗 規 定 且 經

購 ( 取 ) 樣 檢 驗 不 合

格 。 

宗 嶸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台 中 縣 大 里 市 大 興 街 十 八

巷 十 九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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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八 日  

經 授 標 字 第 ０ ９ ２ ２ ０ ０ ５ ０ ２ ０ ０ 號  
 

主  旨 ： 制 定 ﹁ 土 壤 含 水 量 與 密 度 關 係 試 驗 法 ︵ 改 良 式 夯 實 試 驗 法 ︶ ﹂ 等 國 家 標 準 十 三 種 ； 修 訂 ﹁ 木 片 水 泥 板 ﹂ 等 國 家 標 準 三 十

二 種 ； 廢 止 ﹁ 木 片 水 泥 板 檢 驗 法 ﹂ 等 國 家 標 準 十 種 ， 合 計 五 十 五 種 。 

依  據 ： 國 家 標 準 制 定 辦 法 第 十 四 、 十 六 、 十 七 條 規 定 辦 理 。 

公 告 事 項 ： 

一 、 制 定 國 家 標 準 十 三 種 ︵ 如 目 錄 ︶ 。 

二 、 修 訂 國 家 標 準 三 十 二 種 ︵ 如 目 錄 ︶ 。 

三 、 廢 止 國 家 標 準 十 種 ︵ 如 目 錄 ︶ 。 
 

部 長 林 義 夫  

本 案 授 權 標 準 檢 驗 局 決 行 
 

制定國家標準目錄 

總號  類號  標 準 名 稱 

11777-1  A3252-1  土壤含水量與密度關係試驗法（改良式夯實試驗法） 

14714  B8017  工業用機器人電阻銲槍用之氣缸－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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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15  B8018  工業用機器人電阻銲接－銲槍之變壓器 

14716  B8019  工業用機器人－應用上之測試－點銲 

14717  K61089  由成分分析計算液化石油氣物理性質法 

14718  K61090  液化石油氣硫化氫試驗法（醋酸鉛法） 

14719  K61091  丙烷乾度試驗法（閥凍結法） 

14720  L1027  針步型式之分類與標示代號 

14721  N5236  食用藍藻 

14722  X1244  在數位市話交換機中Ｖ介面以２０４８ｋｂｐｓ支援接取網路的Ｖ５﹒１介面 

14723  X1245  寬頻整體服務數位網路使用者部－非同步傳送模式終端系統位址 

14724  X1246  寬頻整體服務數位網路使用者部－呼叫優先權 

14725  Z4059  不同型式的執行檢驗機構運作之一般準則 

 
 

修訂國家標準目錄 

總 號  類 號  標 準 名 稱 

10483  A2163  木片水泥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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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77  A3252  土壤含水量與密度關係試驗法(標準式夯實試驗法) 

2947  G3057  銲接結構用軋鋼料 

13812  G3262  建築結構用軋鋼料 

2750  K6249  液化石油氣銅片腐蝕性試驗法 

2751  K6250  液化石油氣揮發性試驗法 

3183  K6294  液化石油氣殘留物試驗法 

1829  K7330  六水合硫酸鎳（Ⅱ）銨（試藥） 

1840   K7341   硝基苯（試藥） 

1848  K7349   過氯酸（試藥） 

1850  K7351  水合１﹐１０－啡 （試藥） 

1851  K7352  酚（試藥） 

1852  K7353  酚 （試藥） 

1853  K7354   酚紅（試藥） 

1881  K7382  氯酸鉀（試藥） 

1885   K7386  氰化鉀（試藥） 

1897  K7398   過氯酸鉀（試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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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  K7411  啶（試藥） 

1934  K7435  硝酸銀（試藥） 

4202  N5134  食用綠藻 

11029  O1031  裝修用集成材 

11030  O1032  化粧貼面裝修用集成材 

11818  O1043  單板層積材 

2477  S1031  洗衣用合成清潔劑 

12991  Z2099   液化石油氣汽車用加氣接頭 

4287  Z5059  包裝用感壓性布黏膠帶 

4289  Z5060  包裝用感壓性紙黏膠帶 

4291  Z5061  包裝用感壓性聚氯乙烯黏膠帶 

4293  Z5062  感壓性玻璃紙黏膠帶 

8337  Z5100  防蝕用感壓性聚氯乙烯黏膠帶 

8749  Z5105  包裝用感壓性聚丙烯黏膠帶 

11886  Z5137  雙面黏膠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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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止國家標準目錄 

總 號  類 號  標 準 名 稱 

10484  A3195  木片水泥板檢驗法（→ＣＮＳ１０４８３） 

4597  N6106  食用綠藻檢驗法（→ＣＮＳ４２０２） 

11819  O2059  單板層積材檢驗法（→ＣＮＳ１１８１８） 

4288  Z6021  包裝用感壓性布黏膠帶試驗法（→ＣＮＳ４２８７） 

4290  Z6022  包裝用感壓性紙黏膠帶試驗法（→ＣＮＳ４２８９） 

4292  Z6023  包裝用感壓性聚氯乙烯黏膠帶試驗法（→ＣＮＳ４２９１） 

4294  Z6024  感壓性玻璃紙黏膠帶試驗法（→ＣＮＳ４２９３） 

8338  Z6042  防蝕用感壓性聚氯乙烯黏膠帶試驗法（→ＣＮＳ８３３７） 

8750  Z6046  包裝及封緘用聚丙烯感壓黏膠帶檢驗法（→ＣＮＳ８７４９） 

11887  Z6085  雙面黏膠帶檢驗法（→ＣＮＳ１１８８６） 

 
 

經 濟 部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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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十 日  

經 授 標 字 第 ０ ９ ２ ２ ０ ０ ５ ０ ２ １ ０ 號  
 

主  旨 ： 預 告 ﹁ 度 量 衡 器 型 式 認 證 管 理 辦 法 ﹂ 草 案 。 

依  據 ：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一 百 五 十 四 條 。 

公 告 事 項 ： 

一 、 訂 定 機 關 ： 經 濟 部 。 

二 、 訂 定 依 據 ： 度 量 衡 法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 

三 、 草 案 全 文 ： ﹁ 度 量 衡 器 型 式 認 證 管 理 辦 法 ﹂ 草 案 條 文 、 總 說 明 及 逐 條 說 明( 請 參 閱 附 件) 。 

四 、 意 見 交 流 ： 任 何 人 得 自 本 公 告 刊 登 公 報 之 日 起 十 五 日 內 ， 向 經 濟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提 供 意 見 。 

五 、 標 準 檢 驗 局 地 址 ： 台 北 市 中 正 區 濟 南 路 一 段 四 號 ； 傳 真 ： ︵ 02 ︶ 23970715 ； 聯 絡 人 ： 張 嶽 峰 ； 電 子 信 箱 ：

metrology@bsmi.gov.tw ； 電 話 ： ︵02 ︶23963360 轉722 。 
 

部 長 林 義 夫  

本 案 授 權 標 準 檢 驗 局 決 行 
 

度 量 衡 器 型 式 認 證 管 理 辦 法 草 案  

第 一 條  本 辦 法 依 度 量 衡 法 ︵ 以 下 簡 稱 本 法 ︶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訂 定 之 。 

第 二 條  應 經 型 式 認 證 之 度 量 衡 器 種 類 及 範 圍 如 下 ： 

一 、 計 程 車 計 費 表 。 

二 、 電 子 式 衡 器 ： 最 大 秤 量 為 一 公 斤 以 上 一 ０ ０ 公 斤 以 下 ， 且 檢 定 標 尺 分 度 值 為 其 最 大 秤 量 之 千 分 之 一 至 萬 分 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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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三 、 水 量 計 ： 標 稱 口 徑 一 三 毫 公 尺 以 上 一 ０ ０ 毫 公 尺 以 下 之 葉 輪 型 及 渦 流 型 水 量 計 。 

四 、 照 度 計 ： 一 五 ０ ０ 勒 克 斯 ︵lx ︶ 以 下 者 。 

第 三 條  型 式 認 證 之 申 請 人 為 領 有 度 量 衡 製 造 業 或 輸 入 業 許 可 執 照 者 。 

系 列 認 證 之 申 請 人 為 原 型 式 認 證 申 請 人 或 其 繼 受 人 。 

第 四 條    應 經 型 式 認 證 之 度 量 衡 器 ， 除 水 量 計 外 ， 申 請 人 應 依 不 同 之 型 式 分 別 檢 具 申 請 書 、 測 試 樣 品 、 測 試 報 告 、 外 觀 照 片 、

聲 明 書 及 相 關 技 術 文 件 ， 連 同 認 證 費 及 證 書 費 ， 向 經 濟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 以 下 簡 稱 標 準 檢 驗 局 ︶ 申 請 型 式 認 證 或 系 列 認 證 。 

前 項 測 試 報 告 應 由 申 請 人 檢 具 相 關 技 術 文 件 及 測 試 樣 品 ， 向 標 準 檢 驗 局 認 可 之 指 定 實 驗 室 辦 理 。 

第 五 條    水 量 計 型 式 認 證 申 請 人 應 依 不 同 之 型 式 分 別 檢 具 申 請 書 、 測 試 樣 品 、 外 殼 材 質 測 試 報 告 、 外 觀 照 片 、 聲 明 書 及 相 關

技 術 文 件 ， 連 同 認 證 費 及 證 書 費 ， 向 標 準 檢 驗 局 申 請 型 式 認 證 或 系 列 認 證 。 

前 項 外 殼 材 質 測 試 報 告 應 由 申 請 人 向 財 團 法 人 全 國 認 證 基 金 會 認 證 之 實 驗 室 辦 理 ， 該 測 試 報 告 應 具 有 該 基 金 會 之 認

證 標 誌 。 

前 項 基 金 會 尚 未 成 立 前 ， 第 一 項 外 殼 材 質 測 試 報 告 應 向 中 華 民 國 實 驗 室 認 證 體 系 ︵CNLA ︶ 之 認 證 實 驗 室 辦 理 ， 測

試 報 告 並 應 具 該 體 系 之 認 證 標 誌 。 

第 六 條    第 四 條 第 一 項 及 前 條 第 一 項 之 聲 明 書 ， 應 由 型 式 認 證 申 請 人 或 其 繼 受 人 聲 明 器 具 之 外 觀 構 造 、 性 能 、 軟 體 設 計 、 外

接 裝 置 功 能 及 技 術 資 料 所 記 載 之 功 能 未 違 反 型 式 認 證 技 術 規 範 之 規 定 。 

第 七 條    經 型 式 認 證 認 可 之 度 量 衡 器 如 需 變 更 外 觀 、 構 造 、 材 質 、 技 術 特 性 者 ，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辦 理 ： 

一 、 變 更 情 事 與 原 認 證 型 式 差 異 甚 大 者 ， 應 重 新 申 請 認 證 。 

二 、 變 更 情 事 影 響 相 關 性 能 者 ， 應 申 請 系 列 認 證 。 

三 、 變 更 情 事 不 影 響 性 能 者 ， 應 申 請 核 准 。 

有 前 項 第 二 款 或 第 三 款 變 更 情 事 者 ， 申 請 人 或 其 繼 受 人 於 系 列 認 證 申 請 時 ， 應 就 變 更 情 事 提 出 聲 明 ， 並 確 保 未 變 更

事 項 與 原 型 式 相 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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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度 量 衡 器 型 式 認 證 或 系 列 認 證 經 標 準 檢 驗 局 依 申 請 人 所 附 之 測 試 報 告 及 相 關 技 術 資 料 審 查 認 可 者 ， 發 給 認 可 證 書 ，

並 指 定 型 式 認 證 標 識 。 

前 項 型 式 認 證 標 識 由 字 軌 及 流 水 號 組 成 。 各 類 度 量 衡 器 之 字 軌 規 定 如 下 ： 

一 、 計 程 車 計 費 表 ， 字 軌 為 ﹁A ﹂ 。 

二 、 電 子 式 衡 器 ， 字 軌 為 ﹁EST ﹂ 。 
三 、 水 量 計 ， 字 軌 為 ﹁C ﹂ 。 

四 、 照 度 計 ， 字 軌 為 ﹁L ﹂ 。 

型 式 認 證 標 識 應 以 鐫 刻 或 印 刷 等 永 久 性 方 式 標 示 於 度 量 衡 器 之 明 顯 處 。 

第 九 條    度 量 衡 器 型 式 認 證 認 可 證 書 有 效 期 間 為 十 年 ， 自 發 照 日 起 算 ， 屆 滿 六 個 月 前 ， 原 申 請 人 或 其 繼 受 人 得 檢 具 申 請 書 及

相 關 資 料 ， 連 同 認 證 費 及 證 書 費 ， 向 標 準 檢 驗 局 申 請 延 展 ， 經 審 查 核 可 者 ， 換 發 認 可 證 書 。 但 延 展 以 一 次 為 限 。 

前 項 換 發 認 可 證 書 之 有 效 期 間 自 原 認 可 證 書 屆 滿 次 日 起 算 十 年 。 但 未 於 屆 滿 六 個 月 前 申 請 且 未 能 於 認 可 證 書 屆 滿 前

完 成 換 發 者 ， 其 有 效 期 間 自 發 照 日 起 算 十 年 。 

系 列 認 證 認 可 證 書 有 效 期 間 以 原 型 式 之 認 可 證 書 為 準 。 

第 十 條    申 請 度 量 衡 器 之 型 式 認 證 或 系 列 認 證 ， 有 下 列 情 事 之 一 者 ， 標 準 檢 驗 局 得 駁 回 其 申 請 ， 並 退 還 原 繳 納 之 證 書 費 。 

一 、 經 限 期 通 知 補 正 ， 而 無 正 當 理 由 不 補 正 或 屆 期 未 補 正 者 。 

二 、 審 查 不 合 格 者 。 

第 十 一 條    度 量 衡 器 型 式 認 證 認 可 證 書 因 遺 失 或 毀 損 ， 原 申 請 人 或 其 繼 受 人 應 檢 具 申 請 書 ， 連 同 證 書 費 向 標 準 檢 驗 局 申 請 補 發

或 換 發 。 

第 十 二 條    本 辦 法 施 行 前 ， 符 合 下 列 各 款 度 量 衡 器 之 原 申 請 人 或 其 繼 受 人 ， 除 經 停 止 受 理 檢 定 者 外 ， 得 於 本 辦 法 施 行 日 起 一 年

內 檢 具 原 度 量 衡 器 型 式 認 證 合 格 證 書 正 本 向 標 準 檢 驗 局 申 請 換 發 度 量 衡 器 型 式 認 證 認 可 證 書 ， 逾 期 停 止 受 理 其 檢 定 ： 

一 、 八 十 三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 經 標 準 檢 驗 局 核 准 型 式 認 證 之 計 程 車 計 費 表 。  

二 、 八 十 九 年 三 月 一 日 起 ， 經 標 準 檢 驗 局 核 准 型 式 認 證 之 電 子 式 衡 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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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八 十 二 年 二 月 十 三 日 起 ， 經 標 準 檢 驗 局 核 准 型 式 認 證 之 水 量 計 。 
第 十 三 條    經 依 本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通 知 限 期 改 正 者 ， 原 申 請 人 或 其 繼 受 人 應 於 指 定 期 間 內 依 第 四 條 或 第 五 條 規 定 向 標 準 檢 驗 局 提

出 改 正 之 申 請 。 

前 項 改 正 申 請 免 繳 納 認 證 費 及 證 書 費 。 

第 十 四 條    經 型 式 認 證 認 可 之 度 量 衡 器 於 檢 定 前 ， 由 原 申 請 人 或 其 繼 受 人 自 行 加 封 ， 以 保 證 係 依 照 認 可 之 型 式 製 造 或 輸 入 。 必

要 時 ， 得 由 標 準 檢 驗 局 再 加 封 。 

第 十 五 條    經 型 式 認 證 認 可 之 度 量 衡 器 ， 有 本 法 第 三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情 事 之 一 者 ， 原 申 請 人 或 其 繼 受 人 於 改 正 後 ， 應 檢 具 申 請 書 、

完 成 改 正 後 之 相 關 資 料 ， 向 標 準 檢 驗 局 提 出 改 正 之 申 請 ， 經 審 查 核 可 後 始 得 恢 復 製 售 及 檢 定 。 

標 準 檢 驗 局 必 要 時 得 要 求 提 供 改 正 後 之 測 試 報 告 或 樣 品 審 查 。 

第 十 六 條   經 型 式 認 證 認 可 之 度 量 衡 器 ， 於 一 年 內 有 本 法 第 三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情 事 達 二 次 以 上 者 ， 標 準 檢 驗 局 得 廢 止 其 認

可 ， 並 限 期 繳 回 認 可 證 書 。 屆 期 未 繳 回 者 ， 得 逕 為 公 告 註 銷 。 

第 十 七 條   型 式 認 證 認 可 之 度 量 衡 器 ， 經 標 準 檢 驗 局 撤 銷 者 ， 其 系 列 認 證 應 一 併 撤 銷 。 

第 十 八 條   本 辦 法 自 發 布 日 施 行 。 
 

度 量 衡 器 型 式 認 證 管 理 辦 法 草 案 總 說 明  

為 配 合 ﹁ 度 量 衡 法 ﹂ 於 本 ︵ 九 十 二 ︶ 年 一 月 二 日 華 總 一 義 字 第 ０ 九 一 ０ ０ 二 五 四 九 二 ０ 號 總 統 令 修 正 公 布 ， 並 依 該 法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 應 經 型 式 認 證 之 度 量 衡 器 種 類 、 範 圍 、 型 式 認 證 申 請 認 可 之 要 件 、 程 序 、 證 書 之 有 效 期 間 、 核 ︵ 換 ︶ 發 、 撤 銷 、 廢 止 及

相 關 管 理 事 項 之 辦 法 ， 由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 規 定 ， 授 權 以 法 規 命 令 訂 定 型 式 認 證 認 可 之 管 理 辦 法 ， 爰 擬 具 ﹁ 度 量 衡 器 型 式 認 證 管 理 辦

法 草 案 ﹂ 共 計 十 八 條 ， 其 要 點 如 次 ： 

一 、 本 辦 法 之 法 律 授 權 依 據 。 ︵ 第 一 條 ︶ 

二 、 明 定 應 經 型 式 認 證 度 量 衡 器 之 種 類 及 其 範 圍 。 ︵ 第 二 條 ︶ 

三 、 明 定 型 式 認 證 及 系 列 認 證 申 請 人 之 資 格 與 說 明 。 ︵ 第 三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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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明 定 除 水 量 計 外 之 應 經 型 式 認 證 度 量 衡 器 ， 其 申 請 認 可 時 應 準 備 之 文 件 、 受 理 單 位 及 測 試 報 告 等 ， 其 中 測 試 報 告 應 先 向 標 準 檢

驗 局 認 可 之 指 定 試 驗 室 辦 理 。 ︵ 第 四 條 ︶ 

五 、 申 請 水 量 計 型 式 認 證 認 可 時 應 準 備 之 文 件 、 受 理 單 位 及 外 殼 材 質 測 試 報 告 等 ， 其 中 外 殼 材 質 測 試 報 告 應 先 向 財 團 法 人 全 國 認 證

基 金 會 認 證 之 實 驗 室 辦 理 ， 並 應 具 有 該 基 金 會 之 認 證 標 誌 。 ︵ 第 五 條 ︶ 

六 、 明 定 對 器 具 之 外 觀 構 造 、 性 能 、 軟 體 設 計 、 外 接 裝 置 功 能 及 技 術 資 料 所 記 載 之 功 能 未 違 反 型 式 認 證 技 術 規 範 。 ︵ 第 六 條 ︶ 

七 、 明 定 經 型 式 認 證 認 可 之 度 量 衡 器 ， 如 變 更 原 型 式 外 觀 、 構 造 、 材 質 、 技 術 特 性 者 之 處 理 方 式 。 ︵ 第 七 條 ︶ 

八 、 明 定 度 量 衡 器 型 式 認 證 認 可 證 書 之 核 發 條 件 及 型 式 認 證 標 識 之 組 成 、 字 軌 代 號 及 標 示 位 置 。 ︵ 第 八 條 ︶ 

九 、 明 定 度 量 衡 器 型 式 認 證 認 可 證 書 有 效 期 間 之 訂 定 方 式 、 申 請 延 展 換 發 證 書 之 規 定 以 及 證 書 延 展 效 期 之 計 算 方 式 。 ︵ 第 九 條 ︶ 

十 、 明 定 駁 回 型 式 認 證 案 件 申 請 之 情 形 ， 經 駁 回 案 件 申 請 並 退 還 原 繳 納 證 書 費 額 。 ︵ 第 十 條 ︶ 

十 一 、 明 定 型 式 認 證 認 可 證 書 之 補 發 或 換 發 之 規 定 。 ︵ 第 十 一 條 ︶ 

十 二 、 明 定 原 核 發 各 度 量 衡 器 型 式 認 證 認 可 證 書 予 以 轉 換 本 辦 法 所 規 定 型 式 認 證 認 可 證 書 之 有 效 期 間 。 ︵ 第 十 二 條 ︶ 

十 三 、 明 定 影 響 度 量 衡 器 準 確 度 或 穩 定 性 之 技 術 規 範 修 正 時 ， 原 型 式 認 證 之 申 請 人 或 其 繼 受 人 應 於 指 定 期 間 內 ， 提 出 改 正 之 申 請 ，

並 免 繳 納 認 證 費 及 證 書 費 。 ︵ 第 十 三 條 ︶ 

十 四 、 明 定 經 型 式 認 證 認 可 之 度 量 衡 器 於 檢 定 前 ， 由 原 申 請 人 或 其 繼 受 人 自 行 加 封 之 規 定 。 必 要 時 ， 得 由 標 準 檢 驗 局 再 行 加 封 。 ︵ 第

十 四 條 ︶ 

十 五 、 明 定 經 型 式 認 證 認 可 之 度 量 衡 器 ， 有 度 量 衡 法 第 三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之 情 事 者 ， 於 提 出 改 正 並 經 審 查 核 可 後 ， 始 得 恢 復 製 售 及 檢

定 。 ︵ 第 十 五 條 ︶ 

十 六 、 明 定 經 型 式 認 證 認 可 之 度 量 衡 器 ， 在 一 年 內 有 度 量 衡 法 第 三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之 情 事 達 二 次 以 上 者 ， 得 廢 止 該 度 量 衡 器 之

認 可 。 ︵ 第 十 六 條 ︶ 

十 七 、 明 定 對 經 型 式 認 證 認 可 之 度 量 衡 器 ， 經 撤 銷 者 ， 其 系 列 認 證 之 度 量 衡 器 應 一 併 撤 銷 。 ︵ 第 十 七 條 ︶ 

十 八 、 明 定 本 辦 法 自 發 布 日 施 行 。 ︵ 第 十 八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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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量 衡 器 型 式 認 證 管 理 辦 法 草 案   
條                文 說               明 

第 一 條  本 辦 法 依 度 量 衡 法 ︵ 以 下 簡 稱 本 法 ︶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訂 定 之 。 

明 定 本 辦 法 之 法 律 授 權 依 據 。 

第 二 條  應 經 型 式 認 證 之 度 量 衡 器 種 類 及 範 圍 如 下 ： 
一 、 計 程 車 計 費 表 。 

二 、 電 子 式 衡 器 ： 最 大 秤 量 為 一 公 斤 以 上 一 ０ ０ 公 斤 以 下 ，

且 檢 定 標 尺 分 度 值 為 其 最 大 秤 量 之 千 分 之 一 至 萬 分 之

一 者 。 

三 、 水 量 計 ： 標 稱 口 徑 一 三 毫 公 尺 以 上 一 ０ ０ 毫 公 尺 以 下 之

葉 輪 型 及 渦 流 型 水 量 計 。 

四 、 照 度 計 ： 一 五 ０ ０ 勒 克 斯 ︵lx ︶ 以 下 者 。 

一 、 明 定 應 經 型 式 認 證 之 度 量 衡 器 種 類 及 範 圍 。 

二 、 由 於 考 量 國 內 從 事 型 式 認 證 性 能 測 試 之 實 驗 室 能

量 ， 爰 將 度 量 衡 器 種 類 及 範 圍 適 度 予 以 限 制 。 其

中 ， 水 量 計 部 分 係 參 酌 中 國 國 家 標 準 ︵CNS ︶ 對

該 器 具 之 相 關 規 定 而 訂 定 之 。 照 度 計 則 配 合 相 關

法 令 對 一 般 工 廠 及 學 校 教 室 照 明 亮 度 等 規 定 範 圍

予 以 納 入 。 

三 、 本 辦 法 施 行 之 前 ， 計 程 車 計 費 表 之 名 稱 為 汽 車 里

程 計 費 表 ， 而 電 子 式 衡 器 則 為 電 子 秤 ， 包 括 電 子

計 價 秤 及 電 子 計 重 秤 二 種 。 而 本 辦 法 施 行 之 後 ，

電 子 式 衡 器 係 依 國 際 法 定 計 量 組 織 ︵OIML ︶R 76

之 定 義 則 泛 指 具 電 子 式 裝 置 之 非 自 動 衡 器 。 

第 三 條  型 式 認 證 之 申 請 人 為 領 有 度 量 衡 製 造 業 或 輸 入 業 許 可 執 照

者 。 

系 列 認 證 之 申 請 人 為 原 型 式 認 證 申 請 人 或 其 繼 受 人 。 

一 、 目 前 國 內 對 經 營 製 造 、 修 理 或 輸 入 之 度 量 衡 器 業

者 仍 持 續 管 理 ， 其 中 製 造 及 修 理 業 乃 需 具 相 當 之

檢 校 設 備 始 能 從 事 相 關 器 具 之 製 造 、 調 整 或 修 理

行 為 ， 而 為 確 保 器 具 之 性 能 準 確 及 配 合 主 管 單 位

對 器 具 後 市 場 之 相 關 管 理 措 施 ， 爰 規 定 僅 國 內 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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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或 輸 入 者 始 能 申 請 型 式 認 證 。  

二 、 另 修 理 業 者 之 基 本 設 備 雖 可 能 與 製 造 業 相 當 ， 但

因 未 符 合 其 他 法 令 對 製 造 業 所 規 定 之 廠 場 面 積 ，

而 無 法 從 事 製 造 之 實 ， 爰 排 除 於 可 提 出 型 式 認 證

之 申 請 。 

第 四 條  應 經 型 式 認 證 之 度 量 衡 器 ， 除 水 量 計 外 ， 申 請 人 應 依 不 同 之

型 式 分 別 檢 具 申 請 書 、 測 試 樣 品 、 測 試 報 告 、 外 觀 照 片 、 聲 明 書

及 相 關 技 術 文 件 ， 連 同 認 證 費 及 證 書 費 ， 向 經 濟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 以

下 簡 稱 標 準 檢 驗 局 ︶ 申 請 型 式 認 證 或 系 列 認 證 。 

前 項 測 試 報 告 應 由 申 請 人 檢 具 相 關 技 術 文 件 及 測 試 樣 品 ， 向

標 準 檢 驗 局 認 可 之 指 定 實 驗 室 辦 理 。 

一 、 計 程 車 計 費 表 、 電 子 秤 及 照 度 計 之 測 試 報 告 由 申

請 人 檢 具 相 關 技 術 文 件 及 測 試 器 具 ， 逕 向 本 局 所

認 可 之 指 定 實 驗 室 申 請 測 試 ， 俟 測 試 完 成 後 ， 認

可 指 定 實 驗 室 將 申 請 人 所 檢 具 之 相 關 技 術 文 件 與

測 試 報 告 裝 訂 成 冊 ， 並 連 同 測 試 樣 品 還 交 申 請

人 ， 再 由 申 請 人 檢 具 申 請 書 、 測 試 樣 品 、 測 試 報

告 ︵ 含 相 關 技 術 文 件 ︶ 、 外 觀 照 片 、 聲 明 書 及 相

關 費 用 向 標 準 檢 驗 局 提 出 申 請 ， 由 標 準 檢 驗 局 提

交 型 式 認 證 委 員 予 以 審 查 。 

二 、 但 對 於 符 合 度 量 衡 法 第 九 條 與 我 國 簽 署 雙 邊 或 多

邊 相 互 承 認 協 定 或 協 約 之 他 國 、 區 域 組 織 或 國 際

組 織 之 測 試 報 告 ， 則 無 需 再 向 標 準 檢 驗 局 認 可 之

指 定 實 驗 室 申 請 測 試 ， 但 申 請 人 仍 應 檢 具 申 請

書 、 測 試 樣 品 、 相 互 認 可 之 測 試 報 告 、 外 觀 照 片 、

聲 明 書 及 相 關 技 術 文 件 ， 連 同 認 證 費 及 證 書 費 ，

向 標 準 檢 驗 局 申 請 型 式 認 證 或 系 列 認 證 。 

三 、 考 量 型 式 認 證 度 量 衡 器 之 市 場 專 業 及 現 行 市 場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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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之 多 樣 性 ， 縮 短 申 請 及 測 試 之 時 程 ， 並 簡 化 不

必 要 的 行 政 程 序 ， 申 請 者 可 同 時 對 原 型 式 及 系 列

型 式 提 出 認 證 申 請 。 

四 、 由 於 檢 具 之 技 術 資 料 因 器 具 型 式 認 證 的 不 同 而 多

所 差 別 ， 爰 於 各 器 具 之 作 業 要 點 中 詳 細 列 舉 。 

第 五 條  水 量 計 型 式 認 證 申 請 人 應 依 不 同 之 型 式 分 別 檢 具 申 請 書 、 測

試 樣 品 、 外 殼 材 質 測 試 報 告 、 外 觀 照 片 、 聲 明 書 及 相 關 技 術 文 件 ，

連 同 認 證 費 及 證 書 費 ， 向 標 準 檢 驗 局 申 請 型 式 認 證 或 系 列 認 證 。 

前 項 外 殼 材 質 測 試 報 告 應 由 申 請 人 向 財 團 法 人 全 國 認 證 基

金 會 認 證 之 實 驗 室 辦 理 ， 該 測 試 報 告 應 具 有 該 基 金 會 之 認 證 標

誌 。 

前 項 基 金 會 尚 未 成 立 前 ， 第 一 項 外 殼 材 質 測 試 報 告 應 向 中 華

民 國 實 驗 室 認 證 體 系 ︵CNLA ︶ 之 認 證 實 驗 室 辦 理 ， 測 試 報 告 並

應 具 該 體 系 之 認 證 標 誌 。 
 

一 、 現 行 水 量 計 型 式 認 證 係 由 申 請 人 檢 附 外 殼 材 質 測

試 報 告 ， 連 同 申 請 書 、 測 試 樣 品 、 外 觀 照 片 、 聲

明 書 費 用 、 相 關 技 術 文 件 ， 逕 向 本 局 申 請 ， 並 由

本 局 提 交 型 式 認 證 委 員 審 查 相 關 文 件 ， 經 審 查 通

過 後 ， 再 送 交 測 試 現 場 以 從 事 其 性 能 測 試 。 

二 、 但 對 於 符 合 度 量 衡 法 第 九 條 與 我 國 簽 署 雙 邊 或 多

邊 相 互 承 認 協 定 或 協 約 之 他 國 、 區 域 組 織 或 國 際

組 織 之 性 能 測 試 報 告 及 外 殼 材 質 測 試 報 告 者 ， 其

申 請 人 仍 應 檢 具 申 請 書 、 測 試 樣 品 、 相 關 技 術 文

件 、 費 用 及 相 互 認 可 之 相 關 測 試 報 告 ， 向 標 準 檢

驗 局 申 請 型 式 認 證 或 系 列 認 證 。 

三 、 為 使 該 基 金 會 成 立 之 前 ， 確 保 測 試 報 告 之 公 正 性 ，

爰 規 定 外 殼 測 試 報 告 需 具 中 華 民 國 實 驗 室 認 證 體

系 ︵CNLA ︶ 之 認 證 標 誌 。 

第 六 條  第 四 條 第 一 項 及 前 條 第 一 項 之 聲 明 書 ， 應 由 型 式 認 證 申 請 人

或 其 繼 受 人 聲 明 器 具 之 外 觀 構 造 、 性 能 、 軟 體 設 計 、 外 接 裝 置 功

能 及 技 術 資 料 所 記 載 之 功 能 未 違 反 型 式 認 證 技 術 規 範 之 規 定 。 
由 於 度 量 衡 器 之 多 樣 性 並 配 合 軟 體 及 電 子 元 件 之 設 計

以 達 到 多 功 能 之 目 的 ， 但 由 於 在 型 式 認 證 主 要 是 確 保

器 具 之 準 確 性 及 穩 定 性 ， 並 無 法 據 以 得 知 器 具 軟 體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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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有 變 更 定 程 之 設 計 ， 而 國 際 規 範 對 於 器 具 調 整 或 校

正 之 功 能 之 裝 置 及 方 式 ， 也 必 須 設 計 在 需 破 壞 封 印 之

情 形 始 能 有 其 功 能 ， 另 也 不 得 藉 由 與 器 具 連 接 之 外 圍

裝 置 ， 以 變 更 原 始 輸 出 輸 入 之 結 果 ， 而 前 揭 可 能 造 成

器 具 違 規 之 方 式 ， 若 申 請 者 不 完 整 地 說 明 其 相 關 設

計 ， 在 實 務 上 時 無 法 查 明 ， 爰 規 定 申 請 者 在 案 件 申 請

時 ， 除 在 技 術 資 料 記 載 器 具 之 調 整 及 校 正 方 式 之 外 ，

對 器 具 之 外 觀 構 造 、 性 能 、 軟 體 設 計 、 外 接 裝 置 功 能

及 技 術 資 料 所 記 載 之 功 能 未 違 反 型 式 認 證 技 術 規 範 之

規 定 作 出 聲 明 。 

第 七 條  經 型 式 認 證 認 可 之 度 量 衡 器 如 需 變 更 外 觀 、 構 造 、 材 質 、 技

術 特 性 者 ，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辦 理 ： 

一 、 變 更 情 事 與 原 認 證 型 式 差 異 甚 大 者 ， 應 重 新 申 請 認 證 。 

二 、 變 更 情 事 影 響 相 關 性 能 者 ， 應 申 請 系 列 認 證 。 

三 、 變 更 情 事 不 影 響 性 能 者 ， 應 申 請 核 准 。 

有 前 項 第 二 款 或 第 三 款 變 更 情 事 者 ， 申 請 人 或 其 繼 受 人 於 系

列 認 證 申 請 時 ， 應 就 變 更 情 事 提 出 聲 明 ， 並 確 保 未 變 更 事 項 與 原

型 式 相 同 。 

一 、 由 於 型 式 認 證 之 變 更 ， 不 論 變 更 輕 重 程 度 ， 而 要

求 重 新 申 請 認 證 ， 所 費 不 貲 且 曠 費 時 日 ， 對 業 者

係 一 大 負 擔 ， 而 業 者 變 更 認 證 內 容 之 原 因 不 一 ，

情 節 輕 重 有 別 ， 為 兼 顧 管 理 效 能 及 業 者 負 擔 ， 爰

依 變 更 情 事 區 分 申 請 核 准 、 系 列 認 證 或 重 新 申 請

型 式 認 證 等 管 理 方 式 ， 因 其 涉 及 相 關 技 術 領 域 ，

爰 於 各 器 具 之 作 業 要 點 予 以 詳 列 規 定 。 

二 、 系 列 認 證 係 就 申 請 人 或 其 繼 受 人 對 於 主 型 式 器 具

之 變 更 情 事 提 出 必 要 之 測 試 或 核 准 ， 為 縮 短 審 查

之 時 程 及 測 試 之 相 關 費 用 ， 爰 僅 就 變 更 情 事 予 以

查 核 ， 而 申 請 人 或 其 繼 受 人 應 就 器 具 未 變 更 之 事

項 部 分 與 原 型 式 相 同 予 以 聲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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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度 量 衡 器 型 式 認 證 或 系 列 認 證 經 標 準 檢 驗 局 依 申 請 人 所 附

之 測 試 報 告 及 相 關 技 術 資 料 審 查 認 可 者 ， 發 給 認 可 證 書 ， 並 指 定

型 式 認 證 標 識 。 

前 項 型 式 認 證 標 識 由 字 軌 及 流 水 號 組 成 。 各 類 度 量 衡 器 之 字

軌 規 定 如 下 ： 
一 、 計 程 車 計 費 表 ， 字 軌 為 ﹁A ﹂ 。 

二 、 電 子 式 衡 器 ， 字 軌 為 ﹁EST ﹂ 。 

三 、 水 量 計 ， 字 軌 為 ﹁C ﹂ 。 

四 、 照 度 計 ， 字 軌 為 ﹁L ﹂ 。 

型 式 認 證 標 識 應 以 鐫 刻 或 印 刷 等 永 久 性 方 式 標 示 於 度 量 衡

器 之 明 顯 處 。 

一 、 型 式 認 證 或 系 列 認 證 係 對 申 請 人 所 附 之 測 試 報 告

及 相 關 技 術 資 料 予 以 審 查 ， 經 審 查 合 格 後 ， 則 發

給 認 可 證 書 ， 並 指 定 型 式 認 證 標 識 ， 該 標 識 之 指

定 係 為 型 式 認 證 號 碼 。 

二 、 明 定 型 式 認 證 標 識 之 組 成 、 字 軌 代 號 及 標 示 位 置 。 
 

第 九 條  度 量 衡 器 型 式 認 證 認 可 證 書 有 效 期 間 為 十 年 ， 自 發 照 日 起

算 ， 屆 滿 六 個 月 前 ， 原 申 請 人 或 其 繼 受 人 得 檢 具 申 請 書 及 相 關 資

料 ， 連 同 認 證 費 及 證 書 費 ， 向 標 準 檢 驗 局 申 請 延 展 ， 經 審 查 核 可

者 ， 換 發 認 可 證 書 。 但 延 展 以 一 次 為 限 。 

前 項 換 發 認 可 證 書 之 有 效 期 間 自 原 認 可 證 書 屆 滿 次 日 起 算

十 年 。 但 未 於 屆 滿 六 個 月 前 申 請 且 未 能 於 認 可 證 書 屆 滿 前 完 成 換

發 者 ， 其 有 效 期 間 自 發 照 日 起 算 十 年 。 

系 列 認 證 認 可 證 書 有 效 期 間 以 原 型 式 之 認 可 證 書 為 準 。 

 

一 、 現 行 型 式 認 證 之 認 可 證 書 均 未 明 定 有 效 期 間 ， 為

考 量 度 量 衡 器 技 術 日 益 精 進 及 維 護 業 者 對 器 具 之

權 益 ， 爰 參 酌 歐 盟 及 日 本 等 相 關 國 家 均 將 型 式 認

證 認 可 證 書 之 有 效 期 間 規 定 十 年 。 

二 、 由 於 型 式 認 證 係 採 實 質 審 查 主 義 ， 爰 器 具 之 原 申

請 人 或 其 繼 受 人 得 於 有 效 期 間 屆 滿 六 個 月 前 申 請

延 展 ， 以 換 發 認 可 證 書 。 

三 、 對 於 未 於 屆 滿 六 個 月 前 申 請 延 展 且 未 能 於 認 可 證

書 屆 滿 前 完 成 換 發 者 ， 造 成 延 誤 ， 其 有 效 期 間 則

自 發 照 之 日 起 算 十 年 。 

四 、 度 量 衡 器 經 提 出 系 列 認 證 之 申 請 ， 並 經 審 查 核 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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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 以 發 給 認 可 證 書 ， 其 證 書 有 效 期 間 則 以 原 型 式

證 書 之 有 效 期 間 為 準 。 

第 十 條  申 請 度 量 衡 器 之 型 式 認 證 或 系 列 認 證 ， 有 下 列 情 事 之 一 者 ，

標 準 檢 驗 局 得 駁 回 其 申 請 ， 並 退 還 原 繳 納 之 證 書 費 。 

一 、 經 限 期 通 知 補 正 ， 而 無 正 當 理 由 不 補 正 或 屆 期 未 補 正 者 。 
二 、 審 查 不 合 格 者 。 

為 考 量 現 行 申 請 人 常 因 資 料 之 補 件 時 間 過 長 ， 致 造 成

案 件 延 誤 而 滋 生 不 必 要 之 困 擾 ， 爰 明 定 其 案 件 駁 回 情

形 ， 經 駁 回 之 案 件 則 退 還 其 證 書 費 用 。 

第 十 一 條    度 量 衡 器 型 式 認 證 認 可 證 書 因 遺 失 或 毀 損 ， 原 申 請 人 或 其 繼

受 人 應 檢 具 申 請 書 ， 連 同 證 書 費 向 標 準 檢 驗 局 申 請 補 發 或 換 發 。 

明 定 型 式 認 證 合 格 證 書 遺 失 或 毀 損 時 ， 原 申 請 人 或 其

繼 受 人 應 檢 具 申 請 書 及 證 書 費 用 辦 理 補 發 或 換 發 之 申

請 。 

第 十 二 條    本 辦 法 施 行 前 ， 符 合 下 列 各 款 度 量 衡 器 之 原 申 請 人 或 其 繼 受

人 ， 除 經 停 止 受 理 檢 定 者 外 ， 得 於 本 辦 法 施 行 日 起 一 年 內 檢 具 原

度 量 衡 器 型 式 認 證 合 格 證 書 正 本 向 標 準 檢 驗 局 申 請 換 發 度 量 衡

器 型 式 認 證 認 可 證 書 ， 逾 期 停 止 受 理 其 檢 定 ： 

一 、 八 十 三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 經 標 準 檢 驗 局 核 准 型 式 認 證 之 計

程 車 計 費 表 。  

二 、 八 十 九 年 三 月 一 日 起 ， 經 標 準 檢 驗 局 核 准 型 式 認 證 之 電

子 式 衡 器 。 

三 、 八 十 二 年 二 月 十 三 日 起 ， 經 標 準 檢 驗 局 核 准 型 式 認 證 之

水 量 計 。 

由 於 在 本 辦 法 實 行 前 ， 各 度 量 衡 器 施 行 型 式 認 證 性 能

測 試 之 時 間 前 後 有 別 ， 為 便 於 本 辦 法 實 行 之 後 ， 各 項

管 理 事 項 能 夠 予 以 銜 接 ， 爰 對 除 經 停 止 受 理 檢 定 者

外 ， 在 本 辦 法 施 行 日 起 一 年 之 內 ， 各 施 行 型 式 認 證 性

能 測 試 之 度 量 衡 器 應 向 標 準 檢 驗 局 申 請 換 發 新 證 書 ，

而 對 於 未 在 規 定 期 限 換 發 新 證 書 者 ， 則 停 止 受 理 其 檢

定 。 

第 十 三 條    經 依 本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通 知 限 期 改 正 者 ， 原 申 請 人 或 其 繼 受 人

應 於 指 定 期 間 內 依 第 四 條 或 第 五 條 規 定 向 標 準 檢 驗 局 提 出 改 正

之 申 請 。 
為 因 應 度 量 衡 器 科 技 水 準 之 日 益 精 進 ， 及 其 認 證 規 範

對 品 質 、 性 能 之 要 求 高 於 往 昔 ， 致 有 修 正 相 關 規 範 之

必 要 性 ， 為 期 修 正 後 之 規 範 能 發 揮 符 合 社 會 實 際 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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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項 改 正 申 請 免 繳 納 認 證 費 及 證 書 費 。 
 

之 法 效 功 能 ， 爰 對 影 響 度 量 衡 器 準 確 度 或 穩 定 性 之 型

式 認 證 規 範 經 公 告 修 正 後 ， 確 保 型 式 認 證 認 可 有 效 期

間 之 度 量 衡 器 亦 能 依 照 新 修 正 規 範 製 售 ， 爰 明 定 原 器

具 之 申 請 人 或 繼 受 人 應 於 指 定 期 間 內 將 改 正 後 之 測 試

結 果 依 本 辦 法 第 四 條 或 第 五 條 向 標 準 檢 驗 局 提 出 改 正

申 請 。 

第 十 四 條    經 型 式 認 證 認 可 之 度 量 衡 器 於 檢 定 前 ， 由 原 申 請 人 或 其 繼 受

人 自 行 加 封 ， 以 保 證 係 依 照 認 可 之 型 式 製 造 或 輸 入 。 必 要 時 ， 得

由 標 準 檢 驗 局 再 加 封 。 

經 型 式 認 證 認 可 之 度 量 衡 器 ， 為 確 保 市 售 製 品 係 依 型

式 認 證 合 格 之 樣 式 製 售 ， 而 由 原 申 請 人 或 其 繼 受 人 以

向 標 準 檢 驗 局 報 備 之 封 印 自 行 鉛 封 ， 以 保 證 係 依 照 原

認 可 之 型 式 製 造 或 輸 入 。 惟 為 達 管 理 目 的 成 效 之 必 要

時 ， 標 準 檢 驗 局 得 視 度 量 衡 器 之 別 予 以 加 封 。 

第 十 五 條    經 型 式 認 證 認 可 之 度 量 衡 器 ， 有 本 法 第 三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情 事

之 一 者 ， 原 申 請 人 或 其 繼 受 人 於 改 正 後 ， 應 檢 具 申 請 書 、 完 成 改

正 後 之 相 關 資 料 ， 向 標 準 檢 驗 局 提 出 改 正 之 申 請 ， 經 審 查 核 可 後

始 得 恢 復 製 售 及 檢 定 。 

標 準 檢 驗 局 必 要 時 得 要 求 提 供 改 正 後 之 測 試 報 告 或 樣 品 審

查 。 

一 、 為 確 保 市 售 製 品 係 依 規 定 之 型 式 合 格 製 售 ， 對 業

經 型 式 認 證 認 可 之 度 量 衡 器 ， 實 有 必 要 有 市 場 稽

查 之 監 督 機 制 ， 由 於 市 購 之 經 費 所 需 不 貲 ， 仍 須

視 政 府 財 政 狀 況 而 定 ， 爰 明 定 得 依 度 量 衡 法 第 四

十 二 條 相 關 規 定 知 場 所 執 行 抽 查 。 

二 、 對 於 抽 查 不 合 格 者 ， 則 依 違 規 之 情 節 ， 依 度 量 衡

法 第 三 十 一 條 至 第 三 十 三 條 之 規 定 辦 理 處 分 事

宜 。 而 有 本 法 第 三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情 事 之 一 者 ， 則

明 定 原 申 請 人 或 其 繼 受 人 之 改 正 及 後 續 處 理 方

式 。 

三 、 對 於 涉 及 需 測 試 報 告 作 為 依 據 之 情 形 者 ， 標 準 檢

驗 局 必 要 時 得 要 求 提 供 改 正 後 之 測 試 報 告 或 樣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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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 
第 十 六 條   經 型 式 認 證 認 可 之 度 量 衡 器 ， 於 一 年 內 有 本 法 第 三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情 事 達 二 次 以 上 者 ， 標 準 檢 驗 局 得 廢 止 其 認 可 ， 並 限

期 繳 回 認 可 證 書 。 屆 期 未 繳 回 者 ， 得 逕 為 公 告 註 銷 。 

對 有 本 法 第 三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之 情 事 ， 本 辦 法 第

十 五 條 對 於 其 後 續 改 正 之 程 序 係 以 採 取 信 任 申 請 人 確

實 更 正 為 原 則 ， 惟 基 於 申 請 人 對 於 其 器 具 生 產 之 品 質

應 負 相 當 之 責 任 及 避 免 將 違 規 情 事 視 為 常 態 性 質 ， 爰

對 在 一 年 內 該 款 情 事 達 二 次 以 上 者 ， 得 將 該 器 具 予 以

廢 止 其 認 可 。 

第 十 七 條   型 式 認 證 認 可 之 度 量 衡 器 ， 經 標 準 檢 驗 局 撤 銷 者 ， 其 系 列 認

證 應 一 併 撤 銷 。 

由 於 撤 銷 型 式 認 證 認 可 之 度 量 衡 器 ， 係 指 該 度 量 衡 器

係 以 詐 偽 不 實 之 方 式 取 得 認 可 ， 因 此 自 始 該 器 具 之 型

式 認 證 認 可 即 不 應 存 在 ， 爰 經 由 該 器 具 所 延 伸 之 系 列

認 證 認 可 ， 亦 應 一 併 撤 銷 。 

第 十 八 條   本 辦 法 自 發 布 日 施 行 。 明 定 本 辦 法 自 發 布 日 施 行 。 

 
 

經 濟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八 日  

經 標 一 字 第 ０ ９ ２ １ ０ ０ ０ ４ ２ ０ ０ 號  
 

主  旨 ： 公 告 高 慶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等 二 家 公 司 ﹁ 鋁 合 金 製 窗 ︵ 強 度160kgf/ ㎡, 氣 密 性30/h ．m3, 水 密 性15kgf/ ㎡, 陽 極 氧 化 膜 厚 度

10 μm ， 合 成 樹 脂 塗 膜 厚 度7 μm ︶ ﹂ 等 七 種 產 品 ， 廢 止 使 用 正 字 標 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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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據 ： 正 字 標 記 管 理 規 則 第 二 十 三 條 。 
公 告 事 項 ： 經 濟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廢 止 正 字 標 記 一 覽 表 。 

 

局 長 林 能 中  

依 照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單 位 主 管 決 行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廢止正字標記一覽表 

廠 商 名 稱 高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 商 地 址 屏東縣九如鄉玉水村九如路一段五十三巷三十七號 

代 表 人 姓 名 柯金菊 

生產工廠名稱 高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工廠地址 屏東縣九如鄉玉水村九如路一段五十三巷三十七號 

產品名稱 
總 號 
類 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廢止日期 廢止理由 

鋁合金製窗(強度160kgf/㎡,氣密性30 m3/h．㎡,水
密性15kgf/㎡,陽極氧化膜厚度10μm,合成樹脂塗
膜厚度7μm) 

3092 
A2044 

6515 87/04/13 92/01/27 
依正字標記管理規則第十九條

第八款規定 

鋁合金製窗(強度200kgf/ m3,氣密性8 m3/h．㎡,水
密性25kgf/㎡,陽極氧化膜厚度10μm,合成樹脂塗

3092 
A2044 

6516 87/04/13 92/01/27 
依正字標記管理規則第十九條

第八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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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厚度7μm) 

鋁合金製窗(強度240kgf/㎡,氣密性8 m3/h．㎡,水密
性35kgf/㎡,陽極氧化膜厚度15μm,合成樹脂塗膜
厚度7μm) 

3092 
A2044 

6517 87/04/13 92/01/27 
依正字標記管理規則第十九條

第八款規定 

鋁合金製窗(強度280kgf/㎡,氣密性2 m3/h．㎡,水密
性35kgf/㎡,陽極氧化膜厚度15μm,合成樹脂塗膜
厚度7μm) 

3092 
A2044 

6518 87/04/13 92/01/27 
依正字標記管理規則第十九條

第八款規定 

鋁合金製窗(強度360kgf/㎡,氣密性2 m3/h．㎡,水密
性50kgf/㎡,陽極氧化膜厚度15μm,合成樹脂塗膜
厚度7μm)  

3092 
A2044 

6519 87/04/13 92/01/27 
依正字標記管理規則第十九條

第八款規定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廢止正字標記一覽表 

廠 商 名 稱 全坤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 商 地 址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三段六號六樓 

代 表 人 姓 名 李隆廣 

生產工廠名稱 全坤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大溪廠 

生產工廠地址 桃園縣大溪鎮南興里仁和路二段三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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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名稱 
總 號 
類 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廢止日期 註銷理由 

電信用離心法製預力混凝土電桿 
14245 
A2274 

2625 67/02/27 92/01/29 
依正字標記管理規則第十九條

第八款規定 

離心法先拉式預力混凝土基樁 
2602 

A2037 
2626 67/02/27 92/01/29 

依正字標記管理規則第十九條

第八款規定 

 
 

經 濟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七 日  

經 標 一 字 第 ０ ９ ２ １ ０ ０ ０ ４ １ ８ ０ 號  
 

主  旨 ： 公 告 桂 宏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等 五 家 公 司 ﹁ 鋼 筋 混 凝 土 用 鋼 筋(SD490) ﹂ 等 十 二 種 產 品 ， 註 銷 使 用 正 字 標 記 。 

依  據 ： 正 字 標 記 管 理 規 則 第 二 十 三 條 。 

公 告 事 項 ： 經 濟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註 銷 正 字 標 記 一 覽 表 。 
 

局 長 林 能 中  

依 照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單 位 主 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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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註銷正字標記一覽表 

廠 商 名 稱 桂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 商 地 址 台南縣永康市正南一街二○○號 

代 表 人 姓 名 謝桂田 

生產工廠名稱 桂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全興廠 

生產工廠地址 彰化縣伸港鄉溪底村工西二路二號 

產品名稱 
總 號 
類 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註銷日期 註銷理由 

鋼筋混凝土用鋼筋(SD490) 
560 

A2006 
6834 89/08/04 92/03/11 

依正字標記管理規則第二十一

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註銷正字標記一覽表 

廠 商 名 稱 亞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 商 地 址 桃園縣中壢巿忠福里東園路二四號 

代 表 人 姓 名 吳少宜 

生產工廠名稱 亞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工廠地址 桃園縣中壢巿忠福里東園路二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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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名稱 
總 號 
類 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註銷日期 註銷理由 

木器用聚胺酯頭度底漆 
4942 

K2093 
4826 76/11/16 92/03/19 

依正字標記管理規則第二十一

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水性水泥漆(第一種) 
4940 

K2091 
6448 86/11/07 92/03/19 

依正字標記管理規則第二十一

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註銷正字標記一覽表 

廠 商 名 稱 巧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 商 地 址 台北縣新莊市化成路四０三巷四號一樓 

代 表 人 姓 名 黃武雄 

生產工廠名稱 巧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工廠地址 台北縣新莊市化成路四０三巷四號一、二樓 

產品名稱 
總 號 
類 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註銷日期 註銷理由 

比流器 
1329 

C4037 
6533 87/06/18 92/03/27 

依正字標記管理規則第二十一

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比壓器 1330 6534 87/06/18 92/03/27 依正字標記管理規則第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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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038 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註銷正字標記一覽表 

廠 商 名 稱 生盛機器廠股份有限公司 

廠 商 地 址 桃園縣龜山鄉大崗村頂湖一街十六號 

代 表 人 姓 名 褚興傳 

生產工廠名稱 生盛機器廠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工廠地址 桃園縣龜山鄉大崗村頂湖一街十六號 

產品名稱 
總 號 
類 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註銷日期 註銷理由 

深井用沈水電動機泵 
11327 
B4064 

4626 76/04/03 92/03/28 
依正字標記管理規則第二十一

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低壓三相鼠籠型感應電動機(深井用沈水電動機泵
用) 

11330 
C4428 

6081 83/12/21 92/03/28 
依正字標記管理規則第二十一

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註銷正字標記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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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 商 名 稱 中華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 

廠 商 地 址 台北市明水路五八九號地下一層，地下一層之一 

代 表 人 姓 名 陳金鋑 

生產工廠名稱 中華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工廠地址 台北市新莊市新樹路二九○號 

產品名稱 
總 號 
類 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註銷日期 註銷理由 

鋁合金製窗(強度240kgf/㎡，氣密性8m3/h．㎡，水
密性35kgf/㎡,陽極氧化膜厚度15μm,合成樹脂塗
膜厚度7μm) 

3092 
A2044 

2764 67/07/08 92/03/31 
依正字標記管理規則第二十一

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鋁合金製窗(強度160kgf/㎡，氣密性30m3/h．㎡，
水密性15kgf/㎡,陽極氧化膜厚度10μm,合成樹脂
塗膜厚度7μm) 

3092 
A2044 

2814 67/09/30 92/03/31 
依正字標記管理規則第二十一

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鋁合金製窗(強度240kgf/㎡，氣密性8m3/h．㎡，水
密性25kgf/㎡,陽極氧化膜厚度10μm,合成樹脂塗
膜厚度7μm) 

3092 
A2044 

2816 67/10/12 92/03/31 
依正字標記管理規則第二十一

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鋁合金製窗(強度280kgf/㎡，氣密性2m3/h．㎡，水
密性35kgf/㎡,陽極氧化膜厚度15μm,合成樹脂塗
膜厚度7μm) 

3092 
A2044 

3995 74/03/12 92/03/31 
依正字標記管理規則第二十一

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鋁合金製窗(強度360kgf/㎡，氣密性2m3/h．㎡，水 3092 3996 74/03/12 92/03/31 依正字標記管理規則第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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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性50kgf/㎡,陽極氧化膜厚度15μm,合成樹脂塗
膜厚度7μm) 

A2044 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經 濟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七 日  

經 標 一 字 第 ０ ９ ２ １ ０ ０ ０ ４ １ ６ ０ 號  
 

主  旨 ： 公 告 台 灣 史 谷 脫 紙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廚 房 用 紙 巾 ﹂ 產 品 ， 准 予 使 用 正 字 標 記 。 

依  據 ： 正 字 標 記 管 理 規 則 第 二 十 三 條 。 

公 告 事 項 ： 經 濟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核 准 使 用 正 字 標 記 產 品 一 覽 表 。 
 

局 長 林 能 中  

依 照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單 位 主 管 決 行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核准使用正字標記產品一覽表 

廠 商 名 稱 台灣史谷脫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 商 地 址 台北巿信義區信義路五段八號九樓 

代 表 人 姓 名 馬凱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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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話 (02)23458388 

生產工廠名稱 台灣史谷脫紙業股份有限公司新營廠 

生產工廠地址 台南縣新營巿南紙里太子路三二一號 

產品名稱 
總 號 
類 號 

證書號碼 發證日期 

廚房用紙巾 14392 
P2084 

7073 92/03/26 

 
 

綜 合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八 日  

經 授 營 字 第 ○ 九 二 二 ○ 二 八 五 八 三 ○ 號  
 

主  旨 ： 公 告 ﹁ 民 間 參 與 經 建 設 施 公 共 建 設 接 管 營 運 辦 法 ﹂ 草 案 內 容 ， 如 對 本 草 案 有 意 見 ， 請 於 公 告 之 日 起 十 日 內 以 書 面 ︵ 郵 戳

為 憑 ︶ 向 本 部 敘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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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據 ：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一 百 五 十 四 條 規 定 。 
公 告 事 項 ： 

一 、 旨 述 辦 法 依 據 促 進 民 間 參 與 公 共 建 設 法 第 五 十 三 條 規 定 ， 由 本 部 擬 訂 。 
二 、 ﹁ 民 間 參 與 經 建 設 施 公 共 建 設 接 管 營 運 辦 法 ﹂ 草 案 條 文 如 次 ： 

第 一 條  本 辦 法 依 促 進 民 間 參 與 公 共 建 設 法 ︵ 以 下 簡 稱 本 法 ︶ 第 五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訂 定 。 
第 二 條  主 辦 機 關 為 執 行 強 制 接 管 營 運 ， 得 自 任 為 接 管 人 ， 或 委 任 、 委 託 其 他 機 關 ︵ 構 ︶ 為 接 管 人 。 

除 前 項 自 任 為 接 管 人 外 ， 主 辦 機 關 與 接 管 人 之 權 利 義 務 ， 得 由 雙 方 另 訂 契 約 約 定 之 。 

第 三 條  主 辦 機 關 於 民 間 參 與 自 來 水 、 水 利 、 電 業 、 公 用 氣 體 燃 料 、 重 大 工 業 及 商 業 等 經 建 設 施 ， 有 本 法 第 五

十 三 條 規 定 情 事 ， 而 有 強 制 接 管 之 必 要 時 ， 應 以 書 面 載 明 下 列 事 項 ， 通 知 被 接 管 之 民 間 機 構 ︵ 以 下 簡 稱 民

間 機 構 ︶ 並 公 告 之 ： 

一 、 民 間 機 構 之 名 稱 及 其 地 址 。 

二 、 強 制 接 管 之 標 的 設 施 、 事 由 及 依 據 。 

三 、 強 制 接 管 營 運 之 項 目 及 範 圍 。 

四 、 接 管 人 名 稱 及 地 址 。 

五 、 接 管 人 之 權 限 。 

六 、 接 管 營 運 之 期 間 及 起 始 日 。 

七 、 其 他 由 主 辦 機 關 認 為 必 要 之 事 項 。 

八 、 如 不 服 處 分 ， 得 於 收 受 通 知 之 次 日 起 三 十 日 內 ， 依 法 提 起 訴 願 。 

前 項 事 項 並 應 通 知 融 資 機 構 、 保 證 人 及 相 關 政 府 機 關 。 

第 一 項 第 六 款 所 定 接 管 營 運 之 期 間 ， 主 辦 機 關 認 為 必 要 時 ， 得 展 延 之 。 其 通 知 及 公 告 準 用 前 二 項 之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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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 

第 四 條   自 前 條 所 定 接 管 營 運 之 起 始 日 起 ， 標 的 設 施 之 經 營 權 及 管 理 權 ， 均 由 接 管 人 代 為 行 使 ， 但 不 得 逾 必 要

之 範 圍 。 

有 關 勞 工 接 續 權 益 ， 依 強 制 接 管 當 時 相 關 勞 工 法 規 辦 理 。 
第 五 條  民 間 機 構 於 受 主 辦 機 關 之 接 管 處 分 後 ， 對 接 管 人 執 行 職 務 所 為 之 處 置 ， 應 予 無 條 件 配 合 。 

民 間 機 構 之 董 事 、 監 察 人 、 經 理 人 及 其 他 受 僱 人 員 ， 對 於 接 管 人 所 為 之 有 關 詢 問 ， 有 據 實 答 復 之 義 務 ；

其 他 受 僱 人 員 ， 應 受 接 管 人 之 指 揮 。 

第 六 條  接 管 人 執 行 接 管 營 運 所 生 之 必 要 費 用 ， 在 營 運 收 入 內 支 應 ； 但 有 不 足 時 ， 得 由 主 辦 機 關 予 以 補 助 。 

第 七 條  接 管 人 為 繼 續 維 持 營 運 設 施 而 增 設 、 改 良 、 購 置 、 修 繕 或 汰 換 資 產 設 備 所 支 出 之 費 用 ， 除 經 主 辦 機 關

核 准 由 民 間 機 構 負 擔 者 外 ， 其 費 用 分 攤 及 給 付 方 式 ， 依 雙 方 之 接 管 契 約 或 其 他 契 約 之 約 定 。 

第 八 條  民 間 機 構 就 有 關 標 的 設 施 被 接 管 營 運 事 項 召 開 董 事 會 會 議 及 其 他 重 要 會 議 ， 均 應 於 七 日 前 以 書 面 將 開

會 事 由 、 內 容 及 其 他 有 關 資 料 通 知 接 管 人 參 加 。 

第 九 條    民 間 機 構 於 收 受 強 制 接 管 營 運 通 知 後 接 管 前 ， 對 標 的 設 施 之 資 產 ， 不 得 處 分 。 受 強 制 接 管 之 資 產 ， 其

危 險 負 擔 不 因 接 管 而 移 轉 於 接 管 人 。 

民 間 機 構 應 將 受 強 制 接 管 營 運 之 項 目 及 範 圍 、 財 產 目 錄 、 原 使 用 之 機 器 、 設 備 、 物 料 、 軟 硬 體 系 統 、

人 事 資 料 、 財 務 報 表 及 其 他 經 主 辦 機 關 認 為 必 要 之 文 件 等 項 目 製 作 清 單 ， 於 接 管 起 始 日 起 三 十 日 內 提 供 接

管 人 核 對 。 逾 期 未 能 完 成 者 ， 得 由 接 管 人 自 行 清 點 製 作 ， 並 報 請 主 辦 機 關 備 查 。 

第 十 條      主 辦 機 關 停 止 民 間 機 構 營 運 之 一 部 並 強 制 接 管 其 一 部 營 運 者 ， 就 該 強 制 接 管 之 部 分 與 未 受 強 制 接 管

部 分 之 資 產 及 營 運 之 配 合 ， 及 因 配 合 所 生 費 用 之 分 攤 比 例 ， 由 民 間 機 構 與 接 管 人 協 議 之 。 協 議 不 成 者 ， 由

主 辦 機 關 調 處 之 。 調 處 不 成 者 ， 由 主 辦 機 關 裁 決 之 。 但 主 辦 機 關 自 任 為 接 管 人 時 ， 由 主 管 機 關 裁 決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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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一 條   民 間 機 構 因 履 行 原 投 資 契 約 或 標 的 設 施 受 強 制 接 管 前 所 發 生 之 債 務 ， 除 法 律 另 有 規 定 外 ， 應 由 民 間 機

構 負 責 處 理 。 

第 十 二 條   主 辦 機 關 於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得 終 止 強 制 接 管 營 運 ： 

一 、 強 制 接 管 營 運 事 由 已 消 滅 者 。 

二 、 有 事 實 足 認 無 法 達 成 接 管 之 目 的 者 。 

三 、 經 主 辦 機 關 認 定 已 無 強 制 接 管 營 運 之 必 要 者 。 

主 辦 機 關 於 終 止 強 制 接 管 營 運 時 ， 應 以 書 面 載 明 下 列 事 項 ， 通 知 民 間 機 構 、 融 資 機 構 、 保 證 人 、 接 管

人 、 接 續 營 運 人 及 有 關 機 關 並 公 告 之 ： 
一 、 終 止 強 制 接 管 之 事 由 。 

二 、 終 止 強 制 接 管 營 運 之 項 目 及 範 圍 。 

三 、 終 止 強 制 接 管 之 日 期 。 

四 、 其 他 經 主 辦 機 關 認 定 必 要 之 事 項 。 

第  十 三  條   依 前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終 止 接 管 營 運 時 ， 接 管 人 應 就 接 管 營 運 事 項 進 行 清 算 ， 並 將 接 管 營 運 事 項 相 關 資

料 ， 移 交 民 間 機 構 。 

第 十 四 條   本 辦 法 自 發 布 日 施 行 。 

三 、 提 供 建 議 者 ， 請 以 郵 寄 或 傳 真 方 式 送 經 濟 部 國 營 會 。 郵 寄 地 址 ： 台 北 市 寶 慶 路25 號 國 營 會 收 ， 傳 真 號 碼 ： ○ 二 ︱ 二 三

八 二 ○ 九 ○ 八 。 
 

部 長 林 義 夫  

本 案 授 權 國 營 會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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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部 加 工 出 口 區 管 理 處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四 日   

經 加 三 貿 字 第 ０ ９ ２ ０ １ ０ ０ ９ ８ １ １ 號  
 

主  旨 ： 公 告 修 正 臺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貿 易 許 可 辦 法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第 七 款 所 列 ﹁ 加 工 出 口 區 廠 商 輸 入 供 加 工 外 銷 之 原 物 料 與 零 組

件 ， 及 供 重 整 後 全 數 外 銷 之 物 品 ﹂ 之 輸 入 條 件 如 附 件 ， 自 即 日 起 實 施 。 

依  據 ： 台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貿 易 許 可 辦 法 七 條 第 二 項 。 

公 告 事 項 ： 為 配 合 經 濟 部 國 際 貿 易 局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四 日 貿 服 字 第 ○ 九 二 七 ○ ○ 二 九 六 八 ︱ ○ 號 公 告 修 正 之 ﹁ 保 稅 工 廠 輸 入 供 加 工

外 銷 之 原 物 料 與 零 組 件 ， 及 供 重 整 後 全 數 外 銷 之 物 品 之 輸 入 條 件 ﹂ ︵ 以 下 簡 稱 保 稅 輸 入 條 件 ︶ 規 定 ， 爰 修 正 旨 揭 輸 入 條

件 如 附 件 ， 其 中 第 八 點 第 一 項 有 關 區 內 事 業 轉 售 ︵ 轉 儲 ︶ 大 陸 地 區 物 品 之 對 象 ， 配 合 保 稅 輸 入 條 件 第 十 一 點 之 規 定 ， 增

列 ﹁ 經 海 關 核 准 登 記 之 物 流 中 心 ﹂ ； 第 八 點 第 二 項 有 關 未 經 經 濟 部 公 告 准 許 輸 入 之 大 陸 地 區 物 品 之 轉 售 ︵ 轉 儲 ︶ ， 配 合

保 稅 輸 入 條 件 第 十 二 點 之 規 定 ， 修 正 為 以 逐 批 方 式 向 海 關 申 報 之 規 定 。 另 第 十 三 點 配 合 保 稅 輸 入 條 件 第 十 五 點 之 規 定 ，

增 列 ﹁ 經 海 關 核 准 登 記 之 物 流 中 心 ﹂ 。 

 

處 長 周   嚴  
 

加 工 出 口 區 廠 商 輸 入 供 加 工 外 銷 之 原 物 料 與 零 組 件 ， 及 供 重 整 後 全 數 外 銷 之 物 品 之 輸 入 條 件  

一 、 區 內 事 業 得 申 請 輸 入 經 濟 部 未 公 告 准 許 輸 入 之 大 陸 地 區 原 物 料 及 零 組 件 ， 限 供 自 行 或 委 託 加 工 外 銷 ； 或 申 請 輸 入 與 所 經 營 事 業

項 目 相 關 之 大 陸 地 區 產 品 ， 供 重 整 後 全 數 外 銷 。 前 述 所 稱 ﹁ 重 整 ﹂ 係 指 ﹁ 保 稅 倉 庫 設 立 及 管 理 辦 法 ﹂ 第 三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所 列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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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 驗 、 測 試 、 整 理 、 分 類 、 分 割 、 裝 配 、 重 裝 等 方 式 。 
二 、 區 內 事 業 輸 入 大 陸 地 區 原 物 料 、 零 組 件 及 相 關 產 品 ， 仍 應 符 合 ﹁ 中 華 民 國 進 出 口 貨 品 分 類 表 ﹂ 及 ﹁ 限 制 輸 入 貨 品 、 委 託 查 核 輸

入 貨 品 彙 總 表 ﹂ 之 規 定 。 

三 、 區 內 事 業 申 請 輸 入 經 濟 部 未 公 告 准 許 輸 入 之 大 陸 地 區 原 物 料 及 零 組 件 ， 應 填 具 ﹁ 加 工 出 口 區 區 內 事 業 申 請 輸 入 經 濟 部 未 公 告 准

許 輸 入 之 大 陸 地 區 原 物 料 及 零 組 件 申 請 書 ﹂ 及 明 細 表 ︵ 如 附 件 一 ︶ ， 向 本 處 或 所 在 區 分 處 申 請 核 發 同 意 文 件 。 

前 項 同 意 文 件 有 效 期 限 二 年 。 

四 、 區 內 事 業 申 請 輸 入 相 關 之 大 陸 地 區 產 品 ， 供 重 整 後 全 數 外 銷 者 ， 應 填 具 ﹁ 加 工 出 口 區 區 內 事 業 申 請 輸 入 經 濟 部 未 公 告 准 許 輸 入

供 重 整 之 大 陸 地 區 物 品 申 請 書 ﹂ 及 明 細 表 ︵ 如 附 件 二 ︶ ， 向 本 處 或 所 在 區 分 處 申 請 核 發 同 意 文 件 。 

前 項 同 意 文 件 有 效 期 限 二 年 ； 輸 入 供 重 整 之 大 陸 地 區 產 品 應 於 進 口 放 行 日 起 六 個 月 內 全 數 外 銷 。 

五 、 區 內 事 業 經 本 處 或 分 處 核 准 輸 入 之 大 陸 地 區 原 物 料 、 零 組 件 及 相 關 產 品 ， 其 屬 貨 品 輸 入 管 理 辦 法 所 規 定 之 ﹁ 限 制 輸 入 貨 品 表 ﹂

內 之 貨 品 者 ， 區 內 事 業 應 憑 本 處 或 分 處 核 發 之 同 意 文 件 向 本 處 或 所 在 區 分 處 申 請 輸 入 許 可 證 。 其 ﹁ 非 屬 限 制 貨 品 表 ﹂ 內 之 貨 品

者 ， 免 辦 輸 入 許 可 證 ， 憑 本 處 或 分 處 核 發 之 同 意 文 件 影 本 逕 向 海 關 申 請 報 關 進 口 。 

六 、 區 內 事 業 依 本 輸 入 條 件 輸 入 之 大 陸 地 區 紡 織 品 ， 其 加 工 後 之 成 品 或 半 成 品 輸 往 設 限 國 家 或 地 區 者 ， 其 原 產 地 之 認 定 ， 應 符 合 ﹁ 輸

往 設 限 地 區 紡 織 品 主 要 製 程 之 認 定 基 準 ﹂ 應 依 紡 織 品 出 口 配 額 處 理 辦 法 之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 

七 、 區 內 事 業 依 本 輸 入 條 件 輸 入 之 大 陸 地 區 原 物 料 、 零 組 件 及 相 關 產 品 ， 應 依 加 工 出 口 區 設 置 管 理 條 例 第 十 八 條 之 規 定 ， 單 獨 設 帳 ，

分 別 詳 細 記 載 貨 品 出 入 數 量 及 金 額 ， 以 供 本 處 或 分 處 及 海 關 查 核 ， 並 應 於 每 月 十 五 日 前 ， 填 具 加 ﹁ 加 工 出 口 區 區 內 事 業 申 請 輸

入 經 濟 部 未 公 告 准 許 輸 入 之 大 陸 地 區 物 品 使 用 清 表 ﹂ ︵ 如 附 件 三 ︶ ， 向 本 處 或 所 在 區 分 處 及 海 關 報 核 。 

前 項 大 陸 地 區 原 物 料 、 零 組 件 及 相 關 產 品 ， 應 與 其 他 物 品 區 隔 存 放 。 

八 、 區 內 事 業 依 本 輸 入 條 件 輸 入 之 大 陸 地 區 原 物 料 及 零 組 件 ， 准 許 以 原 型 態 或 加 工 後 轉 售( 轉 儲) 保 稅 工 廠 、 加 工 出 口 區 其 他 區 內 事

業 、 科 學 工 業 園 區 園 區 事 業 、 發 貨 中 心 保 稅 倉 庫 或 經 海 關 核 准 登 記 之 物 流 中 心 ； 或 重 整 後 轉 售 ︵ 轉 儲 ︶ 保 稅 工 廠 、 加 工 出 口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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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區 內 事 業 、 科 學 工 業 園 區 園 區 事 業 或 經 海 關 核 准 登 記 之 物 流 中 心 。 轉 售 ︵ 轉 儲 ︶ 時 ， 應 由 買 賣 雙 方 聯 名 繕 具 ﹁ 加 工 出 口 區

區 內 事 業 申 請 輸 入 經 濟 部 未 公 告 准 許 輸 入 之 大 陸 地 區 物 品 轉 售( 轉 儲) 申 請 書 ﹂ 及 明 細 表 ︵ 如 附 件 四 ︶ ， 並 檢 附 保 稅 工 廠 登 記 證 、

區 內 事 業 營 利 事 業 登 記 證 、 園 區 事 業 營 利 事 業 登 記 證 、 發 貨 中 心 保 稅 倉 庫 登 記 證 或 物 流 中 心 登 記 證 影 本 ， 向 本 處 或 所 在 區 分 處

申 請 。 

前 項 物 品 轉 售( 轉 儲) 時 ， 憑 本 處 或 分 處 核 發 之 同 意 文 件 影 本 ， 以 逐 批 方 式 向 海 關 申 報 。 

九 、 區 內 事 業 依 本 輸 入 條 件 輸 入 之 大 陸 地 區 原 物 料 及 零 組 件 ， 委 託 他 廠 加 工 者 ， 應 填 具 ﹁ 加 工 出 口 區 區 內 事 業 申 請 輸 入 經 濟 部 未 公

告 准 許 輸 入 之 大 陸 地 區 原 物 料 及 零 組 件 委 託 加 工 申 請 書 ﹂ ︵ 如 附 件 五 ︶ ， 向 本 處 或 所 在 區 分 處 申 請 核 准 。 委 託 加 工 對 象 限 於 保

稅 工 廠 、 加 工 出 口 區 其 他 區 內 事 業 或 科 學 工 業 園 區 園 區 事 業 。 

前 項 物 品 出 區 時 ， 憑 本 處 或 分 處 同 意 文 件 影 本 向 海 關 申 請 通 關 手 續 ； 其 在 同 區 內 委 託 加 工 者 ， 免 辦 通 關 手 續 。 

十 、 區 內 事 業 依 本 輸 入 條 件 輸 入 之 大 陸 地 區 原 物 料 及 零 組 件 之 產 製 品 外 銷 或 轉 售 時 ， 應 於 報 單 上 加 註 核 准 輸 入 大 陸 地 區 原 物 料 及 零

組 件 同 意 文 件 字 號 及 本 批 貨 物 使 用 大 陸 地 區 原 物 料 、 零 組 件 數 量 。 

十 一 、 區 內 事 業 依 本 輸 入 條 件 輸 入 大 陸 地 區 原 物 料 、 零 組 件 及 相 關 物 品 後 ， 若 經 經 濟 部 公 告 為 准 許 輸 入 之 大 陸 物 品 項 目 ， 即 不 受

本 輸 入 條 件 第 一 點 之 限 制 。 

十 二 、 區 內 事 業 依 本 輸 入 條 件 輸 入 之 大 陸 地 區 原 物 料 、 零 組 件 、 其 產 製 之 成 品 、 次 品 與 呆 料 ， 及 相 關 產 品 之 處 理 ， 非 經 本 處 或 所 在

區 分 處 核 准 ， 不 得 課 稅 內 銷 。 

十 三 、 區 內 事 業 如 歇 業 或 解 散 ， 其 依 本 輸 入 條 件 輸 入 之 大 陸 地 區 原 物 料 、 零 組 件 及 相 關 產 品 之 庫 存 品 或 其 產 製 之 成 品 、 次 品 及 呆 料

等 應 予 退 運 出 口 、 銷 毀 或 轉 售 予 保 稅 工 廠 、 加 工 出 口 區 其 他 區 內 事 業 、 科 學 工 業 園 區 園 區 事 業 、 發 貨 中 心 保 稅 倉 庫 或 經 海 關

核 准 登 記 之 物 流 中 心 ， 非 經 本 處 或 所 在 區 分 處 核 准 ， 不 得 課 稅 內 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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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產 擔 保 交 易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三 日   

經 授 中 字 第 ○ 九 二 三 ○ 九 九 七 ○ 六 ○ 號  

 

主  旨 ： 公 告 先 進 開 發 光 電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等 二 二 八 家 廠 商 辦 理 動 產 擔 保 交 易 登 記 如 附 明 細 表 。 

依  據 ： 動 產 擔 保 交 易 法 第 八 條 和 同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十 九 條 。 

公 告 事 項 ： 

一 、 公 告 期 間 ： 三 十 日 ︵ 自 本 部 公 告 登 出 日 起 計 算 ︶ 。 

二 、 本 公 告 事 項 如 有 錯 誤 或 遺 漏 ， 登 記 申 請 人 應 在 公 告 期 間 內 ， 向 本 部 中 部 辦 公 室 提 出 更 正 ， 過 期 不 受 理 。 

三 、 標 的 物 名 稱 、 數 量 、 估 計 價 值 等 ， 詳 載 在 張 貼 申 請 人 住 所 或 營 業 所 在 地 的 公 共 場 所 。 
 

部 長 林 義 夫  

本 案 授 權 中 部 辦 公 室 決 行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動產擔保交易登記明細表 

先進開發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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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竹東鎮大明路二九八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二八○號  092/03/19  09205088860 
和鑫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變更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文化路二之一號                              工（中）動字第○七四一六○號  092/04/01  09205093030 
中威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土地銀行                                      變更 
新竹縣湖口鄉鳳凰村光復北路八一之一號                          工（中）動字第○七三七○五號  092/03/19  09205088330 
凱傑機械有限公司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變更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十九街四五號                                  工（中）動字第○七二三三四號  092/03/20  09205089150 
巨貿高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變更 
台中市南屯區工業區二○路二三號                                工（中）動字第○六八○三五號  092/03/20  09205088340 
廣進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年豐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變更 
彰化縣伸港鄉大同村福安路六之一號等處                          工（中）動字第○六六四二○號  092/03/20  09205088500 
大清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生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變更 
桃園縣楊梅鎮三湖七之三號                                      工（中）動字第○六五一一九號  092/03/20  09205089170 
統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年豐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變更 
屏東縣里港鄉載興村新民路一一之六號                            工（中）動字第○六四一八九號  092/03/20  09205088040 
統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年豐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變更 
屏東縣里港鄉載興村新民路一一之六號                            工（中）動字第○六四一六三號  092/03/20  09205088540 
萬有紙廠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年豐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變更 
雲林縣北港鎮民樂路二六五號                                    工（中）動字第○六四一二○號  092/03/20  09205088490 
廣進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年豐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變更 
彰化縣彰濱工業區線西東一區暫編A-12,A-13'A-14地號              工（中）動字第○六三三二○號  092/03/20  09205088010 
廣進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年豐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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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彰濱工業區線西東一區地號                                建一動字第○六二一八八號      092/03/20  09205088550 
詠億塑膠企業社                                    日盛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變更 
嘉義市北興街四○一巷二六號                                    建一動字第○六一一五四號      092/03/25  09205090870 
廣進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年豐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變更 
彰化縣伸港鄉大同村福安路六之一號等處                          建一動字第○六一一○二號      092/03/20  09205088600 
三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年豐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變更 
苗栗縣造橋鄉朝陽村朝陽路五一號                                建一動字第○五七七六二號      092/03/20  09205088480 
東榮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年豐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變更 
台南縣六甲鄉菁埔村菁埔三號                                    建一動字第○五四九六八號      092/03/20  09205088590 
廣進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年豐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變更 
彰化縣伸港鄉大同村福安路六之一號等處                          建一動字第○五四三○七號      092/03/20  09205088000 
萬有紙廠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年豐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變更 
雲林縣北港鎮民樂路二六五號                                    建一動字第○五三七四五號      092/03/20  09205088050 
萬有紙廠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年豐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變更 
雲林縣北港鎮民樂路二六五號                                    建一動字第○五一五四一號      092/03/20  09205088440 
山岳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變更 
高雄縣大社鄉旗楠路八○巷五二號                                建一動字第○五○七二一號      092/03/24  09205090170 
億蒼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變更 
高雄縣大社鄉旗楠路八○巷六○號                                建一動字第○五○七二○號      092/03/24  09205090150 
億蒼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變更 
高雄縣大社鄉旗楠路八○巷六○號                                建一動字第○五○七一九號      092/03/24  09205090140 
山岳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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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大社鄉旗楠路八○巷五二號                                建一動字第○五○七一八號      092/03/24  09205090160 
山岳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變更 
高雄縣大社鄉旗楠路八○巷五二號                                建一動字第○五○七一七號      092/04/01  09205093420 
信南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年豐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變更 
屏東縣內埔鄉內埔工業區建富路七號                              建一動字第○四九六八三號      092/03/20  09205088410 
萬有紙廠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年豐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變更 
雲林縣北港鎮民樂路二六七號                                    建一動字第○四九六七四號      092/03/20  09205088570 
東榮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年豐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變更 
台南縣六甲鄉菁埔村埥埔三號                                    建一動字第○四九三一七號      092/03/20  09205088560 
萬有紙廠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年豐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變更 
雲林縣北港鎮民樂路二六五號                                    建一動字第○四八四五二號      092/03/20  09205088580 
聯訊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年豐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變更 
台北縣汐止鎮祥雲街一號                                        建一動字第○四七四五一號      092/03/20  09205088510 
萬有紙廠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年豐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變更 
雲林縣北港鎮民樂路二六五號                                    建一動字第○四五三六六號      092/03/20  09205088470 
國產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年豐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變更 
台北縣新莊市新樹路二六○號                                    建一動字第○四三一三四號      092/03/20  09205088460 
福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年豐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變更 
台南縣仁德鄉二行村二層行一四五之一號                          建一動字第○四二○七四號      092/03/20  09205088430 
福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年豐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變更 
台南縣仁行鄉二行村二層行一四五之一號                          建一動字第○四一九六○號      092/03/20  09205088420 
萬有紙廠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年豐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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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北港鎮民樂路二六五號                                    建一動字第○四一八三二號      092/03/20  09205088610 
福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年豐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變更 
台南縣仁德鄉二行村二層行一四五之一號                          建一動字第○三八○九八號      092/03/20  09205088630 
福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年豐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變更 
台南縣仁德鄉二行村二層行一四五之一號                          建一動字第○三七三四五號      092/03/20  09205088450 
福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年豐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變更 
台南縣仁德鄉二行村二層行一四五之一號                          建一動字第○三六六三五號      092/03/20  09205088030 
福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年豐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變更 
台南縣仁德鄉二行村二層行一四五之一號                          建一動字第○三六五八三號      092/03/20  09205088530 
福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年豐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變更 
台南縣仁德鄉二行村一四五之一號                                建一動字第○三四六五○號      092/03/20  09205088620 
福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年豐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變更 
台南縣仁德鄉二行村二層行一四五之一號                          建一動字第○三四二七六號      092/03/20  09205088520 
福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年豐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變更 
台南縣仁德鄉二行村二層行一四五之一號                          建一動字第○三三九八七號      092/03/20  09205088020 
勝記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協商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變更 
彰化縣埤頭鄉光復東路六一號                                    建一動字第○三○二五六號      092/03/20  09205089140 
偉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徐美琴                                            變更 
台中縣神岡鄉溪洲村豐洲路一○四六巷三十號                      工（中）附字第○二四六三五號  092/03/27  09205091510 
日盛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祐暉開發有限公司                                  變更 
彰化縣伸港鄉全興路一四二之二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三八五三號  092/03/26  09205091110 
和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才文企業有限公司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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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頭屋鄉明德村七一之二號                                  工（中）附字第○二三六四四號  092/03/27  09205090840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三和工程行                                        變更 
台中縣東勢鎮東關路二○四之七號                                工（中）附字第○二二七五一號  092/04/01  09205093020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榮建機械起重行                                    變更 
台中縣沙鹿鎮星河路一○○巷二○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一四八六號  092/03/26  09205091120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力通起重工程有限公司                              變更 
台北縣新莊市化成路五七九巷一五號一樓                          建一附字第○一九六二三號      092/03/21  09205089670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輝鎰機械有限公司                                  變更 
台北縣板橋市和平路安樂巷四二號                                建一附字第○一九五一一號      092/03/21  09205089660 
金偉元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彰化縣芳苑鄉後寮村工業路二二之一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六三號  092/04/02  09205093480 
明科精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嘉義縣太保市嘉太工業區光復路四二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六二號  092/04/01  09205093470 
王泰鑫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登記 
台中縣太平市永豐路一○八巷一二之二三弄三○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六一號  092/04/01  09205092980 
蘇氏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高雄縣路竹鄉中山路一五四三巷三一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六○號  092/04/01  09205093390 
欣侑明實業有限公司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鶯歌鎮鶯桃路九七巷九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五九號  092/04/01  09205092960 
源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彰化縣線西鄉彰濱東一路三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五八號  092/04/01  09205092050 
鑫偉成機械有限公司                                合作金庫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南豐原分行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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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縣神岡鄉神洲村神洲路四五八巷一三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五七號  092/04/01  09205092990 
展岳精密工業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新莊市化成路五二四巷四六弄四一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五六號  092/04/01  09205092950 
永利新精密工業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五股鄉五工路一二四號四樓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五五號  092/04/01  09205093000 
泰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萬通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蘆竹鄉南崁路二段四○二巷二六弄一二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五四號  092/04/01  09205092900 
麒翔興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桃園市潮州街五四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五三號  092/04/01  09205093440 
合   塑膠工業有限公司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臺北縣樹林市保安二街八四巷三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五二號  092/03/31  09205092180 
和俊工業有限公司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歸仁分行                  登記 
台南縣關廟鄉埤頭村埤子頭一三三之六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五一號  092/03/31  09205092200 
東呈   花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台南分行                登記 
臺南縣永康市南興路一一號一樓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五○號  092/03/31  09205092210 
旺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四段六六九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四九號  092/03/31  09205092810 
旺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富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四段六六九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四八號  092/03/31  09205092800 
南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立群鋼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新莊市福營路二一四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四七號  092/03/31  09205092790 
星菱縫機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三重分行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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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縣三重市中正北路二二一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四六號  092/03/31  09205092170 
港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分公司                    登記 
彰化縣和美鎮彰和路二段五一○巷九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四五號  092/03/31  09205092480 
莊鼎實業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高雄縣大寮鄉大有四街三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四四號  092/03/31  09205092330 
聯盛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銀行                                          登記 
桃園縣龜山鄉復興三路五二八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四三號  092/03/31  09205092340 
瑋品股份有限公司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分公司                    登記 
彰化縣埤頭鄉崙腳村興工路六五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四二號  092/03/28  09205092280 
皓隆工業有限公司                                  臺灣銀行                                          登記 
台北縣樹林市東興街五三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四一號  092/03/28  09205091920 
昶昕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蘆竹竹海湖村海湖一八六之八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四○號  092/03/28  09205092080 
方泰貿易有限公司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市育德路二號地下三樓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三九號  092/03/28  09205091960 
環洋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六四六巷十六號一樓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三八號  092/03/28  09205091940 
普羅強生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中央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基隆市安樂區大武崙工業區武訓街四五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三七號  092/03/28  09205092110 
昶昕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蘆竹鄉海湖村海湖一八六之八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三六號  092/03/28  09205092100 
昶昕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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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大園鄉北港村大工路二三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三五號  092/03/28  09205092090 
右鑫機械企業有限公司                              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蘆竹鄉濱海路一段二三八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三四號  092/03/28  09205092060 
昶昕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蘆竹鄉海湖村海湖一八六之八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三三號  092/03/28  09205092070 
東昱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南縣永康市興工路一七之一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三二號  092/03/28  09205091930 
匠欣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豐原市豐勢路二段四二四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三一號  092/03/28  09205091790 
正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太平市鵬儀路二九六巷一六弄八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三○號  092/03/27  09205091440 
文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映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市工業區二一路一○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二九號  092/03/27  09205091700 
正中印刷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五股鄉五工六路二三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二八號  092/03/27  09205091450 
勤茂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新竹縣湖口鄉自強路三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二七號  092/03/27  09205091690 
青志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銀行                                          登記 
苗栗縣三義鄉八股路五一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二六號  092/03/27  09205091630 
釔鑫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南投縣南投市工業北路三三之一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二五號  092/03/27  09205091680 
中華映管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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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八德市和平路一一二七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二四號  092/03/27  09205091670 
蘇文生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清水鎮三田路三之九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二三號  092/03/26  09205091090 
郁傑企業社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高雄縣仁武鄉五和村八德二路一八之二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二二號  092/03/26  09205091100 
典洋針織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土城市中山路一六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二一號  092/03/26  09205091280 
誼榮鋼鐵有限公司                                  華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高雄縣永安鄉維新村永工三路一○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二○號  092/03/26  09205091080 
鴻君機械有限公司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新竹縣竹北市泉州厝二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一九號  092/03/26  09205091020 
典陽實業廠股份有限公司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分公司                    登記 
台南縣永康市正南一街五七巷六○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一八號  092/03/26  09205091040 
晶遠光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潭子鄉潭秀村中山路三段一二三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一七號  092/03/26  09205091010 
楊勝企業社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蘆洲市民族路四○五號等處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一六號  092/03/26  09205091320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基隆市仁愛區華二街一號一二樓等處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一五號  092/03/26  09205091250 
欣欣龍精密工業有限公司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神岡鄉豐洲村神洲路三五○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一四號  092/03/26  09205091340 
精鋐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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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縣大雅鄉員林村神林路一段五四○巷七七之五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一三號  092/03/26  09205091350 
鈦安有限公司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南縣永康市正南一街一○五巷一八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一二號  092/03/26  09205091330 
晶瑩碧饌有限公司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大溪鎮慈湖路九九號一、二樓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一一號  092/03/25  09205090860 
東瑩機械有限公司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分公司                    登記 
台南縣歸仁鄉中正南路二段二一四巷一二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一○號  092/03/25  09205090640 
淞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八里鄉龍源村頂寮一街一八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九號  092/03/25  09205090690 
捷越鍛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高雄縣阿蓮鄉中路村中路一五一之五六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八號  092/03/25  09205090590 
新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土地銀行                                      登記 
嘉義市湖內里湖子內路二五三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七號  092/03/25  09205090740 
佑盛紙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三二一之一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六號  092/03/25  09205090950 
聿成裝訂股份有限公司                              萬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中和市建二路五六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五號  092/03/25  09205090940 
歐樺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楊梅鎮楊湖路二段六四五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四號  092/03/25  09205090930 
今翌企業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新莊市頭興街二○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三號  092/03/25  09205090680 
國順預拌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農民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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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竹南鎮仁愛路九三九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二號  092/03/25  09205090920 
毓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楊梅鎮富聯路一二○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一號  092/03/25  09205089960 
雄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高雄縣梓官鄉梓平村和平路十三之七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五○○號  092/03/25  09205090700 
迪比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南市新仁路一之二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九九號  092/03/25  09205090600 
展茂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工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平鎮市中興路平鎮段四五八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九八號  092/03/25  09205090730 
錕聯企業有限公司                                  台灣銀行                                          登記 
台南市安南區開安一街一七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九七號  092/03/25  09205090650 
定穎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工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龜山鄉南上村民生北路一段一一五之二號等處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九六號  092/03/25  09205090710 
新泰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楊梅鎮民隆路八號等處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九五號  092/03/25  09205090910 
永裕鋼鐵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城中分公司                    登記 
桃園縣龜山鄉頂湖路三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九四號  092/03/24  09205090020 
立弋機械有限公司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烏日鄉前竹村中山路一段和平巷一二○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九三號  092/03/24  09205090110 
翔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桃園市興邦路四三巷一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九二號  092/03/24  09205090000 
鼎揚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城中分公司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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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縣新莊市新樹路三八九巷一樓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九一號  092/03/24  09205090050 
得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南縣永康市環工路四二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九○號  092/03/24  09205090100 
晉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高雄縣岡山鎮新樂街一○七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八九號  092/03/24  09205089910 
聖龍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五股鄉登林路一二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八八號  092/03/24  09205090470 
同泰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城中分公司                    登記 
台中縣大甲鎮幼三路三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八七號  092/03/24  09205090040 
山健包裝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新竹縣芎林鄉上山村一九之四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八六號  092/03/24  09205089130 
全鈜工業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雲林縣斗六市科工八路一九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八五號  092/03/24  09205090520 
耀文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平鎮市平鎮工業區工業五路八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八四號  092/03/24  09205090510 
寶得利紙品業有限公司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新莊分公司                    登記 
台北縣三重市興德路一一七號四樓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八三號  092/03/24  09205089980 
三有樂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八里鄉仁愛路四一三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八二號  092/03/24  09205089930 
任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霧峰鄉吉峰村吉峰路六七巷二弄一三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八一號  092/03/24  09205090460 
豪冠電子有限公司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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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龜山鄉龍壽村萬壽路一段四九二之一號六樓之二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八○號  092/03/24  09205090450 
雄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樹林市俊安街六六巷一五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七九號  092/03/24  09205090330 
鉅懋有限公司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樹林市三龍街一○六巷五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七八號  092/03/24  09205090120 
建嘉順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蘆竹鄉海山路一段二巷一三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七七號  092/03/24  09205090440 
銓陽實業有限公司                                  臺灣銀行                                          登記 
高雄縣燕巢鄉安招村安林四街四七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七六號  092/03/21  09205089550 
升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南縣永康市國聖街八二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七五號  092/03/21  09205089580 
和平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花蓮縣秀林鄉和平村和平二七九之二十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七四號  092/03/21  09205089590 
歆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神岡鄉北庄村中山路一○一○巷一之六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七三號  092/03/21  09205089600 
仕宇企業有限公司                                  誠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彰化縣鹿港鎮鹿和路三段四三二巷三二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七二號  092/03/21  09205089450 
輝亮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誠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太平市正光街一九七巷四一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七一號  092/03/21  09205089860 
昱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耐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彰化縣田中鎮員集路三段四八四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七○號  092/03/21  09205089850 
傑駿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誠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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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縣太平市德隆路一二二巷三七弄八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六九號  092/03/21  09205089830 
倉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嘉義縣民雄鄉北斗村成功二街三八號等處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六八號  092/03/21  09205089610 
奕誠精密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南市裕農路四四六巷三二弄二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六七號  092/03/21  09205089560 
裕源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彰化縣和美鎮彰和路三段一○一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六六號  092/03/21  09205089510 
嘉珈有限公司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東路分            登記 
高雄縣林園鄉中門村中門路八五號一樓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六五號  092/03/21  09205089720 
展陽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誠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市建智街六五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六四號  092/03/21  09205089840 
亞昕開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龜山鄉南上村民生北路一段五七二、五七四號四樓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六三號  092/03/21  09205089310 
模得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登記 
台中縣豐原市南田街二二九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六二號  092/03/21  09205089060 
名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觀音鄉工業七路一七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六一號  092/03/20  09205089070 
常耀興業有限公司                                  誠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彰化縣鹿港鎮廖厝巷一六八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六○號  092/03/20  09205089440 
全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工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新竹縣新豐鄉中崙村二九0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五九號  092/03/20  09205089430 
祥勝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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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縣太平市宜昌東路五一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五八號  092/03/20  09205089080 
信通交通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龍潭鄉工五路三二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五七號  092/03/20  09205089030 
全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潭子鄉新田村豐興路二段龍興巷二一之一二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五六號  092/03/20  09205089160 
宏易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蘆竹鄉南上路二一六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五五號  092/03/20  09205089040 
玉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高雄縣路竹鄉北嶺村民有路六二五巷二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五四號  092/03/20  09205089100 
富勤模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崇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大肚鄉王田村沙田路一段三二○巷三五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五三號  092/03/20  09205089400 
月眉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長億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后里鄉安眉路一一五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五二號  092/03/20  09205088930 
圓陞精密工業有限公司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鶯歌鎮桃鶯路六六八巷六九弄二號一樓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五一號  092/03/20  09205088300 
亞釜股份有限公司                                  三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四一路三○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五○號  092/03/19  09205089270 
新連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樹林市備內街一巷三五弄一五號一樓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四九號  092/03/19  09205088290 
公準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高雄縣仁武鄉八德二路一六八號一樓等處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四八號  092/03/19  09205088090 
英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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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路竹鄉復興路八三○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四七號  092/03/19  09205088130 
漢基營造有限公司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永和市民樂街二二號五樓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四六號  092/03/19  09205088280 
巾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分公司                    登記 
嘉義縣民雄鄉秀林村林子尾四二之七一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四五號  092/03/19  09205088140 
川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汐止市南陽街一二○巷二一號一樓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四四號  092/03/19  09205088270 
建技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新莊市中和街五九巷二六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四三號  092/03/19  09205088310 
傑商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建華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南投縣永豐里工業北一路三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四二號  092/03/19  09205088710 
高準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登記 
高雄縣仁武鄉工業二路六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四一號  092/03/19  09205088110 
檉達工業有限公司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后里鄉眉山村甲后路一一一四之四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四○號  092/03/19  09205088890 
磐庭實業有限公司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彰化縣花壇鄉橋頭村中橋街五二八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三九號  092/03/19  09205088180 
長源企業有限公司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三重市仁華街八○巷二五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三八號  092/03/19  09205088060 
海芝味食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施順議                                            登記 
高雄縣彌陀鄉彌陀村中正南路二八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三七號  092/03/19  09205088920 
慶美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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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龜山鄉萬壽路一段四八六號                                工（中）動字第○七五四三六號  092/03/19  09205088940 
日聯三商股份有限公司                              王俊仁                                            登記 
彰化縣彰化市大埔路六九九號                                    工（中）附字第○二六四二八號  092/04/01  09205092930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品騏營造有限公司                                  登記 
苗栗縣後龍鎮民族路三五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六四二七號  092/04/01  09205092970 
偉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佶利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大雅鄉員林村神林路一段二五號                            工（中）附字第○二六四二六號  092/04/01  09205092940 
第一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科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板橋市四川路二段一六巷九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六四二五號  092/04/01  09205092910 
東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國睿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蘆竹鄉瓦窯村南山路一段二七六號                          工（中）附字第○二六四二四號  092/03/31  09205092300 
程泰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朱祥福                                            登記 
臺中縣烏日鄉太明路成豐巷八六號                                工（中）附字第○二六四二三號  092/03/31  09205092150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証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高雄縣路竹鄉復興路一巷三二弄一九之一號                        工（中）附字第○二六四二二號  092/03/31  09205092120 
日聯三商股份有限公司                              梅花攝影刻印中山分店                              登記 
屏東縣潮州鎮中山路六四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六四二一號  092/03/31  09205092140 
伍將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村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豐原市豐勢路一段六一五號                                工（中）附字第○二六四二○號  092/03/31  09205092750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享育起重工程行                                    登記 
臺北縣三重市洛陽街五七巷一一號五樓                            工（中）附字第○二六四一九號  092/03/31  09205092130 
富格蘭科技有限公司                                東豐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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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縣大雅鄉上楓村神林南路四三巷五0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六四一八號  092/03/31  09205092760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員裕吊車行                                        登記 
彰化縣芳苑鄉斗苑路頂後段五九巷一弄三號                        工（中）附字第○二六四一七號  092/03/28  09205091840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城中分公司                    簡榮良                                            登記 
台中縣太平市永成路一一七之二○號                              工（中）附字第○二六四一六號  092/03/28  09205091830 
天田股份有限公司                                  何木水                                            登記 
台北縣三重市忠孝路一段六九號之一                              工（中）附字第○二六四一五號  092/03/28  09205091880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城中分公司                    瞬丞工業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太平市永義二街七號                                      工（中）附字第○二六四一四號  092/03/28  09205091820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慶美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龜山鄉龍壽村萬壽路一段四八六號                          工（中）附字第○二六四一三號  092/03/28  09205091210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城中分公司                    佛凱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太平市中南路二三六號                                    工（中）附字第○二六四一二號  092/03/28  09205091860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日賢有限公司                                      登記 
基隆市暖暖區暖暖街五三四號之一                                工（中）附字第○二六四一一號  092/03/28  09205091800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城中分公司                    柯逢揚                                            登記 
台中縣大甲鎮幼七路一號                                        工（中）附字第○二六四一○號  092/03/28  09205091850 
東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國睿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蘆竹鄉瓦窯村南山路二七六號                              工（中）附字第○二六四○九號  092/03/28  09205091870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城中分公司                    晶禹企業有限公司                                  登記 
南投縣草屯鎮炎峰街七六之一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六四○八號  092/03/28  09205091810 
天田股份有限公司                                  江井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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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斗南鎮阿丹里崙子一七之一號                              工（中）附字第○二六四○七號  092/03/28  09205091890 
建華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嘉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龜山鄉龍壽村萬壽路一段四九二號六樓之二                  工（中）附字第○二六四○六號  092/03/27  09205091050 
偉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合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豐原市田心路二段二四七巷二三弄五五號                    工（中）附字第○二六四○五號  092/03/27  09205091270 
建華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百世崴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五股鄉五權路一三號三樓                                  工（中）附字第○二六四○四號  092/03/26  09205091030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宜宗重機械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豐原市中正路六二號                                      工（中）附字第○二六四○三號  092/03/26  09205091060 
亨翰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余江宏                                            登記 
台北縣三峽鎮中埔里中園街一0五號                               工（中）附字第○二六四○二號  092/03/26  09205091240 
第一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大成不銹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南縣仁德鄉新田村新田二街一二五號                            工（中）附字第○二六四○一號  092/03/26  09205091070 
中央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振鍵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嘉義縣水上鄉大崙村大崙一六二號                                工（中）附字第○二六四○○號  092/03/25  09205090630 
日聯三商股份有限公司                              絡客科技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樹林市三龍街八五號                                      工（中）附字第○二六三九九號  092/03/25  09205090610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泰進工程行                                        登記 
雲林縣土庫鎮秀潭九之一○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六三九八號  092/03/25  09205090720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令旗起重工程行                                    登記 
桃園縣八德市高城路一四四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六三九七號  092/03/25  09205090620 
喜美士國際有限公司                                朱守三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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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北區北門路二段二三七巷八號                              工（中）附字第○二六三九六號  092/03/24  09205090130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日來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高雄縣岡山鎮岡燕路四六三號                                    工（中）附字第○二六三九五號  092/03/24  09205089990 
亨翰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王佑華                                            登記 
屏東縣屏東市忠孝路一六四號                                    工（中）附字第○二六三九四號  092/03/24  09205090340 
第一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慶美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龜山鄉龍華村萬壽路一段四八六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六三九三號  092/03/24  09205089640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山高起重工程行                                    登記 
台南縣佳里鎮安西路三四八號                                    工（中）附字第○二六三九二號  092/03/24  09205089940 
亨翰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劉添榮                                            登記 
台北縣新莊市五權一路一二巷二一弄一二號四樓                    工（中）附字第○二六三九一號  092/03/24  09205090090 
總億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興隆昌有限公司                                    登記 
高雄縣岡山鎮台上一路六0巷六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六三九○號  092/03/24  09205090500 
亨翰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劉建政                                            登記 
桃園縣桃園市國際路一段一一四七號                              工（中）附字第○二六三八九號  092/03/24  09205090060 
日聯三商股份有限公司                              萱達企業社                                        登記 
台南縣永康市中華路三五五巷一四之三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六三八八號  092/03/21  09205089620 
日聯三商股份有限公司                              拍普彩色數位影像館                                登記 
台北縣樹林市保安街一段二五五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六三八七號  092/03/21  09205089630 
亨翰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焦點沖印行                                        登記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三七四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六三八六號  092/03/21  09205089090 
怡和太平洋重機股份有限公司                        竣將營造有限公司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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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復興鄉羅浮村羅浮四五之七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六三八五號  092/03/21  09205089110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正原起重行                                        登記 
台中市中美街四二八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六三八四號  092/03/20  09205089410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齊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土城市亞洲路一○○號                                    工（中）附字第○二六三八三號  092/03/20  09205088240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新連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樹林市備內街一巷三五弄一五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六三八二號  092/03/19  09205088220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凱揚針織廠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土城市學府路一段二○巷三四號三樓                        工（中）附字第○二六三八一號  092/03/19  09205088230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謝建榮                                            登記 
台中縣清水鎮鰲峰路五八一號之一八                              工（中）附字第○二六三八○號  092/03/19  09205088210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強銓工程有限公司                                  登記 
台北縣永和市民樂街二二號五樓                                  工（中）附字第○二六三七九號  092/03/19  09205088250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分公司                    南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平鎮市金陵路四段四七七巷一○號                          工（中）附字第○二六三七八號  092/03/19  09205087550 
 
 

經 濟 部 加 工 出 口 區 管 理 處 函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二 日  

經 加 三 商 字 第 ０ ９ ２ ０ １ ０ １ ０ ７ ０ ０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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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旨 ： 檢 送 亞 洲 微 電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動 產 擔 保 交 易 登 記 等 四 家 明 細 表 ︵ 如 附 件 ︶ ， 敬 請 惠 予 公 告 。 

 

處 長 周   嚴  
 

動 產 擔 保 交 易 登 記 明 細 表  

申 請 人 

資  格 

申 請 人 名 稱 登 記 事 由 標 的 物 所 在 地 地 址 登 記 證 明 書 編 號 核 准 文 號 

債 務 人 

 

 

抵 押 權 人 

鈦 昇 科 技 ︵ 股 ︶ 公

司 

 

中 國 國 際 商 業 銀 行

︵ 股 ︶ 公 司 

機 器 設 備 動 產 抵 押 高 雄 市 楠 梓 加 工 出 口 區 東 三 街 六 號 

經 加 處 商 字 第 一

四 六 九 號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四 日

經 加 三 商 字 第 ０ ９

２ ０ ０ ０ １ ８ ６ ５

０ 號 

債 務 人 

 

 

抵 押 權 人 

亞 洲 微 電 ︵ 股 ︶ 公

司 

 

台 灣 工 業 銀 行 ︵ 股 ︶

公 司 

機 器 設 備 動 產 抵 押 

高 雄 市 楠 梓 加 工 出 口 區 新 經 一 路 十 一

號 

經 加 處 商 字 第 一

四 七 ○ 號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二

日 經 加 三 商 字 第 ０

９ ２ ０ ０ ０ ２ １ ９

０ ０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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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務 人 

 

 

抵 押 權 人 
一 等 高 科 技 ︵ 股 ︶

公 司 

 
交 通 銀 行 ︵ 股 ︶ 公

司 

機 器 設 備 動 產 抵 押 

高 雄 市 楠 梓 加 工 出 口 區 新 開 發 路 八 之

三 號 

經 加 處 商 字 第 一

四 七 一 號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八

日 經 加 三 商 字 第 ０

９ ２ ０ ０ ０ ２ ３ ９

３ ０ 號 

債 務 人 

 

 

抵 押 權 人 

台 灣 福 雷 電 子 ︵ 股 ︶

公 司 

 

台 灣 工 業 銀 行 ︵ 股 ︶

公 司 

機 器 設 備 動 產 抵 押 高 雄 市 楠 梓 加 工 出 口 區 西 五 街 十 號 

經 加 處 商 字 第 一

四 七 二 號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二 十

四 日 經 加 三 商 字 第

０ ９ ２ ０ ０ ０ ２ ６

５ ５ ０ 號 

 
 

經 濟 部 加 工 出 口 區 管 理 處 高 雄 分 處 函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七 日  

經 加 高 三 字 第 ０ ９ ２ ０ １ ０ ０ ２ １ ７ ０ 號  
 

主  旨 ： 公 告 台 虹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動 產 擔 保 交 易 登 記 ， 公 告 事 項 如 附 件 ， 請 惠 予 公 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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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處 長 高 文 男  
 

動 產 擔 保 交 易 登 記 公 告 事 項 ：  

申 請 人 

資  格 

申 請 人 名 稱 登 記 事 由 標 的 物 所 在 地 地 址 登 記 證 明 書 編 號 核 准 文 號 

債 務 人 

 

 

抵 押 權 人 

台 虹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交 通 銀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楠 梓 分 行 

動 產 抵 押 權 註 銷 高 雄 市 高 雄 加 工 出 口 區 南 三 路 四 號 

經 加 高 處 ︵ 八 八 ︶

參 字 第 一 二 一 九

號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經 加 高 三 字 第

０ ９ ２ ０ ０ ０ ２ １

７ ２ ０ 號 

 
 

經 濟 部 加 工 出 口 區 管 理 處 臺 中 分 處 函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二 日   

經 加 中 三 字 第 ０ ９ ２ ０ ０ ０ １ ３ ９ １ １ 號  
 

主  旨 ： 公 告 安 碁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動 產 擔 保 交 易 登 記 機 器 設 備 明 細 表 壹 份 。 

說  明 ： 公 告 事 項 如 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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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務 人 ： 安 碁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抵 押 權 人 ： 中 國 國 際 商 業 銀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登 記 標 的 ： 機 器 設 備 
標 的 物 所 在 地 地 址 ： 台 中 縣 潭 子 鄉 台 中 加 工 出 口 區 建 國 路15-3 號 

登 記 證 明 書 編 號 ： 經 加 中 處 參 字 第 ○ 三 三 一 號 
核 准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二 日 

 

分 處 長 許 丁 鑫  

依 照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單 位 主 管 決 行 
 
 

公 示 送 達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十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 七 五 ○ 四 ○ 號  
 

主  旨 ： 關 於 郭 玟 成 君 於 八 十 九 年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以 存 證 信 函 通 知 ﹁ 國 美 有 線 電 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請 辭 董 事 及 董 事 長 職 務 ， 本 部 函

復 郭 君 並 副 知 公 司 乙 案 ， 惟 因 公 司 遷 移 不 明 無 從 送 達 ， 爰 以 公 告 代 替 送 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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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據 ： 公 司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之 一 。 
公 告 事 項 ： 本 部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二 十 五 日 經 商 字 第 ０ ９ ２ ０ ２ ０ ６ １ ６ １ ０ 號 函 副 本 。 

 

部 長 林 義 夫  

依 照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單 位 主 管 決 行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十 一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 七 五 ○ 九 ○ 號  
 

主  旨 ： 香 港 商 運 臨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經 本 部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 六 八 一 一 ○ 號 函 廢 止 公 司 認 許 ， 惟 因 無 從

送 達 ， 爰 以 公 告 代 替 送 達 。 

依  據 ： 公 司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之 一 。 

公 告 事 項 ： 本 部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 六 八 一 一 ○ 號 函 。 
 

部 長 林 義 夫  

依 照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單 位 主 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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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十 一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 七 五 ○ 七 ○ 號  
 

主  旨 ： 日 商 萬 里 總 合 空 間 研 究 所 有 限 公 司 經 本 部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 六 八 一 ○ ○ 號 函 廢 止 公 司 認 許 ，

惟 因 無 從 送 達 ， 爰 以 公 告 代 替 送 達 。 

依  據 ： 公 司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之 一 。 

公 告 事 項 ： 本 部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 六 八 一 ○ ○ 號 函 。 
 

部 長 林 義 夫  

依 照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單 位 主 管 決 行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十 四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 七 五 ○ 三 ○ 號  
 

主  旨 ： 安 水 利 工 程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經 本 部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十 八 日 經 商 字 第09202034960 號 函 廢 止 所 營 事 業 第 二 項 衛 生 給 水 業 務

之 登 記 ， 惟 因 無 從 送 達 ， 爰 以 公 告 代 替 送 達 。 

依  據 ： 公 司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之 一 。 

公 告 事 項 ： 本 部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十 八 日 經 商 字 第09202034960 號 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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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長 林 義 夫  

依 照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單 位 主 管 決 行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十 四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 七 五 一 二 ○ 號  
 

主  旨 ： 巨 源 營 造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經 本 部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四 日 經 商 字 第09202055440 號 函 廢 止 所 營 事 業 第 一 項 經 營 建 築 與 土 木

工 程 業 務 之 登 記 ， 惟 因 無 從 送 達 ， 爰 以 公 告 代 替 送 達 。 

依  據 ： 公 司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之 一 。 

公 告 事 項 ： 本 部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四 日 經 商 字 第09202055440 號 函 。 
 

部 長 林 義 夫  

依 照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單 位 主 管 決 行 
 
 

經 濟 部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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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十 四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 七 五 ○ 八 ○ 號  
 

主  旨 ： 御 尊 水 電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經 本 部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經 商 字 第09202042970 號 函 廢 止 所 營 事 業 第 四 項 電 器 承 裝 業 務 之 登

記 ， 惟 因 無 從 送 達 ， 爰 以 公 告 代 替 送 達 。 

依  據 ： 公 司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之 一 。 

公 告 事 項 ： 本 部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經 商 字 第09202042970 號 函 。 
 

部 長 林 義 夫  

依 照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單 位 主 管 決 行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十 一 日  

經 授 中 字 第 ○ 九 二 三 四 五 八 八 一 三 ○ 號  
 

主  旨 ： 公 示 送 達 ﹁ 天 皇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因 不 服 行 政 院 院 臺 訴 字 第 ○ 九 一 ○ ○ 八 九 九 五 六 號 訴 願 決 定 ， 提 起 行 政 訴 訟 案 ， 本

部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二 日 經 授 中 字 第 ○ 九 二 ○ ○ ○ 三 六 ○ 五 ○ 號 函 副 本 及 答 辯 狀 。 

依  據 ： 行 政 訴 訟 法 第 八 十 一 條 及 第 八 十 二 條 、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七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及 第 二 項 規 定 。 

公 告 事 項 ： 

一 、 本 部 受 理 前 開 行 政 訴 訟 案 ， 業 經 本 部 依 法 答 辯 ， 茲 因 按 址 ︵ 通 訊 地 址 ： 臺 北 市 四 平 街 一 三 八 號 九 樓 之 一 ︶ 交 郵 送 達 ，

招 領 逾 期 均 無 法 投 遞 ， 爰 以 公 告 代 替 送 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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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茲 限 於 本 公 告 刊 登 本 部 公 報 之 次 日 起 二 十 日 內 逕 向 本 部 中 部 辦 公 室 ︵ 南 投 縣 南 投 市 中 興 新 村 省 府 路 四 號 ︶ 具 領 該 文 書 。 
 

部 長 林 義 夫  

本 案 授 權 中 部 辦 公 室 決 行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二 十 五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一 七 ○ 四 七 七 ○ 號  
 

主  旨 ： 馬 來 西 亞 商 綠 野 優 質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等 一 家 ︵ 如 附 件 ︶ ， 有 公 司 設 立 登 記 後 六 個 月 尚 未 開 始 營 業 之 情 事 ， 請 於 文 到 十 五 日

內 來 函 說 明 ， 逾 期 即 依 公 司 法 第 十 條 第 一 款 規 定 命 令 解 散 。 

說  明 ： 

一 、 依 據 公 司 法 第 十 條 第 一 款 及 同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之 一 規 定 辦 理 。 

二 、 抄 錄 相 關 法 條 如 后 ： 

公 司 法 第 十 條  公 司 有 左 列 情 事 之 一 者 ， 主 管 機 關 得 依 職 權 或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申 請 ， 命 令 解 散 之 ： 

公 司 設 立 登 記 後 六 個 月 尚 未 開 始 營 業 者 。 但 已 辦 妥 延 展 登 記 者 ， 不 在 此 限 。 

開 始 營 業 後 自 行 停 止 營 業 六 個 月 以 上 者 。 但 已 辦 妥 停 業 登 記 者 ， 不 在 此 限 。 

公 司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之 一 ： 

主 管 機 關 依 法 應 送 達 於 公 司 之 公 文 書 無 從 送 達 者 ， 改 向 代 表 公 司 之 負 責 人 送 達 之 ； 仍 無 從 送 達 者 ， 得 以 公 告 代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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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長 林 義 夫  

本 案 授 權 商 業 司 決 行 
 

逾期未營業但已辦妥營利事業登記者 

公司名稱                                                         申覆函日期申覆函文號 
公司地址                                                         處分函日期處分函文號 

馬來西亞商綠野優質股份有限公司                                    0920320   經商字第 09201704610 號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西路三巷九號四樓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二 十 五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一 七 ○ 四 七 八 ○ 號  
 

主  旨 ： 允 泰 營 造 有 限 公 司 等 一 一 家 ︵ 如 附 件 ︶ ， 有 開 始 營 業 後 自 行 停 止 營 業 六 個 月 以 上 之 情 事 ， 請 於 文 到 十 五 日 內 來 函 說 明 ，

逾 期 即 依 公 司 法 第 十 條 第 二 款 規 定 命 令 解 散 。 

說  明 ： 

一 、 依 據 公 司 法 第 十 條 第 二 款 及 同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之 一 規 定 辦 理 。 

二 、 抄 錄 相 關 法 條 如 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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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法 第 十 條  公 司 有 左 列 情 事 之 一 者 ， 主 管 機 關 得 依 職 權 或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申 請 ， 命 令 解 散 之 ： 

公 司 設 立 登 記 後 六 個 月 尚 未 開 始 營 業 者 。 但 已 辦 妥 延 展 登 記 者 ， 不 在 此 限 。 

開 始 營 業 後 自 行 停 止 營 業 六 個 月 以 上 者 。 但 已 辦 妥 停 業 登 記 者 ， 不 在 此 限 。 

公 司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之 一 ： 
主 管 機 關 依 法 應 送 達 於 公 司 之 公 文 書 無 從 送 達 者 ， 改 向 代 表 公 司 之 負 責 人 送 達 之 ； 仍 無 從 送 達 者 ， 得 以 公 告 代 之 。  

 

部 長 林 義 夫  

本 案 授 權 商 業 司 決 行 
 

自行停業 

公司名稱                                                         申覆函日期申覆函文號 
公司地址                                                         處分函日期處分函文號 

允泰營造有限公司                                                 0920307   經商字第 09201704190 號 

高雄縣路竹鄉竹東村中山路８８７號                                            

正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0920307   經商字第 09201704200 號 

臺北縣板橋市民生路一段三十三號二十六樓                                      

昂承股份有限公司                                                 0920307   經商字第 09201704210 號 

台北縣林口鄉粉寮路五十–五樓                                                

同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0920307   經商字第 09201704220 號 

臺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三段六十六之一號地下一層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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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0920307   經商字第 09201704230 號 

臺北縣中和市中正路七三六號九樓                                              

東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0920307   經商字第 09201704240 號 

臺北巿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九十九號二十八樓                                    

香港商羅保盛有限公司                                             0920307   經商字第 09201704250 號 

臺北巿信義路四段九十八號八樓之一                                            

陽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0920307   經商字第 09201704260 號 

臺中巿西屯區台中港路二段六十之八號八樓之三                                  

宅配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920320   經商字第 09201704590 號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四三二號十樓之四                                      

香港商亞力安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920320   經商字第 09201704600 號 

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南路三十五號十一樓                                          

明建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920320   經商字第 09201704620 號 

臺北巿中山區長安東路一段五十二之一號七樓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二 十 五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一 七 ○ 四 七 九 ○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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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旨 ： 辰 徽 興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等 二 九 家 ︵ 如 附 件 ︶ ， 有 開 始 營 業 後 自 行 停 止 營 業 六 個 月 以 上 之 情 事 ， 應 予 命 令 解 散 。 
說  明 ： 

一 、 依 據 公 司 法 第 十 條 第 二 款 及 同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之 一 規 定 辦 理 。 
二 、 請 依 公 司 法 第 三 百 八 十 七 條 第 四 項 及 ﹁ 公 司 之 登 記 及 認 許 辦 法 ﹂ 第 四 條 規 定 辦 理 。 

三 、 抄 錄 相 關 法 條 如 后 ： 
公 司 法 第 十 條  公 司 有 左 列 情 事 之 一 者 ， 主 管 機 關 得 依 職 權 或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申 請 ， 命 令 解 散 之 ： 

公 司 設 立 登 記 後 六 個 月 尚 未 開 始 營 業 者 。 但 已 辦 妥 延 展 登 記 者 ， 不 在 此 限 。 

開 始 營 業 後 自 行 停 止 營 業 六 個 月 以 上 者 。 但 已 辦 妥 停 業 登 記 者 ， 不 在 此 限 。 

公 司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之 一 ： 

主 管 機 關 依 法 應 送 達 於 公 司 之 公 文 書 無 從 送 達 者 ， 改 向 代 表 公 司 之 負 責 人 送 達 之 ； 仍 無 從 送 達 者 ， 得 以 公 告 代 之 。 

公 司 法 第 三 百 八 十 七 條 第 四 項 ： 

公 司 之 登 記 或 認 許 事 項 及 其 變 更 ， 其 辦 法 ，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 

﹁ 公 司 之 登 記 及 認 許 辦 法 ﹂ 第 四 條 ： 

公 司 之 解 散 ， 除 破 產 外 ， 命 令 解 散 或 裁 定 解 散 應 於 處 分 或 裁 定 後 十 五 日 內 ， 其 他 情 形 之 解 散 應 於 開 始 後 十 五 日 內 ， 敘

明 解 散 事 由 ， 向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為 解 散 之 登 記 。 

公 司 法 第 三 百 九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 

公 司 之 解 散 ， 不 向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解 散 登 記 者 ， 主 管 機 關 得 依 職 權 或 據 利 害 關 係 人 申 請 ， 廢 止 其 登 記 。  
 

部 長 林 義 夫  

本 案 授 權 商 業 司 決 行 



 

 

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五  卷            第 十 三 期        一 三 一

自行停業 

公司名稱                                                         申覆函日期申覆函文號 
公司地址                                                         處分函日期處分函文號 

辰徽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0920121   經商字第 09201700690 號 

臺南縣仁德鄉仁德村中山路７５８巷十八號                            0920225   經商字第 09201704130 號 

群山印刷有限公司                                                 0920210   經商字第 09201700760 號 

金門縣金寧鄉榜林村東洲９號１樓                                    0920318   經商字第 09201704300 號 

昕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920210   經商字第 09201700770 號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三一二號                                        0920318   經商字第 09201704310 號 

王友科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920210   經商字第 09201700780 號 

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二段七十四之二號一樓                            0920318   經商字第 09201704320 號 

伍聯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0920210   經商字第 09201700800 號 

臺北巿中山區松江路２９３號１１０５室                              0920318   經商字第 09201704330 號 

明宸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920210   經商字第 09201700820 號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三七八號二十六樓之一                        0920318   經商字第 09201704340 號 

飛宏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920210   經商字第 09201700830 號 

臺北巿大安區信義路三段一０九之七號四樓之一                        0920318   經商字第 09201704350 號 

動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920210   經商字第 09201700840 號 

臺北縣汐止市新台五路一段九十、九十六號十四樓                      0920318   經商字第 09201704360 號 

俊利建設事業有限公司                                             0920210   經商字第 09201700850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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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縣蘆洲市正和街九十六巷三十號                                  0920318   經商字第 09201704370 號 

田龍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920210   經商字第 09201700870 號 

臺北巿中山區松江路二三七號十六樓之二                              0920318   經商字第 09201704380 號 

瑞翔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920210   經商字第 09201700880 號 

臺北巿中山區八德路二段二０三號十一樓                              0920318   經商字第 09201704390 號 

東坤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0920210   經商字第 09201700890 號 

臺北巿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三八○號五樓之一                          0920318   經商字第 09201704400 號 

聯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920210   經商字第 09201700900 號 

臺中縣大肚鄉沙田路一段４５３號                                    0920318   經商字第 09201704410 號 

聯想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920210   經商字第 09201700910 號 

臺北縣中和巿連城路一六八號六樓                                    0920318   經商字第 09201704420 號 

上愛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920210   經商字第 09201700920 號 

臺南市東區崇學路一三三號之一                                      0920318   經商字第 09201704430 號 

神暘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0920210   經商字第 09201700930 號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三段七十五巷二弄十二號一樓                    0920318   經商字第 09201704440 號 

田上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920210   經商字第 09201700970 號 

臺北巿中山區松江路二三七號十六樓                                  0920318   經商字第 09201704450 號 

歐帝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920210   經商字第 09201700980 號 

臺南縣新化鎮中山路六一五號十二樓之一                              0920318   經商字第 09201704460 號 

尋易衛星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0920210   經商字第 09201701000 號 

臺北巿松山區復興北路七十三號九樓之一                              0920318   經商字第 0920170447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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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泓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0920210   經商字第 09201701010 號 

臺北縣新店巿民權路一０八號十樓                                    0920318   經商字第 09201704480 號 

台灣環保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920210   經商字第 09201701020 號 

臺北巿中正區青島東路３號２樓                                      0920318   經商字第 09201704490 號 

台華貨櫃倉儲股份有限公司                                          0920210   經商字第 09201701030 號 

臺北巿忠孝東路五段５１０號二十四樓之３                            0920318   經商字第 09201704500 號 

強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920210   經商字第 09201701040 號 

彰化縣社頭鄉社頭村社斗路３１號                                    0920318   經商字第 09201704510 號 

溢達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920210   經商字第 09201701050 號 

高雄縣湖內鄉公 村中山路二段三十九號                              0920318   經商字第 09201704520 號 

中食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0920210   經商字第 09201701060 號 

屏東縣枋寮鄉新龍村中山路３４４號                                  0920318   經商字第 09201704530 號 

大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0920210   經商字第 09201701070 號 

高雄巿前鎮區中山二路二號十八樓之九                                0920318   經商字第 09201704540 號 

台森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920113   經商字第 09201700530 號 

臺北巿中山區民權西路二十七號四樓之一                              0920318   經商字第 09201704560 號 

順榮造船股份有限公司                                             0920210   經商字第 09201701080 號 

高雄巿旗津區中洲三路五三０巷一號                                  0920318   經商字第 09201704570 號 

國美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0911128   經商字第 09101714600 號 

高雄巿前金區中華四路２９３號十二樓                                0920320   經商字第 09201704580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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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十 一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一 七 ○ 五 四 三 ○ 號  
 

主  旨 ： 耐 吉 電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等 五 家 ︵ 如 附 件 ︶ ， 有 開 始 營 業 後 自 行 停 止 營 業 六 個 月 以 上 之 情 事 ， 應 予 命 令 解 散 。 

說  明 ： 

一 、 依 據 公 司 法 第 十 條 第 二 款 及 同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之 一 規 定 辦 理 。 

二 、 請 依 公 司 法 第 三 百 八 十 七 條 第 四 項 及 ﹁ 公 司 之 登 記 及 認 許 辦 法 ﹂ 第 四 條 規 定 辦 理 。 

三 、 抄 錄 相 關 法 條 如 后 ： 

公 司 法 第 十 條  公 司 有 左 列 情 事 之 一 者 ， 主 管 機 關 得 依 職 權 或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申 請 ， 命 令 解 散 之 ： 

公 司 設 立 登 記 後 六 個 月 尚 未 開 始 營 業 者 。 但 已 辦 妥 延 展 登 記 者 ， 不 在 此 限 。 

開 始 營 業 後 自 行 停 止 營 業 六 個 月 以 上 者 。 但 已 辦 妥 停 業 登 記 者 ， 不 在 此 限 。 

公 司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之 一 ： 

主 管 機 關 依 法 應 送 達 於 公 司 之 公 文 書 無 從 送 達 者 ， 改 向 代 表 公 司 之 負 責 人 送 達 之 ； 仍 無 從 送 達 者 ， 得 以 公 告 代 之 。 

公 司 法 第 三 百 八 十 七 條 第 四 項 ： 

公 司 之 登 記 或 認 許 事 項 及 其 變 更 ， 其 辦 法 ，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 

﹁ 公 司 之 登 記 及 認 許 辦 法 ﹂ 第 四 條 ： 

公 司 之 解 散 ， 除 破 產 外 ， 命 令 解 散 或 裁 定 解 散 應 於 處 分 或 裁 定 後 十 五 日 內 ， 其 他 情 形 之 解 散 應 於 開 始 後 十 五 日 內 ， 敘

明 解 散 事 由 ， 向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為 解 散 之 登 記 。 

公 司 法 第 三 百 九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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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之 解 散 ， 不 向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解 散 登 記 者 ， 主 管 機 關 得 依 職 權 或 據 利 害 關 係 人 申 請 ， 廢 止 其 登 記 。  

 

部 長 林 義 夫  

本 案 授 權 商 業 司 決 行 
 

自行停業 

公司名稱                                                         申覆函日期申覆函文號 

公司地址                                                         處分函日期處分函文號 

耐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0920307   經商字第 09201704230 號 

臺北縣中和市中正路七三六號九樓                                    0920404   經商字第 09201705370 號 

昂承股份有限公司                                                 0920307   經商字第 09201704210 號 

台北縣林口鄉粉寮路五十–五樓                                      0920404   經商字第 09201705380 號 

允泰營造有限公司                                                 0920307   經商字第 09201704190 號 

高雄縣路竹鄉竹東村中山路８８７號                                  0920404   經商字第 09201705390 號 

東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0920307   經商字第 09201704240 號 

臺北巿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九十九號二十八樓                          0920404   經商字第 09201705400 號 

同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0920307   經商字第 09201704220 號 

臺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三段六十六之一號地下一層之二十                  0920404   經商字第 09201705410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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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公 報 展 售 門 市  
書 局 名 稱 地 址 電 話 及 傳 真  

三 民 書 局 

重 南 店 ： 台 北 市 重 慶 南 路 一 段 六 一 號 

復 北 店 ： 台 北 市 復 興 北 路 三 八 六 號 

Ｔ ： ︵ ○ 二 ︶ 二 三 六 一 ︱ 七 五 一 一 ︵ 重 南 店 ︶ 

Ｔ ： ︵ ○ 二 ︶ 二 五 ○ ○ ︱ 六 六 ○ ○ ︵ 復 北 店 ︶ 

Ｆ ： ︵ ○ 二 ︶ 二 三 六 一 ︱ 七 七 一 一 

五 南 文 化 廣 場 台 中 市 中 山 路 二 號 Ｂ １ 

Ｔ ： ︵ ○ 四 ︶ 二 二 二 六 ︱ ○ 三 三 ○ 

Ｆ ： ︵ ○ 四 ︶ 二 二 五 六 ︱ 二 三 四 ○ 

新 進 圖 書 廣 場 彰 化 市 光 復 路 一 七 七 號 

Ｔ ： ︵ ○ 四 ︶ 七 二 五 ︱ 二 七 九 二 

Ｆ ： ︵ ○ 四 ︶ 七 二 二 ︱ 五 八 九 一 

青 年 書 局 高 雄 市 青 年 一 路 一 四 一 號 三 樓 

Ｔ ： ︵ ○ 七 ︶ 三 三 二 ︱ 四 九 一 ○ 

Ｆ ： ︵ ○ 七 ︶ 三 三 三 ︱ 一 八 二 九 

國 家 書 坊 台 視 總 店 台 北 市 八 德 路 三 段 一 ○ 號 Ｂ １ 

Ｔ ： ︵ ○ 二 ︶ 二 五 七 八 ︱ 一 五 一 五 

Ｔ ： ︵ ○ 二 ︶ 二 六 五 九 ︱ 八 ○ 七 四 

Ｆ ： ︵ ○ 二 ︶ 二 五 七 九 ︱ 九 六 二 五 

 

政 府 再 造 信 箱  

台 北 郵 政 五 ︱ 四 一 七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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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買 正 版 ， 認 正 牌 ， 你 我 支 持 反 盜 版 。 

二 、 保 護 智 慧 財 產 權 ， 提 升 國 家 競 爭 力 。 

三 、 抄 襲 盜 版 太 缺 德 ， 推 陳 出 新 才 有 趣 。 

四 、 創 意 無 價 ， 盜 版 無 理 。 

五 、 智 慧 財 產 權 是 智 慧 的 光 ， 創 作 的 原 動 力 。


